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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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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參議院通過美臺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案

臺灣稅務居民提供美國與他國之雙邊租稅協
定下相似的租稅優惠。根據該法案，本次新
增條款主要涵蓋四大項目：

• 降低特定美國來源所得之扣繳稅率

• 常設機構原則之應用

• 聘僱所得之課稅處理

• 合格臺灣稅務居民之定義

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於 2023 年 9 月 14
日通過美臺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案（US-
Taiwan Expedited Double Taxation Relief 
Act，以下簡稱「該法案」），以期降低美臺
相互跨境投資之租稅負擔。該法案擬於美國
國內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IRC）
中新增一個新章節 894A，其法令內容與
2016 年美國所得稅協定範本（U.S. Model 
Tax Treaty）有一些相似，意即若生效將為

降低特定美國來源所得之扣繳稅率

根據該法案，合格臺灣稅務居民若收到特定美國來源所得（例如利息、權利金、股利和部分
無形資產相關利得），將可適用較優惠之扣繳稅率。請詳下表之整理：

所得類型 原始扣繳稅率 優惠扣繳稅率

利息 30% 10%

權利金 30% 10%

股利 30% 15%/ 10％（註1）

部分無形資產相關利得 30% 10%

然而，須注意上述優惠之扣繳稅率將不適用於某些所得類型，例如外國投資�地產稅法
（FIRPTA）關聯收入、部分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之股利，以及來自美國倒轉公司
（Inverted company，其定義請詳註 2）之收入等。

此外，雖該法案已提供適用之優惠扣繳稅率，針對美國子公司給付上述類型之款項予臺灣公
司時，仍需留意相關申報義務及文件（例如：1042S 表格與 W-8BEN-E 表格）以完善稅務
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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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美國雇主在美國之常設機構（若有）不
須承擔該費用下，該合格臺灣稅務居民不須
針對該類所得繳納美國個人所得稅。

上述所得不適用於支付特定報酬，例如董事
酬勞、退休金，以及其他通常根據美國所得
稅協定範本規定之應稅薪資所得。

合格臺灣稅務居民定義

合格臺灣稅務居民原則上係指因其國籍、居
住地、管理處所、公司設立登記地或其他類
似情況在臺負有納稅義務之企業，且須為非
美國稅務居民企業。此外，針對特定情況該
法案亦提供相關判定標準之進一步指引。另，
該法案亦包括有關利益限制（Limitation on 
Benefit，LOB）之相關規定，故臺灣企業須
注意利益限制之要求，以確保其符合該法案
所定義之合格臺灣稅務居民，以享受租稅優
惠。

另，該法案亦提及美國將會持續發布相關指
引，包含：如常設機構定義細則及判斷 ECI
是否與常設機構存有有效連結、合格臺灣稅
務居民以及利益限制之相關定義、申報及扣
繳之規定等。美國財政委員會亦指出本法案
下任何相關法規或其他指引文件，應與美國
租稅協定範本中的規定一致。此外，該等條
款將自此法案生效之日起開始適用，惟目前
尚須美國眾議院審核通過同一份法案，才能
使其成為供總統簽署的法律。同時，即�上
述流程皆�利通過，�有臺灣政府亦於國內
法制定相關互惠條款，使美國稅務居民於取
得臺灣來源所得時亦適用互惠條款，擬議規
則才會生效。

常設機構原則之應用

針對合格臺灣稅務居民於美國商業活動
（U.S. Trade or Business）中所獲得的收
入，過去係以 IRC 中有關美國有效關聯所得
（Effectively Connected Income，ECI）之
定義判斷是否須課徵美國所得稅，因此，臺
灣公司如果在美國有 ECI，即要在美國課稅。
根據該法案規定，未來僅針對 ECI 和臺灣公
司於美國之常設機構有連結時，該 ECI 才需
課徵美國所得稅。換言之，若臺灣公司在美
國未構成常設機構，其 ECI 將不會被納入美
國課稅。

此外，根據該法案，美國常設機構之定義係
指臺灣企業於美國從事商業活動之固定營業
場所，且不需於臺灣有納稅義務才符合其定
義。該固定營業場所包含用於美國從事商業
活動的管理處、辦事處、工廠、工作場所、
分支機構，以及�場或其他天然資源開採場
所，但不包括一般規定有限目的之固定營業
場所，例如專為企業儲存、展示或從事其他
具有準備或輔助性質之活動而設置之固定營
業場所。也不包括臺灣企業在美國所雇的獨
立代理人之固定營業場所，即�該代理人經
常代表臺灣企業簽訂合約。此外，該法案亦
針對暫時性專案判定是否於美國構成常設機
構提供相關指引。

聘僱所得之課稅處理

根據該法案，非美國雇主或代理非美國雇主
於美國支付予合格臺灣稅務居民於美國境內
提供個人服務相關的報酬、工資或薪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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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觀察

本次美國參議院通過美臺快速雙重稅收減免
法案，除了針對特定類型之所得提供優惠扣
繳稅率外，也針對其法令所提及之名詞定義
（例如：常設機構和合格臺灣稅務居民等）
及其細部規定提供說明，進而提升租稅確定
性。

值得注意的是，臺商於美國有營運者，若其
認為其於美國之營運活動未構成常設機構，
不須針對該相關所得繳納美國聯邦所得稅，
但臺商仍需留意相關申報事項（例如防�性
Form-1120F （Protective form） 及 Form 
8833），以利日後若 IRS 認定該活動有於美
國構成常設機構，且有產生 ECI 時，臺灣企
業仍可就相關成本費用主張進行扣抵。針對
上述申報規定我們亦建議臺商宜諮詢專業稅
務專家之意見，以維護自身權益。

此外，針對該法案之條款內容主要係適用於
美國聯邦所得稅，原則上不影響美國�稅之
相關課稅處理。然而，各�之應稅所得計算
不�相同，故我們提醒臺商仍需留意及關注
該法案對於其美國�稅和相關申報後續影
響。

由於該法案之相關指引仍待後續發布，我們
建議臺商若有於美國營運者宜密切關注後續
臺美�方之立法動向，安永亦將持續為您追
蹤後續相關施行細節，並為您整理具體規則
及相關配套的實施計畫。

註 1：若一合格臺灣稅務居民股東於其美國
子公司除息日前 12 個月內持續（直接）持 
有該公司已發行股份中至少 10% 以上之表
決權和股權價值，則相關股利扣繳稅率可由
30% 降至 10%。

註 2：為避稅目的將美國母公司遷移至海外
免稅天�或低稅率國家之美國企業。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小�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東 協理   分機 67271
• 林    � 資深協理  分機 75530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12
• ��� 執行總監  分機 6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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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芳
國際及併購重組
諮詢服務
執業會計師

黃靖期
國際及併購重組
諮詢服務
經理

安永金融產業稅務專刊

柱內容舉行公開徵詢並公布預計實施時程。
另外，OECD 亦於 2023 年 7 月發布之成果
聲明表示，有關透過多邊公約（Multilateral 
Convention, MLC）實行支柱一Amount A（即
分配新的課稅權予市場國的機制）之範本內
容已大致完成，惟目前包容性架構正在解決
少數租稅管轄區所提出對其中特定條款之技
術問題，故 OECD 預計於 2023 年下半年才
會發布 MLC 之文字範本，並於 2023 年底前
完成簽署，以實現其最�於 2025 年底前正
式實施 Amount A 之目標。

另外，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針對支
柱二發布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公報

（IAS 12），該規定將對臺商於適用支柱二
時有所影響，相關內容請參下頁說明。

各國與BEPS相關之最新法令動態
（2023 年下半年度）

�要

2023 年下半年度歐盟（EU）和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將在塑造國際稅收的新格
局方面，帶有重大進展。歐盟於近日陸續發
布了許多新的提案，例如防止空�公司濫用
的��（Unshell）提案及簡化相關扣繳程序
的 FASTER（Fast Track Assured and Safer 
Tax Excess Refunds）提案。另外，歐盟政策
制定者亦有許多關於導入新制度的構�，例
如歐盟金融交易稅和加密貨幣稅等。

在 BEPS 2.0 專案方面，OECD 於 2023 年
7 月 12 日針對兩支柱方案發布成果聲明
（Outcome Statement），表示 138 個包容
性架構成員針對 BEPS 2.0 專案之立法更新
進度再次取得共識，並發布一系列相關更新
稅務文件，並且於 7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印
度�地納加�舉行之 G20 財長和央行行長
會議進行相關討論。各國亦相繼對實施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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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IASB

2023年5月23日，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發布《國際稅務改革—支柱
二規範範本—對IAS 12的修訂》（以下簡稱「該修訂」）。IASB於此次修訂
對會計準則進行修改，以：（1）為受影響企業提供及時的指引；（2）避免
在實施支柱二的過程中出現對IAS 12所得稅的不同解釋；以及（3）在支柱
二立法生效前後改善向財務報表使用者提供的資訊品質。

該修訂引入：（1）對於由實施支柱二所產生的遞延所得稅款的會計處理，提
供強制性的暫時性例外規定（Mandatory Temporary Exemption）；以及

（2）對受影響企業的揭露要求，以幫助財務報表使用者更好地了解企業因支
柱二相關立法所產生的所得稅風險，特別是在其實施生效之前。

其中強制性的暫時性例外規定（如有適用需要揭露）將立即生效。其餘相關
揭露要求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開始適用，但不適用
於在2023年12月31日或之前結束的任何期中報告期間。

IASB針對支柱二發布修訂之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公報
（IAS 12）之相關內容

有關各國針對BEPS 2.0所採取之行動彙整如下表：

各國與BEPS相關之立法動態（2023年下半年度）

國家/ 經濟體 內容

OECD

G7領導人重申致力於實施支柱一和支柱二的承諾
2023年5月19日至21日，G7領袖在日本舉行年度高峰會。該峰會發
布一份公報，總結會議中討論的主要議題。在國際租稅方面，公報中
重申了G7各國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先前在 2023年5月13日做出關於
在全球儘速實施支柱一和支柱二的承諾。此外，OECD之包容性架構成
員亦於2023年7月針對BEPS 2.0專案之更新進度再度取得共識，並且
於後續發布一系列有關支柱一和支柱二內容之更新指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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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與BEPS相關之立法動態（2023年下半年度）（續）

國家/ 經濟體 內容

巴哈馬

巴哈馬宣布將計畫實施支柱二

巴哈馬於2023年5月17日發布一份公眾諮詢，宣布可能實施新的企業所得
稅（CIT）制度以及實施支柱二。根據該諮詢文件，為設法於2024年1月
開始對符合支柱二規則適用範圍內的集團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巴哈馬針
對前述集團提供相關的財務誘因。此外，巴哈馬預計將先導入合格當地最
低稅負制（Qualified Domestic Minimum Top-up Tax, QDMTT），儘管
巴哈馬不太可能在2024年之前全面實施新的CIT制度，但透過QDMTT的導
入將可以使新制度的實施逐步發展。

捷克

捷克發布關於支柱二的立法草案

在2023年5月15日，捷克共和國發布一份將支柱二納入國內立法的草案，
草案內容基本上遵循歐盟關於全球最低稅負的指令。此草案包括於2023年
12月31日或之後開始實施計入所得法（IIR）和當地最低稅負制
（DMTT），以及於2024年12月31日或之後開始實施否准扣抵法
（UTPR）。另外，此草案根據OECD的指引亦納入避風港條款，且根據草
案，企業有義務在申報期間結束後10個月內提交DMTT的申報書。

根西島、曼島
和澤西島

根西島、曼島和澤西島關於實施支柱二的聯合聲明

在2023年5月19日，根西島、曼島和澤西島宣布其對實施支柱二達成共
識。此方式將包括 自2025年起實施IIR和DMT，以使集團收入超過7.5億歐
元的大型跨國企業適用15%的有效稅率。

荷蘭

荷蘭發布關於支柱二的立法草案

荷蘭政府於2023年5月31日向議會提交將支柱二納入國內立法的草案，該
草案遵循了2022年10月公開諮詢的立法提案。此草案與歐盟指令一致，使
IIR和UTPR分別於2023年12月31日（或之後）及2024年12月31日（或之
後）的財務報告年度開始生效。該草案也導入DMTT，並將於2023年12月
31日或之後的財務報告年度開始生效。此外，該草案亦根據OECD指引納入
了過渡性避風港條款，並保留實施永久性避風港條款之空間。此草案亦有納
入與行政程序方面相關之規範，如申報義務、罰款和新稅務實施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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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與BEPS相關之立法動態（2023年下半年度）（續）

國家/ 經濟體 內容

紐西蘭

紐西蘭發布關於支柱二的立法草案

2023年5月18日，紐西蘭發布實施支柱二的立法草案，以導入跨國
補充稅（Multinational Top-Up Tax）、 IIR以及UTPR的規定。值
得注意的是，該草案導入一個與 QDMTT 相比適用範圍更受限的
DMTT。紐西蘭於當地實施的 IIR規定僅適用於總部位於紐西蘭的跨國
集團，適用範圍比QDMTT更小。跨國補充稅將適用於年度集團收入超
過7.5億歐元的跨國企業集團，它被歸類為附屬稅，而不是所得稅。
此外，該草案明確規定，這些規則優先於與紐西蘭的租稅協定（除非
協定中特別提到GloBE規則）。跨國補充稅的實施日期將由政府另外
訂定，針對 IIR和UTPR，實施日期將不會早於 2024年 1月 1日和
2025年1月1日。

挪威

挪威發布關於支柱二的立法草案供公眾諮詢

2023年6月6日，挪威發布支柱二草案供公眾諮詢。草案內容包含了
IIR和DMTT，這些措施預計於2024財政年度開始生效。雖然挪威政府
於諮詢文件中澄清，財政部將於日後納入有關實施UTPR的建議，但該
草案目前尚未包括UTPR條款。此外，該草案根據OECD指引納入了過
渡性避風港條款，與歐盟指令類似，該草案之適用對象涵蓋年度收入
超過7.5億歐元門檻的跨國企業集團和國內的大型集團。公眾諮詢截止
日期為2023年8月1日。

瑞士

瑞士發布關於支柱二的公眾諮詢

2023年5月24日，瑞士聯邦委員會開始第二次公眾諮詢，以制定在過
渡期間內有關支柱二最低稅負制的草案。此草案包含稅務義務、瑞士
成員實體的聯合責任以及程序和刑事稅法有相關的新規範。針對此草
案的評論確認過渡性避風港規則的應用，以及將UTPR延後至最早自
2025年1月1日起才開始實施，以和歐盟一致。公眾可以在2023年9
月14日之前對所提出的草案發表評論，此法令預計自2024年1月1日
起生效。

泰國

泰國發布新措施以緩解因實施支柱二而對現有租稅優惠政策的潛在影響

泰國投資委員會（BOI）發布第1/2566號通知，該通知導入了一項新措施，
以減輕支柱二對現有租稅優惠政策的潛在影響。根據新措施，符合條件的公
司（即已經從租稅優惠政策中受益的公司和年度集團收入高於7.5億歐元的
新申請者）現在有機會轉換其當前適用的稅收豁免政策或申請適用新措施，
該新措施提供50％企業所得稅的減免。此措施將導致有效稅率降至10%，且
最長期限為10年。企業必須滿足某些條件方能適用此新措施，另外也需要遵
循特定的申請程序。BOI隨後可能會發布進一步的指引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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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EPS 2.0專案方面，隨著OECD於2023年下半年度釋出一系列有關兩支柱內容
之更新指引文件，相關規範及詳細內容日趨明朗，各國相繼對實施兩支柱內容亦
舉行公開徵詢並制定相關法案，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亦
針對支柱二修訂IAS 12之部分內容，並發布國際中小企業財務報導準則之修正草
案，以提供受影響企業及時的會計指引，以及提供財務報表使用者更良好的資訊
品質。

 如同前頁表格之整理，有鑑於目前已有許多國家宣布預計於2024年開始實施支柱
二，安永建議金融業者若有於前述地區營運者，宜追蹤後續其可能之立法動向，
並開始審視及辨識集團旗下將可能被列為低稅負之租稅管轄區以及蒐集當地有關
支柱二之相關實施規範及避風港條款等資訊，以預先評估潛在稅務風險及規劃因
應措施。

 在全球反避稅意識日益提高的浪潮下，OECD及各國針對反稅基侵蝕規則所發布的
規定日漸完整，我們建議金融業者亦應著手瞭解OECD於今年7月所發布有關兩支
柱之更新內容，並且密切關注有關BEPS 2.0之後續動態及追蹤其他各國針對有關
全球最低稅負制之全球租稅變化趨勢，以評估對自身業務之潛在衝擊。安永亦將
持續為您追蹤並彙整後續重要會議討論以及相關施行細節，並為您整理分析具體
規則及實施之配套計畫。

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各國與BEPS相關之立法動態（2023年下半年度）（續）

國家/ 經濟體 內容

美國

美國制定相關法令以不鼓勵各國實施UTPR

2023 年 5 月 25 日，美國眾議院歲入委員會（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與每位共和黨成員一同提出一項法案，旨在
阻止各國採用支柱二UTPR。該法案反映了對導入UTPR的擔憂，因其
將對適用美國稅收優惠而於根據支柱二計算時有效稅率低於15％的美
國跨國企業產生潛在影響。此草案將增加總部位於實施UTPR國家的公
司其美國來源所得稅負。此外，該草案也適用於對美國收入課徵且符
合特定對外或歧視性稅收定義的其他外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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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建華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執業會計師

許受昌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資深經理

修正重點整理

• 證券及期貨業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其從事證券投資分析
出版業務，經金管會許可始得經營；又信
用評等事業屬其他證券服務事業，為證券
業之一種，其依規定進行與評等業務相關
之出版業務，應經金管會核准始得經營。
上開二業別依法從事經許可之出版業務取
得之收入，故將證券投資顧問事業銷售與
證券投資分析業務相關之出版品收入及信
用評等事業銷售與評等業務相關之出版品
收入排除於非專屬本業收入範圍。另，期
貨顧問事業屬期貨業，其接受委任，對期
貨交易、期貨信託基金、期貨相關現貨商
品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或核准項目之交
易或投資有關事項提供研究分析意見或推
介建議相關之出版品業務，應經金管會許
可，始得經營，該出版品收入應認屬期貨
業經營非專屬本業以外之收入，故亦將該
等出版品收入排除於非專屬本業收入範
圍。

證券及期貨業銷售經金管會許可之特定出版
品收入營業稅率調降之重點整理

�要

財政部於民國 112 年 5 月 19 日發布台財稅
字第 11200561170 號令，即修正「銀行業
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券業及�
當業經營非專屬本業收入範圍認定辦法」（下
稱本辦法），本辦法明定將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信用評等事業及期貨顧問事業銷售屬金
融法規規定應經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下稱金管會）許可之出版品收入，認屬
專屬本業收入範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第 11 條規定，適用營業稅稅率由 5%
降為 2%；並增訂銀行業兼營信用卡所發行之
各類轉帳卡支付業務收取之刷卡交易手續費
收入，屬經營非專屬本業收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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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

信用評等
事業

期貨顧問
事業

適用營業稅稅率

銷售屬金融法規規定應經金管會許可之出版品收入

屬專屬本業銷售額

為支付工具，具有相同清償機制，修正定
明銀行業辦理轉帳卡支付業務收取之刷卡
交易手續費收入，認屬經營非專屬本業收
入。

• 銀行業

銀行業辦理轉帳卡支付業務與信用卡支付
業務性質�同，不具銀行業經營之專屬
性；又轉帳卡與信用卡均係提供持卡人作

銀行業

各類轉帳卡支付業務收取之刷卡交易手續費收入

適用營業稅稅率

5%

屬非專屬本業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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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仁

移轉訂價服務
執業會計師

譚聿婷

移轉訂價服務
經理

部經常需要進行一些資金交易活動，例如集
團內部融資、背書保證等，進而涉及關係企
業移轉訂價議題。過去一段時間，在美國量
化�鬆政策的主導下，全球資金充�，利率
水準長期處於低檔；然而，隨著量化�鬆逐
漸�入歷史，世界各國利率水準普遍上�，
集團內部資金交易的移轉訂價合理性可以預
見將會越來越受到各國稅務機關的重視。

跨國企業集團資金交易之移轉訂價議題探討 

前言

對於跨國企業而言，集團財務管理是一項重
要且複雜的活動，而個別企業採用的財務管
理方法因企業結構、業務策略、所處之商業
循環、產業類型等可能有所不同。其中，資
金調度（ Treasury ）活動更是財務管理中重
要的一環，跨國企業集團進行營運，集團內

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原先本辦法的規定為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信用評等事業及期貨顧問事業之銷售
出版品收入非屬專屬本業收入範圍，故營業稅稅率為5%。不過，實務上上述這
些事業會因本業而有出版品需求，像是證券投資顧問、期貨顧問事業等發行投
資建議及市場趨勢等出版品，而這些出版實際上與其本業相關，但過往該等收
入卻被課非專屬本業收入範圍的5%營業稅，經相關事業向財政部提出實務上的
情況及意見後，財政部乃修正本辦法。修正後本辦法規定前開事業相關經金管
會許可之出版品收入，可視為本業的延伸，故營業稅稅率從5%降至2%，此修正
將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若上述事業出版月刊、季刊或
者發行通訊等非經金管會許可之出版品收入，仍屬於非專屬本業收入，故仍應
按營業稅率5%課稅。
另外，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得適用修正發布後之規定，故可追溯
自故可追溯自112年的5月1日適用，提醒納稅義務人若有符合上述情形，可檢
視是否已使用正確稅率申報營業稅，確保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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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資金調度的一個關鍵功能為完善整個跨國企業集團的資金流動，確保企業有足夠的流
動資金，尤其是資金調度的現金流動性管理功能關係到公司日常營運，甚至與公司財務管
理、長期投資決策息息相關。而財務管理需要辨別、分析並因應企業面臨的相關財務風
險，並透過資金調度優化資金成本。

一般而言，企業的資金調度活動包括舉債（透過債券發行、銀行貸款或其他方式）和募集
股本，而資金調度策略及其因應風險的方法將取決於跨國企業集團的政策。以下針對跨國
企業集團內部常見的資金調度活動─集團內部融資或關係企業間資金借貸交易進行說明。

企業資金調度功能

支援服務

集中管理跨國
企業集團的
外部借款

辨別經濟上
重大的風險

跨國集團
政策

提高融資效率

資金調度
功能

OECD 依據 2015 年發布的 BEPS 行動計畫
4 及 8-10 的成果報告，持續針對關係企業
金融交易的移轉訂價相關議題進行研究，其
於 2020 年初發布金融交易移轉訂價指導報
告 （ Transfer Pricing Guidance on Financial 
Transactions）。OECD 透過該指導報告針
對一系列的金融交易類型的移轉訂價議題進
行探討及提出指導方針，並於 2022 年將該
報告的相關內容正式納入 OECD 移轉訂價指

導原則 （ OECD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中，作為 OECD 成員國制
定移轉訂價政策的參考依據，並廣�成為許
多國家稽徵機關進行移轉訂價查核的指導方
針。

本期我們將針對該指導報告中有關企業資金
調度功能、集團內部融資及背書保證交易的
相關議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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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借貸雙方在進行資金交易前，通常需要針對資金交易的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進行
考量，茲例舉如下表：

判斷貸款人是否承擔貸款相關的風險，須從借款人的角度考慮資金安排對提供資金的一方帶
來的風險，以及與使用資金有關的風險。具體而言，這些風險通常與資金的償還、隨著時間
資金用的預期報酬，以及其他相關風險因素的報酬有關。

關係企業在考慮貸款是否與獨立企業間貸款條件相符時，亦須考慮信譽、信用風險程度（信
用評等）和經濟條件等因素。其中，貸款人承擔的信用風險是指借款人無法按照貸款條件履
行償還義務的可能性。在決定預期的貸款在商業上是否可行時，貸款人也同時需要考慮經濟
狀況發生變化的潛在影響，這不僅與借款人的營運狀況有關，亦與總體經濟狀況的變化有
關，而這些變化某種程度上會影響貸款人所承擔的信用風險，包括利率上升或匯率變動，此
外，亦須考量借款金額、借款期間和幣別。

然而，集團關係企業間之內部資金借貸交易程序不一定和獨立企業間借貸相同，且因為是關
係企業，彼此間均有一定程度的膫解，在相關資料已存在於跨國集團內部時，通常不需另外
蒐集借款方之商業資訊；或是因為雙方為關係企業，而忽略上述相關因素的分析，進而導致
了集團關係企業間資金交易移轉訂價因分析不充足或採用的訂價基礎不合理，而產生潛在稅
務風險。

集團內部融資─資金借貸

資金借貸雙方 考量因素 其他因素

貸款人觀點

• 貸款金額
• 以何種條件進行貸款
• 貸款人實際可用的其他資金使

用選擇

• 評估與借款人有關的風險因素
• 影響貸款人的經濟因素
• 法規限制

借款人觀點

• 是否優化其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 是否能滿足短期和長期目標的

可用資金

• 現實可行的選擇
• 最經濟有效的解決方案
• 影響借款人的經濟因素

如上所述，借款人的信譽是獨立貸款人在決定資金借貸是否可行的因素之一，亦是貸款人決
定收取利率水準時的主要考慮因素。信用評等可作為衡量借款人信譽的有用指標，而確定信
用評等需要同時考慮定量因素（例如借款人的財務資訊）和定性因素（例如借款人經營所在
的產業和國家）。

不過，具有相同信用評等的借款人之間的信用仍可能存在一些差異，在使用貸款人視為重要
的財務指標（例如負債權益比率）對借款人進行比較時，如果被評等方之間存在其他差異，
則相同的財務指標不一定會導致相同的信用評等。例如，在某些產業獲得較佳評等可能需要
更強的財務指標，而某些風險較高的產業或收入來源不太穩定的產業，往往也需要更好的財
務比率才能獲得相同的評等。

信用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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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內部有進行資金借貸交易的情況下，跨國企業成員僅因集團隸屬關係而獲得的附帶利益
稱為隱性支持。依據OECD金融交易移轉訂價指導報告的說明，此種潛在的集團支持對集團
成員個體信用評等的影響，以及對該成員個體借款能力或為借款支付之利率的任何影響，並
非來自於任何集團個體之行動或服務提供予其他集團成員個體，因此集團個體間不需要進行
任何額外補償或可比較程度的調整。茲釋例如下：

► P為跨國企業集團的母公司，其信用評等經外部信評機構採用集團合併報表的基礎評為
AAA；S為該跨國企業集團的成員之一，S的個別信用評等為Baa惟由於S為P集團的集
團成員，外部銀行願意以向信用評等為A的借款人收取的利率水準提供借款給S，此利
率低於信用評等為Baa之利率水準。

► 如S從外部銀行借入美金5,000萬元，外部銀行按信用評等為A的借款人利率水準向S收
取利息。

► 若S亦同時向P集團的另一家子公司T借款美金5,000萬元，假定T貸款條件與S和外部
銀行間之借款相同，S支付予T的利率水準與S支付予外部銀行之利率水準相同，則S與
T間之借款所訂的利率水準符合常規交易原則。

► S能以較低之利率水準借入款項係因S具有集團成員個體的身分，而非來自任何集團個
體之行動或服務提供予其他集團成員個體，係屬於集團綜效性質，不需要進行任何額
外補償或可比較程度的調整。

隱性支持（ Implicit Support ）

P

TS
S向T借款

集團信用評等為AAA

個體信用評等為Baa

外部銀行

S向外部銀行借款

S為集團成員，
信用評等提升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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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保證是擔保方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諾，一旦被擔保方未履行義務，擔保方將承擔被擔
保方（借款人）財務上的特定義務。在移轉訂價常見的受控交易為關係企業（擔保方）為另
一關係企業（被擔保方）從外部銀行所獲得的貸款提供背書保證。

背書保證的作用是讓借款人較無擔保時能借到更多的借款，也可能同時提高借款能力並降低
借款人的利率水準。因此，分析背書保證交易需考量兩個問題：

1. 貸款人提供給借款人之貸款，是否有一部分為貸款人因擔保人而多提供的貸款，或是類
似擔保人給予借款人的權益出資；

2. 就前述貸款所支付的擔保費用是否符合常規交易原則。

評估背書保證交易之移轉訂價時需考量借款人所獲得的經濟利益，一般而言，若因背書
保證的作用確實降低了借款人的融資成本，則借款人在整體營運狀況良好的情況下，借
款人會願意支付該保證費用。在考量借款人是否因擔保而影響整體財務狀況時，必須針
對其在背書保證下的借款成本（包含利率、擔保費用及相關成本）及其在無任何擔保下
的借款成本進行比較。

背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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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擔保
之常規交
易價格

可比較未受
控價格法

收益法成本法

預期損失
評估法

資本支持法

OECD 金融交易移轉訂價指導報告針對背書保證交易提出以下訂價方式：

１）可比較未受控價格法（ CUP method）

► 當有外部或內部可比較未受控價格時，如獨立擔保方為其他借款人之可比較貸款
提供擔保，或同一借款人擁有其他獨立擔保之可比較貸款時適用。

２）收益法（Yield approach）

► 透過比較借款人無擔保而負擔之利率水準和有擔保而負擔之利率水準差異，計算
借款人就因背書保證而負擔較低利率水準所獲取之利益。

３）成本法（Cost approach）

► 評估擔保方因提供背書保證而可能產生的預期損失（亦即違約損失），量化擔保
方需額外承擔的風險。

４）預期損失評估法（Valuation of expected loss approach）

► 評估發生違約的機率及擔保費用，並根據違約情況下之預計回收率進行調整。

５）資本支持法（Capital support method）

► 當擔保方和借款人間的信用評等差異，可透過向借款人注入更多資本來減少差異
時，可採用此法。惟此法須先針對借款人進行信用評等，然後計算使借款人達到
擔保方之信用評等所需的額外名目資本金額，即可根據該資本金額的預期報酬對
擔保費用進行訂價。

決定背書保證之常規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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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釋例說明採用可比較未受控價格法進行背書保證交易之移轉訂價分析：

► M為跨國企業集團之母公司，其依該跨國企業集團之合併報表享有AAA之信用評等。

► D為同一跨國企業集團之成員個體，本身之信用評等為BBB，且需向外部銀行借入美金
1,000萬元。

► D因其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之身分使其信用評等從BBB提升至A（隱性支持），另外M對
D提供背書保證將額外使D之信用評等從A提升至AAA。

► 假設該外部銀行對信用評等A之借款人收取6%之利率水準，且對信用評等AAA之借款
人收取4%之利率水準；依可比較未受控交易法獲得之可比較擔保手續費之常規交易範
圍為1%至1.5%。由於D之信用評等從A提升至AAA為M提供背書保證之結果，此時D於
有擔保時相對較有利，因此D願意向M支付符合常規交易原則之保證手續費。

M

D

外部
銀行

M向D之借款提
供背書保證

D向外部銀行借款

可比較擔保手續費常規
交易範圍為1%至1.5%

D 個體信用評等為
BBB

D為集團成員，
其信用評等提升為A

M對D提供背書保證
D的信用評等為AAA

外部銀行對信用評等A之
借款人收取6%之利率水
準；對信用評等AAA之借
款人收取4%之利率水準

背書保證釋例說明

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關係企業間之資金借貸交易，由於企業的營運及商業資訊可由集團內部取得，雖可減
少相關資訊蒐集及辨別，惟仍需考慮借款條件是否與獨立企業間借款條件相符，得採
用信用評等、信用風險和經濟條件等考量，以決定符合常規交易原則之借款利率。

 若集團成員對另一個成員提供不同類型的信用支持，應按移轉訂價方法決定提供擔保
所需收取的保證手續費用。如參考相同條件下之獨立企業間背書保證費率、比較借款
人在無擔保下之借款利率和有擔保之借款利率間差異、預期損失風險等。

 綜上，跨國企業集團在安排金融交易時，應考量集團整體營運情形、當地經濟環境、
交易雙方之功能風險以及財務強度與償債能力，透過制訂符合常規交易之移轉訂價政
策，將集團的資金進行有效配置。

針對上述內容，若有不瞭解之處或欲得知進一步資訊，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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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緯
金融及創新科技服務
資深副總經理

許耿偉
金融及創新科技服務
經理

而電子申報，雖然方�快速，也會有不小
心輸入錯誤的可能性，若申報系統沒有完
善的審核機制，就容易導致作業風險的發
生。

2. 稅務申報的期限

在申報資料量多又人力有限的情況下，於
申報期限內就會有很大的工作�力，如果
遭�突發狀況，像是系統異常或人員無法
出�，會造成額外的工時產生。

稅務申報自動化解決方案介紹

�要

稅務申報一直是金融產業耗費人力的工作項
目，而今安永已透過 RPA 工具開發出一套稅
務申報自動化解決方案，本文將簡述此方案
的運用場景，並介紹其影響及效益。

稅務申報的挑戰

1. 申報方式的選擇

目前稅務申報的方式，不外��本申報或
是電子申報，其中�本申報耗時又耗力，
也不一定可以即時申報並檢視結果，若�
到申報數字有誤，又得花時間修改重新來
過，讓申報時程拉得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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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解決方案案例介紹

舉凡營業稅、印花稅、所得稅，皆有提供電子申報的方式，而RPA正是利用電子申報所
提供的介面，在電腦上透過網頁或是軟體以「模擬人的方式」進行申報，點擊按鈕、打
字輸入內容、讀取螢幕上文字等等，都難不倒RPA。

以營業稅申報自動化解決方案為例，以下為簡化流程圖及各階段說明 :

1. 準備數據 : 利用RPA工具整理及數位化數據。
2. 處理及產出資料 : 可依各申報單位的不同情境設計邏輯來處理數據。
3. 仿人申報及檢核 : 審核機制會在申報過程中卡控，讓經辦審核並引導後續方向。
4. 通知 : 依照流程及申報結果進行不同情境的通知。

進銷項數據
(人工/系統)

進銷項數據

零稅率數據
(可選取類型)

進銷項媒體檔

零稅率媒體檔

年度調整媒體檔

直接扣抵媒體檔

申報書繳款書

準備數據 處理數據 產出資料 仿人操作申報 & 檢核點 通知

進銷項
媒體檔模板

零稅率
媒體檔模板

年度調整
媒體檔模板

直接扣抵
媒體檔模板

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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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解決方案效益分析

導入此自動化解決方案後，經辦人員可以節省約 70 – 80% 時間

除此之外，此自動化解決方案亦可考慮以下的延伸應用

總結
隨著科技進步，稅務申報方式也會越來越數位化，電子申報的做法會越來越普遍；金
融業稅務部門可以多加運用數位工具例如RPA來進行自動化作業，一來可配合主管機
關的政策，二來可以釋放人力去進行其他高附加價值的工作，提升員工滿意度。

效益評估

► 減少人力操作（低價值工作），將人力專注在審核成果及其他高
價值工作

► 將稅務申報標準化及數位化，進而提高效率及正確率
► 整理出符合單位需求的稅務申報 SOP，工作輪調可以更輕鬆

自動化延
伸機會

► 網路繳稅
► 依報稅稅額調整系統帳務
► 依不同的申報結果，以不同的方式通知稅務人

自動化解決方案導入應注意事項
► 申報資料數位化

► 為了要電子申報，勢必要先行將申報所需資料數位化，以利自動化，而
RPA工具提供有力的數位化工具，可以有效地達成全面數位化。

► 申報需求規則化
► 每一申報單位在準備稅務申報上皆有不同情境需要考量，因此整理出一套

符合單位需求的處理邏輯，會讓自動化更有規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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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聯絡人:   

• �文芳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所長   分機88866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分機88858
• 楊建華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88875
• ���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88873
• 周黎芳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88872
• 林志仁 移轉訂價服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88812
• 詹大緯 金融及創新科技稅務諮詢服務 資深副總經理 分機67217
• ��東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協理  分機67271
• 許受昌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資深經理   分機67155
• �    �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經理    分機20217
• 譚聿婷 移轉訂價服務 經理     分機6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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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及供應�稅務諮詢服務季刊

在歐盟現行的法規中，《歐盟海關法�》第
35 條已提供各歐盟會員國之海關針對其他應
稅要素（如進口貨物之完稅價格）一定之裁
量權。然而，由於缺少相關的授權及執行條
款，各歐盟會員國之海關大多��針對此類
情況發布相關之審核結果。

歐盟現行之一致性關務預先審核政策

在介紹歐洲執委會公告有關 BVI 之修正草
案前，我們�先跟大家介紹歐盟現行之一
致性關務預先審核政策，分別為拘束性稅
則資訊（Binding Tariff Information，下稱
「BTI」）及拘束性原產地資訊（Binding 
Origin Information，下稱「BOI」）。在現
行的這兩個預先審核政策下，公司可藉由申
請 BTI 與 BOI，以確保對進口到歐盟的貨物
適用的貨物稅則分類或原產地獲得法律明確
性，並據此進行後續之報關程序。以下是 BTI
與 BOI 的簡介：

歐洲執行委員會發布引入有關「拘束性估價
資訊」（Binding Valuation Information）之
修正草案

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下稱「歐洲執委會」）於 2022 年 12 月
21 日公告修正草案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2015/2446 及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EU）
2015/2447，預計將修正《歐盟海關法�》
（Union Customs Code，UCC）之法規內
容，新增有關「拘束性估價資訊」（Binding 
Valuation Information，下稱「BVI」）之部
分。透過 BVI 的推行，主要�望能改善目前
各歐盟會員國海關尚缺乏一致性具約束力之
機制進行貨物預先估價的現狀，並讓各歐盟
會員國海關在審核進出口貨物適用的估價方
法及應加計費用時，有相同的準則可以依循。
目前的目標為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開始得
以實施該項法案。

歐盟海關估價現況

進口貨物的完稅價格是決定關稅的要素之
一，隨著全球產業供應�日趨複雜，分工更
加細緻，繁複的交易態樣也使得進口人在評
估貨物完稅價格時，需要考量的要素日趨增
加並逐漸形成挑戰，亦使得進口人需要與主
管地海關討論如何決定完稅價格。常見的討
論包含哪些價格要素屬於應加計費用（如：
權利金、運費等）須計入完稅價格、如何在
一系列的銷售�中決定完稅價格，以及關係
人交易下的完稅價格如何決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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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I

宗旨 確保海關法規在歐盟各會員國的統一適用（特別是在貨物稅則分類）

審核項目 對一種貨物進行貨物稅則分類審核

法律效力
► BTI審核結果在所有歐盟會員國之海關當局皆有效力，不論做成貨物稅則分類是由哪個會員

國所發布的
► BTI審核結果對持有人亦具有效力，因此在報關時必須於進口報單註明BTI審核結果

有效期限 原則上為3年（2016年5月以前發布之BTI審核結果，有效期限為6年，在原定到期日之前仍然
有效）

審核重點

申請人提交申請書後：
► 海關將於7天內核實資料完整性，若申請書填寫正確，海關將配發申請字號
► 海關原則上將於30天內決定是否接受BTI申請，並於接受申請後120天內發布BTI審核結果
海關將會審核以下內容：
► 是否有廠商營運登記編號（Economic Operators Regist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EORI）
► 是否包含所有必備資訊
► 是否於申請人設立所在的歐盟會員國，或者於將要使用BTI審核結果的歐盟會員國提出BTI

申請
► 是否僅涉及一種商品

BOI

宗旨 確保歐盟各會員國針對相同貨物之原產地認定原則的統一適用

審核項目
對一種貨物於單一交易背景（one set of circumstances）進行原產地審核
► 一種貨物：指的是送審核之貨物皆分類於相同之貨物稅則前四碼（節）
► 單一交易背景：指的是送審核之貨物取得的條件（如製程、使用之原料等）皆須相同

法律效力
► BOI審核結果在所有歐盟會員國之海關當局皆有效力
► BOI審核結果對持有人亦具有效力，因此若進出口貨物已取得BOI審核結果，持有人在進

行相應的進出口報關時，必須於報單註明BOI參考編號

有效期限 原則上為3年

審核重點

申請人提交申請書後：
► 海關原則上將於30天內決定是否接受BOI申請
► 接受申請後，海關原則上應於接受申請後120天內，或延長期限之150天內，通知申請

人BOI審核結果。

海關將會審核以下內容：
► 是否於申請人設立所在的歐盟會員國，或者於將要使用BOI審核結果的歐盟會員國提出

BOI申請
► 該BOI申請的貨物及該交易背景是否在過去已經送過BOI申請並且已審核完畢
► 申請人是否有廠商營運登記編號
► 申請是否已包含所有必備資訊
► 申請的項目是否僅涉及一種貨物及單一交易背景
► 申請人是否預期會使用該審核結果於報關或其他關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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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之海關申請，以獲得進出口貨物相關
具約束性之貨物估價認定。

BVI 草案內容

按照目前的草案內容， BVI 大多數的條件
規範（例如有效期限等）為依據現行 BTI 跟
BOI 的政策為基礎制訂。雖然目前的目標為
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開始實施 BVI，然而，
實際施行日期可能會因 BVI 所需的電子系統
建置的進度而有所延�。以下整理 BVI 草案
之相關內容：

歐盟已在貨物稅則分類及原產地部分建立一
致性預先審核關務政策，然而就貨物估價的
部分，雖然《歐盟海關法�》第 35 條已授予
各歐盟會員國之海關針對進口貨物完稅價格
裁量權，但實務上該法條很少被使用，或者
透過該法條所發布的決定通常僅能適用於單
一國家的關務程序中。

在經過各方的協商後，歐洲執委會於 2022
年12月21日公布了引入BVI相關之草案（下
稱「BVI 草案」），以期能建立一個透明且
正式的流程，使進出口商可以預先向各歐盟

BVI 草案

宗旨 建立一個透明且正式的流程，使進出口商可以預先向各歐盟會員國之海關申請，以獲得進出
口貨物相關具約束性之貨物估價認定

審核項目 對貨物於特定交易背景（particular circumstances）進行估價審核

法律效力 ► BVI審核結果在所有歐盟會員國之海關當局皆有效力
► BVI審核結果對持有人亦具有效力

有效期限 3年

其他

► 審理BVI之海關：
► 歐盟設立之貿易商：於申請人設立所在的歐盟會員國之海關提出申請，或者於要使用

BVI的歐盟會員國之海關提出申請
► 非歐盟設立之貿易商：向核發其廠商營運登記編號的所在地海關提出申請，或向未來

預計使用該BVI審核結果的歐盟會員國海關提出申請
► BVI只有在申請人有意願將其用於關務程序時方得申請，並且申請人尚未向同一個或其他

海關申請BVI
其他相關之審核重點尚待歐洲執委會提出進一步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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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關係人交易下，該使用何種估價方式
計算完稅價格、哪些費用需要被加計至完稅
價格等問題，為企業常見之疑問。實務上，
目前歐盟針對完稅價格與關係人交易的相互
關係仍�缺一致性的指引，歐盟各會員國目
前在這個問題上亦有各自的裁量權，特別是
關於是否以及如何將關係人交易調整納入完
稅價格的核估中進行考量。

然，根據 BVI 草案第 18a 條，BVI 審核結果
應「提供適當的海關估價方法（如交易價格
法、倒扣價格法（Deductive Value Method）
等）或標準，以及該申請案適用之海關估價
方法，用於確定特定交易背景下貨物的完稅
價格。」因此，就關係人交易下完稅價格適
用之海關估價方法，於現行《歐盟海關法�》
第 70 條規定與 BVI 未來在該議題上的實務
操作與競合（例如 BVI 是否有機會能為涉及
關係人交易的貨物提供完稅價格的估價方法
等），仍值得觀察。

《歐盟海關法�》第 73 條與 BVI 適用問題

目前針對 BVI 與《歐盟海關法�》第 73 條
簡化措施（Simplification）間的關聯性仍尚
待釐清。

根據《歐盟海關法�》第 73 條，若實付及應
付價格與價格要素（列舉於《歐盟海關法�》
第 71 條及第 72 條，如權利金、包裝費、運
費等）於報關日尚未確定，海關可以在收到
報關申請後，依據特定標準授權《歐盟海關
法�》第 71 條及第 72 條載明之價格要素應
如何核估。相較於《歐盟海關法�》第73條，
BVI 似�具有更廣�的適用範圍，並提供在

安永觀點

雖然 BVI 草案目標為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
開始施行，然而就目前的草案而言，仍有許
多細節與議題尚需釐清，包含：

特定交易背景之適用標準

BVI 其中一個優點在對於一組特定交易背景
下（如：一份合約等）取得的最終審核結果，
以進口為例，若有其他進口相同貨物有相同
之特定交易背景，則可一併適用該 BVI 審核
結果，並且海關不得提出挑戰。然而，目前
對於如何判定欲申請 BVI 的交易是否具有相
同的「特定交易背景」，尚未有明確的規範。
舉例來說，假如 A 公司進口貨物已取得 BVI
審核結果，並依據 BVI 審核結果加計部分權
利金，目前針對以下議題仍尚不明確：

• 在其他條件相同下，若該權利金相關合約
續約，即�權利金條款未有變動，是否符
合相同的「特定交易背景」，而能�用原
BVI 審核結果申報進出口貨價；

• 除簽約主體不同，權利金相關合約條款內
容與其他交易背景，皆與已取得 BVI 審核
結果之案件相同時，該 BVI 審核結果是否
可適用於不同的簽約主體／交易對象等。

關係人交易下完稅價格適用之海關估價方法

一般非關係人交易之貨物的完稅價格估價方
法通常會依《歐盟海關法�》第 70 條規定
的交易價格法（Transaction Value Method）
認定。然而根據《歐盟海關法�》第 70(3)(d)
條規定，若涉及關係人之特殊關係影響價格，
則不得使用交易價格法估算完稅價格。



 

28

特定交易背景下，適當的海關估價方法或標
準及適用之海關估價方法的法律明確性。除
了適用範圍外，《歐盟海關法�》第 73 條
與 BVI 在細部規範架構上也略有不同 ，例
如：

• BVI 下，非歐盟登記設立之貿易商亦可
以遞交申請，但《歐盟海關法�》第 73
條並未明確申請對象是否包含非歐盟登
記設立之貿易商；

• BVI 僅能向申請人設立所在地／申請廠商
營運登記編號所在地海關或預計運用該
BVI 審核結果所在地之海關提出申請，
但根據一份歐盟會員國間未公開的內部
協議，《歐盟海關法�》第 73 條可以
向任一歐盟會員國海關申請。

儘管第 73 條簡化程序與 BVI 存在前述的差
異，在某些情況下，可能發生申請BVI和《歐
盟海關法�》第 73 條，可以達成類似結果
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是否可以自行
選擇使用哪個政策進行申請，或是此二政策
間是否會有法定之適用先後�序性。為避免
適用上的爭議，我們認為這亦是未來需要進
一步釐清的議題之一。

綜上，由於關稅估價之價格決定要素與組成
複雜，目前仍尚待歐洲執委會提出進一步之
指引。建議有在歐盟會員國進行進出口活動
的臺商可持續追蹤 BVI 草案議題之更新與未
來動向，期待後續之 BVI 草案針對估價方面，
可以帶給企業在歐盟會員國進出口貨物一致
性的指引。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聯絡人:   

• 李�秀 協理   分機 67105
• 許瑞� 協理   分機 67839
• 楊�� 經理   分機 67122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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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洞悉 ( 一 )

全球半導體列強��宣布進軍日本，日本政治及經濟穩定、擁有高度教育的勞動人口、
研發的實力與高品質產品，再加上政府的支援；在全球供應�風險日趨提高情形下，
日本成為企業供應�重新布局的新據點。供應�的調整勢必影響集團移轉訂價政策的
制定。日本 2016 年度稅制改革（2016 Tax Reform）中，係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之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第 13 項行動計畫（Action 13）作為修正
移轉訂價文件之基礎，明文規範事業概況報告事項之企業主檔（Master File）、國別報
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以及當地國檔案（Local File）。本次移轉訂價洞
悉將就日本移轉訂價三層文據架構中之當地國檔案（Local File）內容規範進行說明�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移轉訂價服務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林楷
資深協理

謝承富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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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價指引」，並於同年 11 月發布「移轉訂價
文據常見問題解答（FAQ）」。說明 NTA 如
何使用三層文據要求提交資訊、如何進行調
查之選案及當地國檔案編製範本之參考等，
並解答當地國檔案（相當於台灣的移轉訂價
報告）、事業概況報告事項（相當於臺灣的
集團主檔）和國別報告相關之常見問題。

本期就日本移轉訂價三層文據架構中之當地
國檔案內容規範進行說明。在次期移轉訂價
洞悉，將針對日本移轉訂價三層文據架構中
之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最新規範進行分
享。

日本內�於 2015 年 12 月 24 日核准 2016
年度稅制改革提案（2016 Tax Reform），
並於 2016 年 3 月 29 日�布，其中規範事
業概況報告事項（Master File）、當地國檔
案（Local File）及國別報告（Country-by-
Country reporting）之準備及申報，該架構
與 OECD BEPS 之第 13 號行動計畫中之移轉
訂價三層文據架構一致。2016 年 4 月底，
日本國稅廳（NTA）於其網�上發布了指導
意見，以利�明相關文檔規範。

NTA 為了進一步協助營利事業準備三層文
據，於 2017 年 6 月發布「納稅義務人移轉

日本當地國檔案規範與內容

日本事業概況報告事項（Master File）及國別報告（Country-
by-Country reporting）規範及內容

日本移轉訂價調查實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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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受控交易說明（如製造、採購、提供服務、貸款及無形資產授權等）

2.2 受控交易之金額

2.3 受控交易對象之定義及關係揭露

2.4 受控交易簽訂之協議或合約副本

2.5 受控交易之詳細功能及可比性分析（包含與去年度之差異變化）

2.6 最適常規交易方法之決定

2.7 受測個體之選擇

2.8 選定移轉訂價方法之重要假設

2.9 利潤率指標之選定及應用說明

2.10 日本受測個體採多年度財務資料分析之理由（如有）

2.11 內部或外部可比較對象之搜尋策略及資料來源

2.12 進行移轉訂價調整之說明、原因及結果

2.13 是否符合常規交易範圍之結論

2.14 是否有單邊、雙邊或多邊預先訂價協議

日本當地國檔案涵蓋內容

日本當地國檔案應涵蓋內容與OECD第13號行動計畫之內容基本一致，
另有額外要求和注意事項：

1.1 管理及組織結構資訊（集團組織架構、公司管理架構、所在地等）

1.2 主要業務和經營策略（包含企業業務重組及集團無形資產轉移）

1. 公司基本資訊

2. 受控交易資訊

3.1 營利事業個體申報當年度經查核之財務報表

3.2 移轉訂價方法應用之財務數據使用說明

3.3 移轉訂價方法應用之財務數據彙總及資料來源

3. 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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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並無要求當地營利事業必須提交當地國檔案之法定期限，僅判斷是否
需於會計年度結束後申報法人稅時（會計年度終了2個月，通常得申請1個
月的展延）備妥（日文：「同時文書化義務」， contemporaneous
documentation requirement）；若納稅義務人於稅務調查期間被要求提
供當地國檔案，則必須在稅務調查人員提出要求之期限內提交。

若未能於期限內提供當地國檔案或相關資料，稅務調查人員將直接進行移
轉訂價分析，並依其分析結果進行不合常規交易區間之所得調整。

日本的當地國檔案得使用日語及英語準
備，倘若以英語準備者，稅務調查時有
可能會要求提示日文（或部分）報告。

• 營利事業於最近一期會計年度，與單一海外個體之所有交易金
額（收入與支出總和）未達日圓50億；以及

• 與單一海外個體之無形資產交易金額（收入與支出總和）未達
日圓3億。

避風港門檻(無需備妥當地國檔案)

日本是否須於申報法人稅時備妥
當地國檔案之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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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營利事業之當地國檔案備妥及提交時點如下所示：

日本並無規定編製當地國檔案之關係人交易金額門檻，且無
提交予日本國稅廳之法定期限，而係取決於是否符合前述
「同時文書化義務」之門檻，而於公司法人稅申報期限內
「備妥」當地國檔案：

 若符合前述同時文書化義務之門檻者，必須於申報法人稅
時備妥，當地國檔案之提交日為稅局提出要求後（最長）
45日；

 若未符合前揭同時文書化義務之門檻者，當地國檔案與其
他相關資料之提交日為稅局提出要求後（最長）60日。

日本當地企業若與境外某一關係企業有頻繁的交易時，需留
意交易金額是否達到同時文書化義務之門檻，是否應於申報
法人稅時備妥當地國檔案。

日本當地國檔案其他提醒

針對不遵守移轉訂價相關規定之措施：

 日本國稅廳對於逾期提交或提交不正確資料之當地國檔案並無規定

罰則。

 當稅務調查員進行移轉訂價調查時，若納稅義務人未在期限內提交

當地國檔案或相關資料，稅務調查人員將以「推定課稅」方式進行

調整補稅。該調查員將自行對該公司移轉訂價合理性進行分析。

日本當地國檔案重要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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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僅要求於當地國檔案分析與國外關係企業之交易，亦即僅會針對與國
外關係企業之不合規交易做調整。另外，根據「特別稅收措施執法命令」
（Special Taxation Measures Law Enforcement Order, STMLEO）第39
之12第1項第1款之定義，關係人是與營利事業有特殊關係之外國公司或個
人。判斷標準分為兩類：持股控制與其他實質控制。

• 日本企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外國企業已發行股份的50%以上；或相對被
其持有已發行股份的50%以上；

• 兩間企業之已發行股份總額的50%以上由同一企業直接或間接持有

1. 持股

 50%所有權之確定方式（釋例）：

A間接持有D已發行股份的50%。

A > B > C > D
50% 50% 50%

A間接持有C已發行股份的40%。因此A與C非為關係人。

A > B > C
50% 40%

A持有C已發行股份的50% (40%間接持有 + 10%直接持有)。

A > B > C
50% 40%

10%

A分別直接持有B和C已發行股份的各50%，故B和C為關係企業。

A > B
50%

> C
50%

日本當地國檔案關係人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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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透過B和D間接持有C已發行股份的50% (40% + 10%)。

A > B > C
50% 40%

> D >
50% 10%

A透過B和D間接持有C已發行股份的50% (40% + 10%)。
(註)：A直接持有D已發行股份10%，並透過B間接持有

D已發行股份40%，A即持有D已發行股份50%。
A透過D間接持有C已發行股份10%。

A > B > C
50% 40%

40%
> D >

10% 10%

• 個人面

• 一半以上之董事或監察人或企業內部選定具有法定權力以代表董事
行使審查企業財務報表及會計事項之權利，並監督董事會的運作。

• 交易面

• 一企業之大部分商業活動取決於與另一企業之交易。

• 財務面

• 一企業的營運活動所需之大部分資金是透過向另一企業借款或由另
一企業擔保而取得。

• 任何與上述條件相似之事實，包括：

• 一企業根據另一企業提供之版權、工業產權或專門技術（構成其商
務活動之基礎）開展業務；或

• 一企業一半以上之董事或監察人或有權代表董事行使審查權之人
員，或任一具有法定代表權之代表董事由另一企業決定。

2. 其他實質控制

日本當地國檔案關係人之認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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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方法包含可比較未受控價格法、再售價格法、成本加成法、利潤
分割法、可比較利潤法和現金流量折現法。

營利事業需按交易類型選擇最適合的移轉訂價方法以進行分析。

日本當地國檔案合規的關鍵因素

 可比較對象之選定

當受測個體位於日本時，稅務調查員會要求以日本當地企業為可比較對
象。若使用國外之可比較對象，則需合理說明篩選邏輯和理由。

 日本受測個體原則上以單年度財務資訊測試

不同於OECD移轉訂價指導原則中受測個體使用多年度財務資訊之分析
方法，日本之受測個體原則上使用單年度之財務資訊去測試可比較公司
至少三年度財務資訊所建立之常規交易區間，評估受控交易是否符合常
規。

 國外關係企業之損益數據

由於國外關係企業之完整財務資訊不一定可取得，故日本允許企業得提
供其他能說明其損益之相關資訊；而稅務調查員視個案情形決定應提交
其損益文件之內容。

經濟分析的要求

移轉訂價方法選擇

日本當地國檔案合規的關鍵因素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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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規劃時，需特別注意日本企業每年財
務狀況之穩定性並隨時調整，以避免主管機
關之挑戰。

此外，日本雖無規定任何逾期提交或提交不
正確資料之當地國檔案的罰則，但稅務調查
人員有權力直接以「推定課稅」調整納稅義
務人之申報所得額並補稅，故跨國企業仍應
留意日本移轉訂價相關之規定及行政程序，
避免因小失大。

�於跨國企業之稅務資訊透明度�來�高，
各國主管機關重點關注集團成員提示之移轉
訂價報告是否與集團母公司提示之文據內容
或公開資訊具一致性。實務上，�來�多跨
國企業�向由集團母公司負責統籌及編製其
日本集團成員之移轉訂價報告，以避免資訊
揭露不一致之情形。若跨國企業對日本集團
成員移轉訂價報告之編製有相關需求，歡迎
隨時聯繫我們。

安永的觀察與建議

日本導入移轉訂價之規定非常早，且於 2016
年之稅務改革採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之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
第 13 項行動計畫之成果報告建議，開始導
入三層文據架構；當地國檔案自 2017 年 4
月 1 日的會計年度開始適用，其後亦不斷發
布相關的法令要求、指引及問題解答。日本
並無規定當地營利事業必須提交當地國檔案
之法定期限，需注意是否符合同時文書化義
務之門檻；以及稅務調查人員調查時，依其
所提出要求之期限內提交當地國檔案。因此，
日本當地企業若與境外關係企業有頻繁的關
係人交易，需留意交易金額是否達到應編製
當地國檔案門檻，儘早準備。

跨國企業需留意，日本之當地國檔案係以單
年度財務資訊分析受控交易是否符合常規，
有別於 OECD 移轉訂價指導原則多年度財務
資訊之分析方法。跨國企業在制定移轉訂價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移轉訂價服務 聯絡人:   

• �宣�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0
• ��� 資深經理  分機 67133
• 譚聿婷 經理   分機 67088
• ��� 經理   分機 67094
• 黃一� 經理   分機 75563
• �承� 經理   分機 75709
• 陳�� 經理   分機 67089
• ��� 經理   分機 67112
• 楊�� 經理   分機 67111
• ��� 經理   分機 75636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文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681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12
• 劉小�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    � 資深協理  分機 75530
• ��� 協理   分機 77383
• 賴��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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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洞悉 ( 二 )

全越南擁有戰略性的地理位置、符合國際的經貿環境、具競爭力的勞動力、政治穩定等
優勢，是外國投資企業�選目的地。為因應國際移轉訂價發展趨勢，全球主管機關對跨
國企業集團之租稅資訊透明度要求越來越高，而越南參採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之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第 13 項行動計畫之成果報告建議，於西元 2017 年
開始導入三層文據架構，並於西元 2020 年修訂法令。本次移轉訂價洞悉將就越南主管
機關於實務上移轉訂價查核之內容及重點進行說明�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移轉訂價服務

孫孝文
執業會計師

謝承富
經理

西元 2020 年 11 月 5 日越南政府發布第
132/2020/N�-CP 號法令（以下簡稱「第
132 號法令」）針對發生關聯交易之企業提
供新的稅收管理辦法，並取代原第 20 號法
令、第 41 號通知及第 68 號法令。

承續前兩期，本期將就越南主管機關於實務
上移轉訂價查核之內容及重點進行說明。

針對越南移轉訂價三層文據架構與規範，以
及各層文據內容與注意事項，我們已於前兩
期進行分享，請參�前期文章。

為因應國際移轉訂價發展趨勢，越南政府於
西元 2017 年 2 月 24 日�布關於關聯交易企
業稅務管理的第20/2017/N�-CP號法令（以
下簡稱「第 20 號法令」），而越南財政部
於西元 2017 年 4 月 28 日發布第 41/2017/
TT-BTC號通知（以下簡稱「第41號通知」），
為第 20 號法令的實施提供指導原則，正式導
入三層文據架構，除針對原本的移轉訂價報
告進行修訂外，亦增訂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及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之規定。且於西元 2020 年 6 月
24 日，越南政府發布第 68/2020/N�-CP 號
法令（以下簡稱「第 68 號法令」），對第
20 號法令的第 8 條第 3 款進行了修訂。

越南移轉訂價報告規範與內容

越南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規範及內容

越南移轉訂價查核程序及重點



 

39

越南主管機關近期移轉訂價查核趨勢

規定遵循及選查條件議題

 未遵守移轉訂價文檔之規定及要求。

 多年未接受稅務審查或移轉訂價查核。

利潤率合理性議題

 享有企業所得稅（CIT）之租稅優惠。

 損益呈現不規則巨幅變動或長期處於連續虧損。

 執行簡單功能、承擔有限風險且無公司決策之功能之個體，但仍
處於虧損。

關係人交易金額及利潤議題

 具有顯著之受控交易。

 同時銷售相同或相似產品予關係人及第三方，但訂價政策或保留
之利潤不同。

 與在免稅或低稅率國家地區之關係人進行交易。

 進行以下及類型相似之受控交易，且金額巨大：

• 支付權利金

• 支付服務費

• 購入固定資產

• 支付利息

在稅務查核過程中，越南主管機關通常將重點關注具重大性及高風險之
交易，同時亦考量交易之經濟實質。根據近期實務經驗，若具有以下特
徵，將容易成為越南稅局關注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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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移轉訂價一般稅務查核流程

為因應國際移轉訂價發展趨勢，越南亦加強對移轉訂價的要求，除了洞
悉近期移轉訂價查核趨勢外，應了解一般稅務審查及檢查流程，以利面
對稅局時做出適當回應，流程如下：

建立審查及檢查計畫

發布審查及檢查之決定

公告決定

稅務審查：10個工作天
稅務檢查：15個工作天

稅務審查
(Inspection)

稅務檢查
(Examination)

執行審查

完成審查

30個工作天（稅務部門）
45個工作天（稅務總局）

執行實地檢查

完成檢查

延長審
查及
檢查期
間

（如必
要）

10個工作天

+15個工作天（稅務部門）
+25個工作天（稅務總局） +10個工作天

出具審查文件

未有規定期限

出具檢查文件

5個工作天

定案行政處罰
或結論

通知納稅人

出具審查文件後
30個工作天

簽署檢查文件後
7至30個工作天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註一：一般而言，稅務審查相較於稅務檢查之範圍及深度上更為複雜及具體。
註二：實際的稅務審查及檢查依實際狀況逐案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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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移轉訂價查核經常要求提示之資訊

於移轉訂價查核之前或過程中，主管機關通常會寄出資訊及文件提示清單
予納稅人，其內容包含但不限於：

關係企業之資訊（包括關係企業間關係、交易及移轉訂價相關政策）

關係企業間所簽訂之合約以及其合約簽定過程之資訊（包括協商、簽
署、履行及清算等）

包含組織圖、納稅人的功能簡介、製造／營運流程圖、非關係企業及關
係企業於製造／營運流程中之定位等詳細內容之文件

與非關係企業及關係企業間進銷貨之詳細產品清單

提供海關申報、固定資產帳簿及資產進口紀錄之說明及詳細報告

長短期借款及貸款利息支出之紀錄

記載經營策略、投資計畫、納稅人之製造及營運計畫、財務報告及內控
相關政策與程序之文件。

移轉訂價三層文據（包含移轉訂價報告、集團主檔報告以及國別報告
（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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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移轉訂價查核常見挑戰

就查核實務經驗，基於納稅人個別實際情況，於移轉訂價查核期間主管機
關通常提出之挑戰，彙整如下：

補充說明

• 說明營業虧損、利潤率波動大、
與關係企業之交易申報虧損或其
利潤率低於非關係企業間交易之
理由

• 檢視可比較公司之可比性及獨立
性，特別是執行之功能、產品或
服務、商業模式、部門別及地域
性等

• 考量納稅人於越南的商業模式，
針對服務費及權利金等之支出，
要求提供證明該交易對納稅人創
造了經濟利益

查核資料之應用

• 採用內部非關係企業的利潤率來
評估關係企業間之交易是否符合
常規（不論產品、功能或風險之
差異）

• 採用可比較公司之部門別財務資
訊，而非整體財務資訊（即使主
要營業部門占整體營收比例很
高）

• 使用主管機關內部資料庫之可比
較公司進行移轉訂價評估，特別
針對申報虧損或利潤率較低之納
稅人所選擇的可比較公司進行挑
戰

進一步之資料要求

• 要求提供並確認經濟分析及移轉
訂價報告所使用的數據之資料來
源（包括提供可比較公司之財報
及年報）

• 基於納稅人對於產業的了解，要
求加入其他可比較公司（即使該
公司並未出現於搜尋過程或結果
之中）

• 針對特定類型的受控交易（如借
貸、無形資產、購入固定資產及
服務交易）要求單獨進行經濟分
析

挑戰

• 挑戰可比較公司處於營業虧損
（特別針對納稅人執行簡單功能
且承擔有限風險）

• 挑戰越南境內可比較公司應單獨
進行經濟分析或可比較公司內未
包含越南境內公司

• 即使納稅人的關係人交易金額不
顯著，仍針對整體利潤率進行移
轉訂價調整

若納稅人無法對稅局的挑戰提出解釋，或提供要求之資料，稅局將
對納稅人進行重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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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移轉訂價罰則及時效限制

 根據第132號法令，若未同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表一併提
交移轉訂價相關文件，將可能處以越南盾800萬至1,500萬之罰
款。

 若提交不正確之移轉訂價相關資訊及文件，經稅務機關查核後確
認低報應納稅額，將以低報應納稅額的20％計算罰款金額。

 若發現納稅人使用沒有正確反應營運實質或實際金額的收據或文
件，最高將處以未繳稅額三倍的額外罰款。

 針對滯納金，將對其金額處以每日0.03%的利息。

不符合移轉訂價規定之處罰

 針對逃稅及錯誤申報致低報應納稅額之時效期限為5年。

 針對調整及徵收低報應納稅額之時效期限為10年。

時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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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視

越南移轉訂價之叮嚀與建議

基於觀察及實務經驗，為降低移轉訂價相關風險及更充分準備移轉訂價
查核，本所的建議如下：

• 定期檢視TP法令更新，且主動
評估對公司營運可能的影響，
使能更有效的規劃與合規。

• 各受控交易之移轉訂價政策之
合理性，且視法令更新進行修
正。

• 檢視與關係企業及非關係企業
交易之定價及利潤率。

• 移轉訂價結果，以了解相關風
險及利潤狀況，應於財務年度
結束前進行適當的調整。

備妥相關文件
• 應對經常被挑戰之關係人交易，如權利金、服務費及資金交易個別

進行經濟分析。

• 應備妥完整之受控交易相關資料以備佐證，特別針對服務交易及權
利金交易。

遵循規定
• 依越南的TP規定，備妥及準時

提交正確的受控交易營利事業
所得稅申報表及移轉訂價相關
書表。

• 備妥移轉訂價三層文據，並各
於規定時限內提交予主管機
關。

• 確保且定期檢視移轉訂價相關
書表與移轉訂價三層文據揭露
一致，以管理潛在稅務查核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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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費等）之佐證資料，以避免主管機關之挑
戰。

安永的觀察與建議

隨著越南三層文據架構的導入，越南主管機
關對跨國企業集團之租稅資訊透明度要求越
來越高，亦加強對移轉訂價文據的要求。主
管機關重點關注企業是否遵循移轉訂價法
規、檢視其利潤率狀況或據重大性之受控交
易等，而展開進一步的移轉訂價查核。

面對移轉訂價查核，建議企業應充分了解越
南移轉訂價相關法規及近期查核趨勢，並事
先檢視企業的越南公司與關係人之間所進行
之關係人交易，並依規定備妥相關文件，以
利於面對查核時做出適當的回應。企業應留
意越南移轉訂價相關文據之申報時程、正確
性及完整性，避免因逾期、未申報或低報應
納稅額而產生相關罰則。 

為管理移轉訂價查核之風險，建議跨國企業
應定期檢視越南集團成員於當地之利潤情
形，保留符合當地法規及其功能之利潤，以
及備妥特定類型受控交易（如：權利金、服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移轉訂價服務 聯絡人:   

• �宣�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0
• ��� 資深經理  分機 67133
• 譚聿婷 經理   分機 67088
• ��� 經理   分機 67094
• 黃一� 經理   分機 75563
• �承� 經理   分機 75709
• 陳�� 經理   分機 67089
• ��� 經理   分機 67112
• 楊�� 經理   分機 67111
• ��� 經理   分機 75636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文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681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12
• 劉小�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    � 資深協理  分機 75530
• ��� 協理   分機 77383
• 賴��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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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稅務遵循大小事 ( 一 )
外國營利事業在臺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的申報
義務

隨著全球經濟的�密連結，與世界各國的企業做生意，已成為企業日常營運常見的交易
模式之一。這種國際間的商業往來不僅促進了技術和知識的交流，也為我國的企業帶來
了更多的機�和競爭優勢。然而，當外國營利事業與臺灣營利事業或個人產生貿易往來
時，買賣雙方都需要遵守我國的相關稅務法規，並依規定進行所得申報與納稅。若臺灣
的營利事業成為外國營利事業之在臺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時，該在臺固定營業場
所或營業代理人就需留意自身的申報義務。

本��為常見實務分享，如您對本�說明有任何疑義，歡迎您隨時與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團隊聯絡，以獲得更完整的資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林子筠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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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 內容

所得稅法第41條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
所或營業代理人，應單獨設立帳簿，並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所得稅法第71條 一.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填具結算申報
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
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
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依第十五條
第四項規定計算之可抵減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
自行繳納。但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繳稅款，不得減除。

二.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依前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
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
合夥組織合夥人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規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本
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但其為小規模營利事業者，無須辦理結算
申報，由稽徵機關核定其營利事業所得額，直接歸併獨資資本主或
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三.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
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者，得免辦理結算申報。但申請退還扣
繳稅款及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可抵減稅額，或依第十五條第五項
規定課稅者，仍應辦理結算申報。

所得稅法第73條 一.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
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第八十八條規定之各項
所得者，不適用第七十一條關於結算申報之規定，其應納所得稅應
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扣繳之；如有非屬第八十
八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並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開始前離境
者，應離境前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依規定稅率納稅；其於該
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內尚未離境者，應於申報期限內依有關規定申
報納稅。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除
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規定計算所得額，並依規定扣繳所得稅
款者外，其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由其營業代理人負責，依本法規定向
該管稽徵機關申報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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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營利事業取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申報、納稅方式

依據所得稅法第10條，固定營業場所包含在臺灣擁有物業或於臺灣設立登記之辦事處、
分支機構、工廠等。外國營利事業如果在臺灣擁有這些經營事業之固定場所，即被視為
在臺灣有固定營業場所。

依據所得稅法第10條，外國營利事業若聘請代理人經常代理其在臺業務活動(如：代理接
洽業務並簽訂契約、交付貨品、接受訂貨等)，代理人也可能觸及外國營利事業在臺業務活
動所應負之稅務責任。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營利事業，得依財政部賦稅署
890505臺財稅第0890451523號函，向稽徵機管申請核備，委託我國營利事業為其營業
代理人。

 固定營業場所

 營業代理人

 外國營利事業有固定營業場所
►外國營利事業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納稅義務人為外國營利事業在臺灣之固定營業場

所。
►申報納稅時，外國營利事業在臺產生之所得與其固定營業場所產生之所得分開計算，由

該固定營業場所合併繳納20％營利事業所得稅並辦理結算申報。

 外國營利事業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取得所得稅法第88條扣繳範圍之所得
►外國營利事業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納稅方式為扣繳，扣繳義務人為給付款項予所得人

(外國營利事業)之我國營利事業。
►扣繳率按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之規定。

何謂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

 外國營利事業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取得非屬所得稅法第88條扣繳範圍之所
得(註1)

►納稅義務人為外國營利事業。
►外國營利事業應自行辦理結算申報，或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委託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為代理人(納稅代理人)，負責代理所得申報及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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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營利事業取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申報、納稅方式(續)

外國營利事業
(總機構在境外)

有固定營業場所

有營業代理人

無固定營業場所
亦無營業代理人

產生

中華民國
來源所得

併入固定營業
場所結算申報

由營業代理人
代理結算申報

屬於扣繳範圍
之所得

由給付人扣繳
完稅

外國營利事業
自行結算申報

委託納稅代理
人結算申報

非屬扣繳範圍
之所得

在中華民國境內 所得申報，納稅方式

補充：
外國營利事業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可依所得類型、交易型態申請相關租稅優惠，
以合法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適用稅率。

常見之租稅優惠申請方案為：
1. 租稅協定
2. 依所得稅法第25條規定之申請
3. 依所得稅法第8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之第10點、第15點、第15之

1點之計算方式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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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申報實務

 固定營業場所
►外國營利事業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併入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書，與外國營利事業之在臺固定營業場所之所得額合併申報納稅
►申報期間依外國營利事業之在臺固定營業場所之會計年度為主

外國營利事業與其在臺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應分別單獨設置帳簿，並各別記載
其收入、成本、費用，計算所得額後，再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依規定
稅率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固定營業場所、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在臺所得申報
方式略有不同，茲說明如下：

 營業代理人
►需先向稽徵機關申請營業代理人之核備
►外國營利事業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得委託營業代理人代理結算申報。需填結算申

報書表，單獨申報外國營利事業所得額
►申報期間為所得發生日後至隔年五月底前

申請營業代理人核備

► 應備文件：

1. 營業代理人申請書(需蓋營利事業及負責人章)

2. 經簽證(註2)認定之外國營利事業身分之證明文件正本(含中譯本)

3. 經簽證(註2)認定之載明代理期間之代理契約或授權書正本(含中譯本)

4. 營業代理人出具載明代理生效日期之承諾書正本

5. 營業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營利事業變更登記表)

攜帶應備附件
填寫營業代理人申請書1

向營業代理人
所轄稽徵機關申請2

(註2)：簽證係指身分證明文件其經外國營利事業所在地之我國駐外使領館（或我國政府認許機構），或經外國營利事業所在國駐我國
之使領館或辦事處等駐華單位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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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營利事業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注意

案例

美商Ａ公司在臺設有分支機構，
惟其未透過在臺分支機構，直接
與本國甲公司簽訂契約。

112年度提供甲公司廣告勞務服
務，獲取廣告收入新臺幣5,000
萬元，惟Ａ公司之在臺分支機構
未依規定單獨設立帳簿來分別記
載總公司及分公司之收入、成
本、費用，且未依規定將美商A
公司的此筆所得，合併辦理結算
申報，經該局查獲，除依法調整
補稅外，並按規定裁處罰鍰。

上述案例，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將會受到什麼處罰？

►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但已於接獲滯報通知書15日內補辦結
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據以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者，應
按核定應納稅額另徵10%滯報金。又加計之滯報金金額最高不
得超過新臺幣(下同)30,000元，最低不得少於1,500元。

►於接獲滯報通知書後，15日內仍未辦理結算申報，稽徵機關
即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並按
核定應納稅額另加徵20%怠報金又加計之怠報金金額最高不得
超過90,000元，最低不得少於4,500元。稽徵機關核定所得
額後，如經調查另行發現課稅資料時，應再按補徵稅額處3倍
以下罰鍰。

►違反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但在稽徵
機關填發之滯報通知書送達前自行申報者，仍應依同法第108
條第1項規定加徵滯報金；逾滯報通知書通知補報期限，而在
稽徵機關送達核定所得額及應納稅額通知書前自行申報者，仍
應依同法第108條第2項規定加徵怠報金。

帳簿憑證
須符合查
準規定

申報所得時
應留意

未依規定辦
理結算申報

未依規定單
獨設立帳簿

納稅方式



 

52

協助公司備妥文件並與國稅局專業溝通，
使企業有效率地於期限內完成稅務依規遵
循之要求。

• 前瞻：近年來稅務法令修法頻繁，協助企
業掌握最新稅法規定及趨勢脈動，防範可
能發生之稅務疑義，主動面對稅務議題，
做出最適合企業之稅務規劃，實現公司營
運目標。

欲進一步瞭解安永提供的服務，請與我們聯
絡。

面對�息萬變的商業環境及�趨複雜的交易
模式，安永透過與客戶的密切連結並結合全
球服務經驗將提供您：

• 專業：提供企業公司稅務簽證、申報書代
編及�核服務，於服務過程中積極與企業
討論潛在稅務風險，針對發現給予適切之
稅務諮詢與建議，協助企業能遵循稅務法
令規定。

• 效率：協助企業於國稅局來函要求提示相
關資料文件備查服務，從國稅局的觀點來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聯絡人: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12
• ��良 資深協理  分機 67170
• 周士� 協理   分機 67152
• �佳� 協理   分機 67158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5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3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文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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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稅務遵循大小事 ( 二 )
員工薪酬列報薪資費用之相關規定

在全球化經營模式下，員工外派至海外或外籍員工來臺服務已成為趨勢，而員工身為企
業最重要的資產，為留住優秀人才，合理的薪資與獎酬制度為企業的重要籌碼。然而，
在高薪高報酬下，企業所投入的人事費用在稅上到底能不能認列為薪資費用呢？本月公
司稅務遵循大小事欲分享幾項列報薪資費用之規定及注意事項。

本��為常見實務分享，如您對本�說明有任何疑義，歡迎您隨時與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團隊聯絡，以獲得更完整的資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黃靖婷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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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法規定

法條 內容
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62條

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71條

薪資支出：

一、所稱薪資總額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獎金、營業盈
餘之分配、按公司權益商品價格基礎之給付、退休金、退職
金、養老金、資遣費、按期定額給付之交通費及膳宿費、各種
補助費及其他給與。

二、公司、合作社職工之薪資，經事先決定或約定，執行業務之股
東、董事、監察人之薪資，經組織章程規定或股東大會或社員
大會預先議決，不論盈虧必須支付者，准予核實認列。

三、合夥及獨資組織執行業務之合夥人，資本主及經理之薪資，不
論盈虧必須支付者，准予核實認列；其他職工之薪資，不論盈
虧必須支付並以不超過規定之通常水準為限。其超過部分，應
不予認定。上述薪資通常水準，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於會計
年度開始二個月前調查擬訂，報請財政部核定之。

四、公司為獎勵及酬勞員工，以員工酬勞入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現金增資保留部分股份供員工認購、買回庫藏股轉讓予員
工等獎酬公司員工者，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可核
實認定為薪資費用。

五、公司股東、董事或合夥人兼任經理或職員者，應視同一般之職
工，核定其薪資支出。

六、薪資支出非為定額，但依公司章程、股東會議決、合夥契約或
其他約定有一定計算方法，而合於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者，應
予認定。

七、聘用外國技術人員之薪資支出，於查帳時，應依所提示之聘用
契約核實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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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列報員工股份基礎獎酬之薪資費用規定

► 公司員工
► 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需明定於章程中)

► 員工酬勞配股
► 現金增資保留給員工認購
► 庫藏股轉讓員工
►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集團企業發放員工股份基礎獎酬予其他集團事業，薪資費用列報之規定

茲針對員工獎酬、員工外派及外籍員工來臺之薪資費用列報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適用對象

 得列報薪資費用之員工股份基礎獎酬工具

以股份為基礎作為員工獎酬之工具，近年來為吸引優秀人才的一大利器，然而公司得依
此於稅上列報薪資費用之條件為何？茲說明如下：

企業集團為留才或獎勵員工而發放員工股份基礎獎酬工具，不論母公司員工取得子公司相
關獎酬，或子公司員工取得母公司獎酬，都可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認列為薪資
費用。

控制公司 A

從屬公司 B
可列報薪資費用

依據財政部107年12月28日
台財稅字第10701031420號令

從屬公司 B

員工

發行員工獎酬工具

◎子公司員工取得母公司獎酬

發行員工獎酬工具

控制公司 A

員工

依據財政部112年08月10日
台財稅字第11204517390號令

控制公司 A
可列報薪資費用，
並認列對從屬公司 B
投資成本之減少

從屬公司 B

◎母公司員工取得子公司獎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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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公司或從屬公司員工因下列原因未取得獎酬，從屬公司或控制公司應將已認
列之薪資費用，列為拋棄年度、請求權消滅年度、沒收年度或失效年度之收入。

 集團企業發放員工股份基礎獎酬予其他集團事業，薪資費用列報之規定 (續)

 拋棄獲配之員工酬勞
 逾期未領取至請求權因時效而消滅
 認股權未符合獎酬計畫規定應服務之年數或條件
 既得認股權因過期失效

► 營利事業之研究發展支出中，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薪資費用，如包
含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部分，營利事業是於給與日按權益商品公允價值認列薪
資費用；若有規定員工需服務滿一定年限，則於既得期間隨員工提供勞務認列薪
資費用。惟營利事業若申請適用投資抵減，則應以實際發放或執行數額計算可適
用投資抵減之稅額。

 員工獎酬股份基礎給付申請適用投資抵減相關規定

甲公司當年度有一項研究發展計畫，並經主管機關審查符合「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規定之活動。

甲公司於當年度共執行2次轉讓庫藏股予員工，分別列報薪資費用150萬元及120
萬元，並申請研發抵減。惟基於公司內部作業流程，甲公司第2次轉讓庫藏股予
員工之股票實際撥付日為次年年初，因未於當年度實際發放，故計算甲公司當年
度可適用投資抵減稅額時，應排除第2次轉讓庫藏股予員工之薪資費用120萬
元。

案例說明：

◎轉列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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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列報派駐海外人員薪資費用之規定

案例說明：

 派駐海外員工之業務職掌及擔任工作細項

 營利事業與派駐企業間經濟活動（買賣、委外加工等）之合約（應詳載權利義
務關係）或其他佐證資料

 證明與營業有關之詳載逐日前往地點、訪洽對象及具體工作明細之出差報告單
及相關佐證文件

乙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派駐香港子公司員工薪資支出計2,000
餘萬元，乙公司說明，派赴香港之出差人員，是為了提供國外客戶售後服務及
專業技術指導。經稅局查核，乙公司所稱之國外客戶均非乙公司客戶，實際上
是子公司在中國大陸之銷售對象，而該公司將派赴海外人員之薪資於乙公司報
支，且未向香港子公司收取相對的服務收入，故不符稅法規定，致遭稅局剔除
費用並補徵稅額。

 僱用及支付薪資之事實

 工作必須是公司經營之本業或其附屬業務；若是為關係企業提供服務，則應收
取相對應的服務收入

 列支的費用應符合真實、必要及合理性等條件

 提示證明文件

 營利事業認列派駐海外人員薪資費用之認列要件

 派駐海外人員從事屬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之證明文件

企業在全球化經營模式下，難免有將員工派駐至海外關係企業的情況，但這些派駐海
外員工，若仍於臺灣公司領取薪資，其費用應如何於稅上列報呢？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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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列報聘僱外籍員工之相關費用規定

若企業有聘請一般外籍員工，其支付予一般外籍人士之各項費用及補助，其課稅規定如下：

費用科目 內容

旅費 依聘僱契約約定，由營利事業負擔外籍員工及眷屬之來回旅費，可以
當期費用列帳。
營利事業對其聘僱之外籍人員工作至一定期間，依契約規定給予之回
國渡假旅費，員工本人部分得以當期費用認列；眷屬部分，屬補助費
性質，應按薪資支出列帳，並依規定併入該外籍人員之薪資所得扣繳
稅款。

租金及修繕費 工作至一定期間，前項費用依聘僱契約約定，可列為營利事業當期費
用，並免視為外籍員工之應稅所得。

水電瓦斯費、
清潔費、電話
費及為其購置
消耗性物品之
費用

該等費用屬營利事業對外籍員工之補助，應按薪資費用列帳，並依規
定合併該外籍員工之薪資所得課稅。
營利事業購置耐久性傢俱供外籍員工使用，其已列入該事業之財產目
錄，准由營利事業依法提列折舊，無須併計該外籍員工薪資所得課
稅。

子女教育費 為外籍職員之子女所支付之教育費，屬營利事業對外籍員工之補助，
應按薪資費用列帳，並依規定合併該外籍員工之薪資所得課稅。

其他費用 如聘請外籍人員來臺服務，附有聘僱契約者，其到任及返任歸國之行
李運送費用可核實認列其他費用。

所得稅 營利事業代外籍員工繳納之各項稅捐，如係依聘雇契約或其他足資證
明文件約定為該員工提供勞務報酬之一部分，且已按薪資所得扣繳稅
額並填報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則代繳之稅捐可以薪資費用列
支；

如非屬約定為該外籍員工提供勞務報酬之一部分，則不得列為營利事
業之費用或損失，且代繳之稅捐應視為營利事業對外籍員工之贈與，
列為外籍員工之其他所得課徵所得稅。

若營利事業聘僱符合「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所列之外籍專業人
士，依聘僱契約約定，所支付之本人及眷屬來回旅費、工作至一定期間依契約
規定返國渡假旅費、搬家費、水電瓦斯費、清潔費、電話費、租金、租賃物修
繕費及子女獎學金，得以費用列帳，且無須列為該外籍專業人士之應稅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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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公司備妥文件並與國稅局專業溝通，
使企業有效率地於期限內完成稅務依規遵
循之要求。

• 前瞻：近年來稅務法令修法頻繁，協助企
業掌握最新稅法規定及趨勢脈動，防範可
能發生之稅務疑義，主動面對稅務議題，
做出最適合企業之稅務規劃，實現公司營
運目標。

欲進一步瞭解安永提供的服務，請與我們聯
絡。

面對�息萬變的商業環境及�趨複雜的交易
模式，安永透過與客戶的密切連結並結合全
球服務經驗將提供您：

• 專業：提供企業公司稅務簽證、申報書代
編及�核服務，於服務過程中積極與企業
討論潛在稅務風險，針對發現給予適切之
稅務諮詢與建議，協助企業能遵循稅務法
令規定。

• 效率：協助企業於國稅局來函要求提示相
關資料文件備查服務，從國稅局的觀點來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聯絡人: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12
• ��良 資深協理  分機 67170
• 周士� 協理   分機 67152
• �佳� 協理   分機 67158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5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3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文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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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族辦公室
人壽保險實質課稅爭議

在臺灣，平均每人所持有的保單數量超過全球平均數，顯見保單所具備之生活保障、資
產傳承、預留稅源與分散風險等特徵深受國人認同。

運用保單進行相應規劃�然有其優勢，然保險實質課稅爭議亦是層出不�。為協助民眾
釐清哪些保單特徵可能涉及租稅規避，避免繼承人在數年後領取被繼承人死亡人壽保險
金時被補稅甚至裁罰，財政部在 109 年 7 月 1 日特別重新檢討「實務上死亡人壽保險
金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案例及參考特徵」，彙整出易受稽徵機關依實質課稅原則
核課遺產稅之八大投保態樣，供徵納雙方參考。

本�前瞻觀點將為讀者�要財政部提出之其中一�人壽保險實質課稅判決案例為例，藉
此彙總八大投保態樣，協助讀者了解何謂保險實質課稅，避免因誤解或規劃不當而導致
意料之外的損失。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 安永家族辦公室

林志翔
執業會計師

陳麒羽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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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小教室：何謂實質課稅？

實質課稅：
► 原則上，應依納稅人經濟上負擔能力予以課稅，且具有相同實質稅負能力者應支

付相同稅負，即量能課稅及平等原則概念。
► 實務上卻經常有納稅義務人，故意利用各種法律形式之合法安排來刻意規避租稅

法律之構成要件，如透過各種多階段或迂迴方式等之非常規交易方式來改變私法
外觀進行租稅規避，以取得租稅利益(如減少租稅負擔)，造成稅基侵蝕及不公平
情事發生。

► 實質課稅，即不以外觀形式而以經濟實質為主，重視各項租稅法立法精神，以
「實質的經濟事實關係」及「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課稅依據，而非僅
以法律形式之外觀表現來認定。

► 稅捐稽徵機關得依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

納稅義務人往往質疑稅捐稽徵機關濫用實質課稅原則，造成課稅爭訟事件日增，為紓減
訟源，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420號解釋及最高行政法院81年判2124號、82年判2410號
判決意旨，將實質課稅規定明文增訂至《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中(現在該條文已刪
除，並改至《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
注意：稅捐稽徵機關應負有租稅規避及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認定之舉證責任，但納稅義

務人仍負有協力義務。

► 根據「租稅法律主義」(或稱租稅法定主義)，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
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各種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明文規定。

► 我符合法律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憑甚麼濫用實質課稅原則課稅？
納稅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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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小教室：實質課稅在人壽保險上之使用

如安永家族辦公室於2023年2月22日發布之前瞻觀點「保險系列：人壽保險」提及之七
大功能中的第三點，人壽保險給付原則上可不計入遺產，可節省遺產稅，但仍有機會被
稽徵機關以實質課稅原則將其改計入遺產。
為協助民眾釐清哪些保單特徵可能涉及租稅規避，避免日後發生被依實質課稅原則而將
被繼承人死亡人壽保險金計入遺產課稅，財政部列出下列八大投保態樣，作為在人壽保
險方面容易涉及租稅規避落入實質課稅的參考依據。

重病投保

躉繳投保

鉅額投保

保險費大於
或等於保險
給付金額

舉債投保密集投保

高齡投保短期投保

► 納稅義務人可依據圖列所述之八大投保態樣，事先自我檢視投保狀況。

► 參考「實務上死亡人壽保險金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案例及參考特
徵」，常為涉及多項態樣而導致保險金被依實質課稅計入遺產，惟民眾
常問達成其中1~2項是否就會被計入等問題，仍須依個案認定。

► 後文將以財政部提出之其中一判決案例進行介紹。

財政部在109年7
月1日特別重新檢
討，並發布「實
務上死亡人壽保
險金依實質課稅
原則核課遺產稅
案 例 及 參 考 特
徵」，供徵納雙
方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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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理由（繼承人）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145 號判決
兩造言詞答辯

生前帶病向保險公司以舉債躉繳方式投保
終身壽險，並有指定保險金受益人

同意承保

被繼承人甲君
(要保人兼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 該投保符合保險法第112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9款規定，
該保險金應不得列入遺產。

► 被繼承人雖於投保前已發病，但神智清楚，保險公司亦同意承保。
► 被繼承人淨資產不因投保而有所增減。
► 被繼承人遺產總額高，雖投保當時資金不足而向子女借款籌資，但

一切均符合法定程序，稅捐稽徵機關逕自認為舉債投保是為了減輕
稅捐負擔，將保險金列入遺產，是不當援引實質課稅原則，也違反
租稅法律主義。

►被上訴人理由（國稅局）

被繼承人因腎動脈狹窄合併慢性腎衰竭住院治療，並於該住院期間以鉅額舉債躉繳
方式繳納保險費2,578萬元，身故保險理賠金約2,509萬元，其保險理賠金尚不足
所繳保險費，顯無經濟上實益且有違社會常情。

被繼承人投保時已77歲高齡，其於身罹重病時投保並繳納鉅額保險費，顯係濫用私
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以規避稅法之法定效果，故認系爭躉繳保險費2,578萬元應
予併計遺產總額課稅。

甲君繼承人

本案被稅捐稽徵機關以實質課稅將保險金計入遺產而補稅，繼承人不服，循序提起行
政訴訟。

鉅額(鉅額投保) 舉債(舉債投保) 躉繳(躉繳投保) 保險理賠金尚不足所繳保險費

77歲高齡(高齡投保) 身罹疾病(帶病投保) 司法院釋字第420號租稅規避

關鍵字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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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駁回上訴理由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9款及保險法第112條乃針對常態之投保行為為規
範，本件實質上既係一租稅規避行為，自應依租稅規避行為所形成之經濟實
質為租稅之核課，是原判決未適用上述保險法第112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條第9款，無違反法令情事，上訴應予駁回。

保險法所稱之保險：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

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

►結論

亦即保險係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本於風險分散之原理，即付出較
少代價(保費)卻能獲得較大保障之目的。從人道精神為立法裁量，使有關被
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得不計入遺產總額。

►原審所確定被繼承人投保時已77歲，投保是在住院治療期間，且以借貸之資金躉繳高
達2,578萬元之保險費，並於投保後1年餘死亡，受益人所獲保險給付金額復低於其所
繳納之保險費等事實，已與前述保險係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有所不合。

►此等迂迴之安排，顯係透過形式上合法卻反於保險原理及投保常態之形式，使被繼承
人經由資金躉繳高額之保險費，移動其所有財產，藉以規避死亡時將之併入遺產總額
所核算之遺產稅，並因部分躉繳資金源自借貸，可以死亡前未償債務自遺產總額中扣
除，減少遺產稅額，而其繼承人則經由保險受益人之指定，仍獲得遺產繼承之經濟實
質，……其所為核屬租稅規避，而非合法之節稅。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145 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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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

► 左列各款不計入遺產總額：
九、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軍、公教人員、
勞工或農民保險之保險金額及互助金。

保險法第112條

► 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金額不得作為被保險
人之遺產。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

► 一、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
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 二、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
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司法院釋字第 420 號

► 所謂「經濟上之意義」當係指「經濟觀察法」而言。……係指有關租稅法律之解釋不得
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應就租稅法律之實質意義及經濟上意義為必要之考察之意。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145 號判決
重要法令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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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族辦公室見解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第 9 款及《保
險法》第 112 條的立法意旨「係為保障並避
免其家人因其死亡而失去經濟來源，致生活
�於�境，倘其所指定受益人所受領之人壽
保險金額應計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則
有違保險之目的，故明定不得做為被繼承人
之遺產，免徵遺產稅。」然為避免立法美意
遭濫用，反成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徑，
稽徵機關往往會參酌被保險人投保時之年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安永家族辦公室 聯絡人:

• 林志翔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6
• 陳麒羽 經理   分機 67038

齡、健康狀況、納保之方式及資金來源等，
藉以判斷納稅義務人是否有意圖透過保險來
規避稅負的情況。

安永家族辦公室建議，人壽保單主要係以預
留稅源以及於身故後保障家人經濟來源為最
終目的，須留意�以節稅規劃為購買保單之
主要訴求，畢�國稅局方為最終具有裁量權
之機關，若規劃不當可能導致因各種不確定
因素而�增被依實質課稅原則予以課稅之風
險，不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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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才服務手� ( 一 )
陸籍商務人士來臺之實務探討

陸委會因應兩�人民商務需求，逐步放�陸籍人士來臺商務交流，除原先開放陸籍人士
申請來臺從事商務履約活動及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進一步開放部分短期商務活動交
流之來臺申請。

本期安永人才服務手�將就目前陸籍人士商務來臺之流程與相對應之要件，提供彙整資
訊，並進一步分享相關問答。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陸籍商務人士申辦入出境許可證來臺

大陸地區人民若未持有居留證或定居證者，
得以商務履約活動、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
短期商務活動交流之參展及觀展、商務研習 
( 含受訓 ) 事由申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
境許可證」，待取得許可證後於有效期限內
來臺。

 ( 註：演講、商務訪問、會議、考察等短期
商務活動尚未開放 ) 

陸委會因應兩�人民商務需求，逐步放�陸
籍人士來臺商務交流，除原先已開放陸籍人
士申請來臺從事商務履約活動及跨國企業內
部調動服務之外，近期更進一步開放短期商
務活動交流之參展及觀展、商務研習 ( 含受
訓 ) 事由之入臺許可證申請。

同時，我們亦陸續收到企業提出相關諮詢，
因此本期安永人才服務手�將就目前陸籍人
士商務來臺之流程與相對應之要件，提供彙
整資訊，並進一步分享相關問答。

李中鈺
資深經理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王思婕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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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目前開放申請各類商務活動類型之彙整：

活動類型 商務履約活動 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

活動內容 為邀請單位從事驗貨、售後服務、技
術指導、培訓等。

跨國企業進行有效之控制及統籌決策，
以從事跨國界生產經營行為。

大陸地區
人民申請
資格

申請人須為：

1. 事業負責人或經理人，或
2. 事業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

申請人須為已任職該企業滿一年，且月
薪資達到新臺幣47,971元之以下人員：

1. 跨國企業之負責人或經理人，或
2. 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服務人員

停留期間 依活動行程核定，最長不得逾3個月。 依活動行程核定，最長不得逾3年。

核發證件
類別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一般情況下發給
 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者得發給
 多次入出境許可證：符合特定條件者得發給

延期條件 不得申請延期。 因有繼續服務之必要者，得申請延期，
每次不得逾3年。

活動類型

短期商務活動交流
(演講、商務訪問、會議、考察等尚未開放) 商務研習 (含受訓)

參展 觀展

為強化管
理增列之
資格條件

需同時符合：

1. 邀請單位或受邀
單位須為參展廠
商

2. 依參展廠商承租
攤位數，每一標
準攤位 (9平方公
尺) 2人，每增加
1個攤位可增加1
人，原則不得逾
10人

需同時符合：

1. 邀請單位須為經核准
設立有案之我國參展
廠商

2. 受邀單位須為我國參
展廠商之合作廠商，
或具合作潛力之廠商
或買家

3. 每一我國參展廠商原
則至多可邀請10人，
且受邀廠商每家至多
2人

依邀請單位年度營業額限制
邀請人數，原則不得逾100
人:

• 未達新臺幣1千萬元之企
業: 不得逾10人

• 新臺幣1千萬元至5千萬元
之企業: 不得逾25人

• 新臺幣5千萬元至1億元之
企業: 不得逾50人

• 新臺幣1億元以上之企業:
不得逾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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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類型
短期商務活動交流

(演講、商務訪問、會議、考察等尚未開放) 商務研習 (含受訓)
參展 觀展

大陸地區
人民申請
資格

申請人須為：

1. 事業負責人或經理人，或
2. 事業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

申請人須為下列事業之主管
或技術人員：

1. 本國企業在大陸地區或國
外地區之投資事業，或

2. 外國公司、大陸地區公司
或其投資之事業

停留期間 停留期間限展前3天至展後3天。 依活動行程核定，最長不得
逾1個月；但邀請單位符合特
定條件者，最長不得逾3個月。

核發證件
類別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一般情況下發給
 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者得發給
 多次入出境許可證：符合特定條件者得發給

延期條件 不得申請延期。

注意事項 邀請單位或陸籍人士涉及特定高科技產業 (屬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2611
積體電路製造業、2612 分離式元件製造業、2613 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
2641 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2642 發光二極體製造業、2729 其他通訊傳播
設備製造業及2928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業等) 維持專案申請。

活動交流，其主要商務活動，不得變更；預
定進入臺灣地區日期或行程有變更者，邀請
單位於入境前或行程變更前，應檢具確認行
程表線上報請備查，但不得變更已核准之停
留日數。

陸籍商務人士專案申請來臺

若企業因商務需求欲申請陸籍人士來臺，且
目的為尚未開放之商務活動或專業交流者，
可由在臺邀請單位 ( 臺灣公司 ) 經中央目的

陸籍商務人士申辦入出境許可證來臺

審核時間

依照目前申請實務，因案件皆須交由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審核，約需 4 至 8 周。

受理申請單位

由邀請單位向內政部移民署網�申請。

應注意之處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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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管機關評估該陸籍人士來臺之必要性
後，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專案許可。
經評估符合專案申請之要件，檢具主管機關
同意函及相關應備文件，再經由移民署線上
申辦系統提出申請。

常見申請原因如：

1. 企業有重大來臺投資案、採購案等專案需
邀請陸籍人士來臺；

2. 因��性、必要性、不可�代性而需邀請
陸籍高階主管或專業人士來臺。

審核時間

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定，約需 4 至
6 周。

應注意之處

若公司欲提出專案申請，建議先向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進行諮詢。

專案申請時，需�明申請公司 ( 邀請單位 ) 之
業務及經營現況、專案申請來臺人員此行目
的、本次陸籍商務人士來臺對公司之重要性 
( 包含��性、必要性、不可�代性等 ) 與效
益評估。

實務案例探討

• Kevin 目前任職於跨國企業 ABC 集團旗下
之上海公司，因同為 ABC 集團旗下之臺
灣公司有商務需求，需指派 Kevin 到臺灣
公司短期出差。

• 根據目前開放的申請事由，建議 ABC 集
團之臺灣公司以「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
務」事由邀請 Kevin 來臺，申請前須確認
是否符合下列資格。

ABC集團 Kevin

需同時符合：

1. 在2個以上國家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由母公司或本
公司進行有效之控制及統籌決策，以從事跨越國界
生產經營行為，其母公司或本公司設於外國、香港
或澳門且在臺灣地區設有子公司或分公司，或其母
公司或本公司設於臺灣地區

2. 下列各款要件之一之經濟實體:
1)申請前1年於全世界資產達20億美元以上
2)經經濟部核發營運總部認定函
3)國內員工人數達100人以上，且其中50人以上具

專科以上學校學歷
4)國內年營業收入淨額達新臺幣10億元以上
5)區域年營業收入淨額達新臺幣15億元以上

需同時符合：

1. 任職ABC企業滿1年

2. 薪資達到勞動部公告之「外
國人受聘僱從事專門性技術
性工作之每人每月平均薪資
最低數額」，目前為新臺幣
47,971元

3. 跨國企業之負責人、經理
人，或從事專門性、技術性
服務人員

• 若不符合上述條件，ABC 集團之臺灣公司可考慮其它已開放之商務事由邀請 Kevin 來臺；
若欲進行目前尚未開放之商務活動，則可考慮以專案申請來臺，專案申請請注意前頁「陸
籍商務人士專案申請來臺」說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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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 跨國調派人員服務

安永專業團隊協助客戶瞭解最新法規變
化、計算相關稅負成本，並協助規劃、執
行跨國調派人員計畫，依照雇主及外派人
員之需求提供相關服務。公司方面包括所
得稅及社會保險之計算與申報、薪酬激勵
計畫、工作證及大陸居民入出境申請等；
個人方面如綜所稅申報、各類稅負計算及
居留證之申請等。

��小叮嚀

陸籍商務人士申請入臺須考量不同情況以確
保符合相關法令，才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完
成申請。各企業對於申請陸籍人士入臺的需
求亦不斷增加，導致主管機關對於案件申請
標準日益��，審理時程也將因案件審理量
而有所調整。

如需要進一步瞭解相關申請辦法，請儘快與
安永專業服務團隊聯繫，以取得進一步資訊
及協助。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簽證諮詢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李中鈺 資深經理  分機 67039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王思婕 經理   分機 67075
• 林�� 經理   分機 67044

稅務諮詢

• 林鈺芳 執行總監  分機 67001
• 陳人理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2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黃稚淇 資深經理  分機 67671
• �議方 經理   分機 6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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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才服務手� ( 二 )
跨國調派新思維 ( 上 )

根據安永全球 2023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跨國調派在全球人才競逐中扮演了
策略性和營運上的重要角色。受訪者普遍認同跨國調派計畫能夠促進員工個人職涯發展
以及組織價值成長。

安永人才服務手�以本期及下期解讀 2023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 之調查結果，
彙整關鍵資訊提供有跨國調派需求的企業參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林鈺芳
執行總監

黃稚淇
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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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安永全球 2023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 
的調查數據顯示，在企業內部專責規劃跨國調派
的從業人員在組織的營運策略及成長中扮演關鍵
性的角色。他們可運用這個角色獨有的機會權衡
員工需求、商業環境變動及組織發展目標，為組
織規劃合適的跨國調派策略，達成企業成長與攬
才留才的目標。

關鍵面向1 – 擴展跨國調派計畫範疇
範疇

人才風險

科技與
數位化

政策和
流程

跨職能合作

2023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 之
調查結果可彙整為六大關鍵面向如下：

根據安永全球 2023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跨國調派計畫在全球人才競逐中扮演了策
略性和營運上重要的角色。
該調查的對象包含在企業內負責跨國調派規劃的專業人員以及近期開始執行外派任務之員工，
共計1,000多名受訪者。受訪者普遍認同跨國調派計畫能夠促進員工個人職涯發展以及組織價
值成長。高達92%的受訪者相信將跨國調派策略與企業發展目標結合，有助於攬才與留才。

跨國調派計畫擴展範疇

受訪者認為將跨國調派策略與組織營運目標連結可產生的效益如下:

91% 確保企業永續經營
90% 推動企業營利發展
88% 與企業接班人計畫結合
88% 引導市場擴張策略
85% 達成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目標
84% 風險管理
83% 達成多元共融(DEI)目標

88%
的雇主考慮以跨國調派因應

全球人才短缺的危機

89%
的雇主認為將跨國調派策略
與組織營運目標結合可以保

障員工的安全

人才跨國調派

76%
的雇主認為人員跨國調派對
組織整體營運策略有巨大的

影響

74%
的雇主認同人員跨國調派是
企業永續營運的關鍵因素

策略影響
93%

的員工表示跨國調派是改變人
生的體驗

90%
的員工願意接受單身赴任的短

期外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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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跨國調派的目的
在現今充滿挑戰的商業世界中，各領域的企業皆
在重新思考跨國調派的目的。
有別於傳統的派駐型態與及營運模式，企業現在
更著重於規劃以員工為中心的跨國調派計畫，並
期望更有效率的將科技與運作流程結合，以達成
企業成長及招攬人才的目標。

人才培育

組織發展

專案執行

表彰績效

流程改造

科技運用

資訊分享

跨
國
調
派
的
目
的

提升專責人員之相關技能
規劃與執行跨國調派計畫的專責人員必須從不
同角度輔助企業，小至行政工作大至策略諮詢
等。相關專責人員所需具備的技能應與時俱
進，企業也須為其安排專業且有效的訓練。

啟動跨國調派計畫
全方位的跨國調派計畫應該同時滿足企業及員
工的需求，而以目標為導向兼顧多元選擇的跨
國調派需求正持續增加。

啟動跨國調派計畫的5個步驟

1

2

34

5

參考業界實例

結合員工
職涯發展

規劃外派福利建立配套政策

完善運作
流程

兼顧法規遵循及營運效率
聚焦人力資源規劃
運用多元調派型態

善用科技
軟技能(如跨部門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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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作經驗是員工個人職涯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對其同行之家屬也是一個擴展人生經歷的
機會。企業於實施跨國調派計畫時亦需建立完整的人才選拔、培育和激勵機制，並於外派前
和員工清楚說明外派與其職涯發展的願景，使外派人才能在派駐地充分展現專業技能並更快
地適應工作。

關鍵面向2：人才發展

 藉由更多元的跨境工作方案來達成延攬人才的目標，例如：聘用非本國籍
人才、採行虛擬跨境工作、長期商務差旅

 在跨境工作方案中提供員工與事業單位更多的彈性，藉以提升雇主品牌

跨國調派與人才發展生命週期

攬才

留才 職涯發展

人才發展
生命週期

 結合跨國調派與職
涯規劃，使跨國調
派成為高潛力人才
培育計畫的一部分

 將外派經驗作為升
任資深職級的考量
指標

 規劃外派人員回任亦應
將派駐地接班人計畫列
入考慮

 與多元共融(DEI)目標結
合，讓更多員工有參與
跨國調派的可能性

 協助外派人員歸國後能
快速與新的職位或工作
目標接軌

連結跨國調派及人才發展的常用工具

建立跨國調
派計畫以招
聘人才並提
升雇主品牌

吸引

發展多元調
派計畫，例
如：視情
況以遠距工
作方案取代
人員搬遷

發展

融入多元共
融考量，例
如：支援單
親家庭員工
之長輩同行
赴任

維持

跨國調派政
策應以人才
為中心，納
入更多的彈
性與選擇方
案

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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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全球 2023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 顯示了解跨國調派中的風險對
跨國調派計畫與組織營運策略的整合非
常重要。
透過提高風險意識同時減少員工必須執
行的相關申報程序，才能充分發揮跨國
調派的益處。如企業及員工皆不具備風
險意識，較難轉型成具未來前瞻性的跨
國組織。

跨國調派領域從業人員同意數位化
流程有助於減輕及管理風險

受訪企業亦指出跨國調派潛藏下述風險：

資安風險
管理功能無法落實

個資保護
回任後的工作安排

個人所得稅法令遵循
公司常設機構稅務風險

移民法規遵循

調派成本管控
人力資源政策遵循

勞動法規遵循

關鍵人才留任

關鍵數據

29%受訪者同意其所服務的組織有能力
因應地緣政治環境變動，採行應變措施，
惟僅 49%跨國調派從業人員表示其組織
定期追蹤員工跨境工作的情況

76%跨國調派從業人員表示其所服務的
組織已導入混合型外派 (hybrid mobility)* 
政策以因應變動的政治或商業環境，惟僅
47%表示該組織能全球一致地落實混合

型外派政策，且其中只有41%受訪者曾
與管理階層討論混合型外派可能衍生的風
險

*混合型外派概念上包含暫時性或長期的跨國遠距工作、虛擬外派或全球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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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跨國調派法令遵循風險的4個步驟

事實蒐集 跨國調派
風險評估

勞動
法規

常設
機構 執行

使用領先技術
分析之數據以
管理跨國調派
風險

風險管理

辨識在聘僱地或
派駐地以外地區
工作或居留之員
工

評估跨境工作可能
衍生的商業及法規
遵循風險，以決定
適宜的因應措施

導入兼顧法規遵循
與員工觀感且同時
因應企業內部變動
的策略

處理法規遵循必要
之申報義務並透過
數據分析掌握執行
進度

跨國調派風險管理的意義

導入兼顧員工需求與風險管
理的運作模式有助於提升員
工的外派體驗

透過持續的法規遵循及高
效率的申報流程以避免風
險控管的漏洞

運用科技完善全球各地的法
規遵循申報義務，以工作管
理及成本控管為中心，同時
與員工體驗取得平衡

以上係為2023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 總結六大關鍵面向的其中三項，本刊將於下期繼
續分享另外三大關鍵面向: 跨職能協力合作、數位化工具導入及政策和流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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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 跨國調派人員服務

安永專業團隊協助客戶瞭解最新法規變
化、計算相關稅負成本，並協助規劃、執
行跨國調派人員計畫，依照雇主及外派人
員之需求提供相關服務。公司方面包括所
得稅及社會保險之計算與申報、工作證及
大陸居民入出境申請等；個人方面如綜所
稅申報、各類稅負計算及居留證之申請
等。

• 人力資源系統導入實施

安永協助客戶釐清人力資源服務模式與流
程架構，再進行結合流程優化的 HRIS 人
力資源系統建置，包括人事 / 組織 / 考�
/ 薪資 / 線上招聘 / 數位學習 / 線上績效
考核 / 薪酬規劃 / 人力規劃 / 接班人計畫
/ 人資決策等模組，並�配員工 / 主管自
助服務，提升企業整體人力資源之效率、
效能與管理決策品質。

• 人才管理規劃諮詢

為確保企業掌握核心知識技能關鍵人才，
並開發員工潛能以持續對企業做出�獻，
安永協助客戶基於企業文化訂定人才管理
整體制度，包括職能模型、人才九�格、
接班人制度、人才�升管道、高階薪酬激
勵計畫等，並提供相應之培訓輔導，協助
企業提升人才競爭優勢。

跨國調派風險管理的意義

導入兼顧員工需求與風險管
理的運作模式有助於提升員
工的外派體驗

透過持續的法規遵循及高
效率的申報流程以避免風
險控管的漏洞

運用科技完善全球各地的法
規遵循申報義務，以工作管
理及成本控管為中心，同時
與員工體驗取得平衡

以上係為2023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 總結六大關鍵面向的其中三項，本刊將於下期繼
續分享另外三大關鍵面向: 跨職能協力合作、數位化工具導入及政策和流程制定。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簽證諮詢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李中鈺 資深經理  分機 67039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王思婕 經理   分機 67075
• 林�� 經理   分機 67044

稅務諮詢

• 林鈺芳 執行總監  分機 67001
• 陳人理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2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黃稚淇 資深經理  分機 67671
• �議方 經理   分機 6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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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才服務手� ( 三 )
跨國調派新思維 ( 下 )

根據安永全球 2023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跨國調派在全球人才競逐中扮演了
策略性和營運上的重要角色。該調查結果彙整為六大關鍵面向，提供企業規劃跨國調派
時參考 。

安永人才服務手�繼上期介紹調派計畫範疇、人才發展及風險管理三面向後，本期繼續
解讀調查結果之另外三面向：跨職能合作、科技與數位化工具導入以及政策和流程制定。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其中三面向：擴展跨國調派計畫範疇、人才
發展及風險管理。本期將繼續分享另三個關
鍵面向：跨職能協力合作、數位化工具導入
及政策和流程制定。

2023 Mobility Reimagined Survey 以 1,000 
多名在企業內負責跨國調派規劃的專業人員
以及近期開始外派任務之員工為受訪者，蒐
集受訪者對於跨國調派所關注的議題並加以
分析。調查結果彙整成六大面向，上期介紹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林鈺芳
執行總監

黃稚淇
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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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面向4 – 跨職能協力合作

跨國調派計畫的策略價值取決於組織內如何有效地跨
部門及跨地區協調、合作及溝通，使員工得以不受限
於工作地點或工作型態，獲得跨國工作經驗。

調查結果顯示87%的資深跨國調派人員認為跨國調派
對組織的策略與營運有重大影響，但僅65%的新進人
員對此表示認同。藉由探討不同世代間對於跨國調派
策略認知的差異，正是開啟以攬才、留才及員工學習
發展為主軸的跨國調派策略的契機。 受訪者表示在組織的跨

國調派專案中獲得正向
的投資回報

跨國調派運作方式正在持續轉變中 – 您是否跟上
腳步？

以人才為跨國調派
計畫主軸的企業應具
備以下特質：

識別跨國調派計畫
的全面性策略影響力

善用跨國調派計畫
影響組織策略及營
運模式

集中管理跨國調派
計畫

投資數位化跨國調
派輔助工具

將執行與管理模式
擴大至跨部門合作
協調

42%受訪公司由集團總部集中主導跨國調派運作，另有

34%受訪公司由旗下各區域營運單位獨立作業。

54%受訪公司由人才發展部門負責主導跨國調派，另有

17%受訪公司由員工福利與獎酬部門主導。

跨國調派計畫成功執行須仰賴組織內外其他部門人員合作，
例如：
資訊系統設計、資安維護、薪酬設計與發放、組織策略規
劃、勞動與稅務法規遵循、以及正式外派員工、短期或常
態遠距辦公員工、或採行混合工作型態員工。
這些營運上的變革使企業將傳統型態的跨國調派重塑成跨
部門合作的現代化跨國調派專案，以滿足員工所期待的多
元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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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疫情使工作型態產生巨大變化，企業更加重視
跨國工作長久以來存在的風險，並藉此機會發展出具彈
性的混合式外派型態。企業應透過簡化調派流程並善用
數位工具，使員工能更專注於處理重要事務，組織也能
更清晰地掌握成本、風險和投資報酬。創新的數位科技
應讓外派員工了解自身情況而不會不知所措，明白風險
所在且不受其阻礙。

此外，整合分散於不同系統或資料庫中的資訊，可以減
少管控稅務議題和遵循移民法規所花費的時間和資源。 受訪的跨國調派專業人士

相信數位化流程對於跨國
調派管理有極大助益…..

但僅有…..

關鍵面向5：科技與數位化工具

的受訪者表示其所在的組
織已經在跨國調派過程中
導入數位化

注重效率的數位化跨國調派

企業在使用眾多系統或平臺進行跨國調派
管理之餘，同樣需要對勞動法、稅務或其
他法令遵循有全面的了解。

92％的跨國調派專業人士預期未來5年
內，組織將維持或增加數位化的投資。其
中一部分可能涉及整合或升級系統。

78% 的受訪員工正在或曾經使用2個以上
與跨國調派相關的系統或資訊平臺。

87％的跨國調派專業人士在他們的組織
中使用2個以上的系統或平臺，且組織規
模越大，所使用的系統或平臺種類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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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面向6：政策和流程制定

清晰的跨國調派政策與明確的作業流程
對於跨國調派的成功與否至關重要。為
能因應並管理員工調派（無論是員工實
體搬遷、跨國遠距工作或混合型外派）
可能衍生的風險，所制訂的政策或流程
可能會相當複雜。制定相關計畫時需要
跨部門偕同參與，方能全面考量跨國調
派中員工期望的彈性措施所造成的風險
以及所提供的機會。其中，稅務、人力
資源、法律、薪酬和資訊科技都需要遵
循一致性的政策框架。建立此全面的政
策框架將有助於推動本國與全球的營運
和攬才目標。

90%

的受訪企業表示計畫在未來3年
內增加跨國調派相關投資。

除了傳統概念下的實體搬遷，混合型外
派包括暫時性或常態性的跨國遠距工
作、虛擬外派及混合上述型態的跨國工
作專案。

60%的受訪員工願意考慮短期、單
身赴任的外派，以滿足組織短期業務
需求。

僅有30％ 的組織已將其調派流程
數位化。

76％的受訪企業已制定因應混合型
外派的相關政策或流程，但其中僅
34%的企業表示該公司的政策涵蓋

移民法規的風險，而僅37%的企業
其政策涵蓋稅務法規的風險。

僅有47％ 的受訪企業制定全球一致
的混合型外派政策。

關鍵數據

建立正確的新工作型態：雇主應關注的領域

建立政策架構
建立政策架構，對跨
國調派或混合型外派
應如何適用提供指
引，同時包括此架構
所需的配套措施、適
用條件和流程。

發展跨國調派流程
因應新工作型態重新
規劃工作分類，並確
保符合稅務、薪酬和
法規流程。

運用相關科技
利用科技使跨國調派
的申請、核准、風險
評估和法規遵循更加
精簡。

法規遵循管理
管理必要的次階層需
求，包括更新薪資數
據、聘僱合約和獎酬
資訊，確保完成稅務
申報和社會保險提繳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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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跨國調派計畫
全方位的跨國調派計畫應同時滿足組織業務
和員工需求。

因應現今趨勢，企業應將跨國調派政策更加
細緻地以目的、期間長短、組織要求調動 vs. 
員工自主提出進行區分，並連結不同的福利
方案和薪酬模式，以增加運用的靈活性。

重新檢視跨國調派流程
因調派型態不斷變化，企業在修訂流程應達到
下列目標：
► 掌握員工個別調派週期
► 納入所有利害關係者，如其他職能部門
► 定義政策修訂後各部門的角色和職責
► 提高效率、透明度和風險管理

當出現以下情形時，需重新審視跨國調派流程：
► 出現新的跨國調派型態時
► 進行大幅度人力資源轉型專案時
► 因企業併購需要調整

隨著遠距工作需求增加，企業必須考慮組織
文化和行業特性，兼顧員工個人和企業營運
的靈活性和風險承受能力，尋求平衡以利政
策執行。

審視現行
流程文件

調整現行流程
或建立新流程
並使其視覺化

辨識可外包（如稅務、搬
遷）、和數位化的步驟
（如工具、檢查清單）

分配專責人
員管理各階
段流程

建立責任分配
矩陣
（RACI），確
保涵蓋完整的
流程步驟

結語

調動目的與政
策細緻化

業界實務

多元共融及
永續發展

混合型外派 核心及彈性福利

關鍵思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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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 跨國調派人員服務

安永專業團隊協助客戶瞭解最新法規變
化、計算相關稅負成本，並協助規劃、執
行跨國調派人員計畫，依照雇主及外派人
員之需求提供相關服務。公司方面包括所
得稅及社會保險之計算與申報、工作證及
大陸居民入出境申請等；個人方面如綜所
稅申報、各類稅負計算及居留證之申請
等。

• 人力資源系統導入實施

安永協助客戶釐清人力資源服務模式與流
程架構，再進行結合流程優化的 HRIS 人
力資源系統建置，包括人事 / 組織 / 考�
/ 薪資 / 線上招聘 / 數位學習 / 線上績效
考核 / 薪酬規劃 / 人力規劃 / 接班人計畫
/ 人資決策等模組，並�配員工 / 主管自
助服務，提升企業整體人力資源之效率、
效能與管理決策品質。

• 人才管理規劃諮詢

為確保企業掌握核心知識技能關鍵人才，
並開發員工潛能以持續對企業做出�獻，
安永協助客戶基於企業文化訂定人才管理
整體制度，包括職能模型、人才九�格、
接班人制度、人才�升管道、高階薪酬激
勵計畫等，並提供相應之培訓輔導，協助
企業提升人才競爭優勢。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簽證諮詢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李中鈺 資深經理  分機 67039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王思婕 經理   分機 67075
• 林�� 經理   分機 67044

稅務諮詢

• 林鈺芳 執行總監  分機 67001
• 陳人理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2
• 黃品�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5
• 陳千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黃稚淇 資深經理  分機 67671
• �議方 經理   分機 6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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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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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新知 ( 一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團執業會計師 曾��、
協理 林��、資深經理 ���、經理 �天�、高�翔、高�澤、林��

國際觀點 歐洲永續發展報告準則(ESRS)之雙重重大性
歐盟轄屬機構「歐洲財務報導諮詢小組(European Financial Reporting Advisory
Group, EFRAG)」已公告初版「歐洲永續發展報告準則(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 ESRS)」，分別為ESRS 1(觀念與基礎)與ESRS 2(規範揭
露要求)，該準則將規範歐洲企業撰寫報告方向，且要求企業採用雙重重大性
(Double Materiality)以分析永續重大議題並揭露相關永續資訊。

雙重重大性分為兩個面向：

1. 永續影響重大性：分析企業營運與商業關係對外部環境、經濟、人(人權)的實
際與潛在之正、負面影響。可與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準則之「GRI 3：重大主題2021」中鑑別重大主題的指引呼
應。

2. 財務重大性：永續的風險與機會對企業短、中、長期財務(如現金流、績效表
現等)的影響。可與SASB準則要求揭露產業特定主題及會計指標之概念呼
應。

現況臺灣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雖僅要求依循GRI編製報告書，然而金管會已於今
年8月宣布臺灣即將接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預計規範於2026年起，依上市櫃公司資本額分階段遵循，而
該準則強調企業永續資訊與財報資訊連結，故安永建議企業應提早布局趨勢，綜
合評估公司營運對永續之影響，以及永續對公司營運之財務影響。

欲進一步了解雙重重大性分析服務，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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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相關機會
4

產生正面或減輕負面
影響，為組織和自然
創造正向成果。

自然相關風險
3

組織對自然的依賴和
影響而面臨的潛在威
脅；

影響
2

組織或其他單位之
行動使自然狀態產
生正/負面改變，導
致自然提供社會和
經濟功能的能力發
生變化；

依賴
1

組織賴以運作的環境
資產和生態系服務的
各個方面；

永續趨勢淺談TNFD揭露建議內容4大概念

《自然相關財務揭露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於今年9月正式發布1.0版，有助於企業掌握營運對生物環境所造成的衝
擊，同時協助訂定自然相關財務資訊的揭露標準。為了與其他永續準則接軌並提
升TNFD的適用性，其框架內的建議揭露內容沿用了《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的四大核心：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和目標，並將與自然議題相
關的影響管理(Impact Management)納入風險管理中。

企業未來在編撰建議揭露內容時，應先以了解以下四大概念為主要目標：

因TCFD與TNFD在方法、語言及結構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安永建議企業可雙管齊
下，在專注於溫室氣體減量效益的同時，可同步考量自然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財務
影響，透過策略規劃與管理，將氣候與自然相關財務一併納入組織決策中。欲進
一步了解自然相關財務揭露，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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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洞悉
TCFD發布最新現況報告，公司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逐年遞增

2022年TCFD現況報告已正式發布，隨著ISSB正式版S1和S2的發布，未來將會停
止更新每年度TCFD現況報告。本次報告重點指出企業在TCFD建議揭露事項中不斷
進步，但仍需繼續努力，以深化揭露品質。

欲進一步瞭解公司如何因應氣候相關法規要求，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
展與ESG諮詢服務。

除此之外，調查顯示利
害關係人越來越注重財
務報表中對氣候相關議
題的資訊揭露，以確保
財務報告的準確性；
TCFD亦列舉企業可考
量之氣候相關議題案
例，例如：與巴黎氣候
協定的一致性、無形資
產減損測試及資產、廠
房和設備使用壽命的估
計等，以幫助企業確實
將氣候相關議題的財務
影響納入整體考量。

 全球百大企業中已有 97 家宣布支持 TCFD
 58%企業揭露5項建議揭露事項，高於2020年的18%；但其中僅4%企業揭露全

部11項建議
 永續報告書和年報中揭露的氣候相關資訊量為財務報告書的4倍

 企業揭露包含最新氣候情境等不同情境的韌性
 確保ISSB準則與法規兼容，促進不同地區的企業申報資訊趨同
 制定氣候相關標準，如：實體風險評估和調適及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等
 關注其他永續相關揭露準則，如：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社會等
 制定國家層級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框架

TCFD鼓勵監管機構持續推動以下氣候相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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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20年發布金融業科學基礎減碳目標指引，「SBTi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The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 於2023年6月發布金融業淨零準
則草案，旨在協助金融機構於2050年前實現碳淨零目標。SBTi將於2023年第
三季到第四季進行大眾意見徵詢，並預計於2023第四季至2024年初發布指引
手冊之定案。以下為SBTi金融業淨零準則草案之重點項目：

產業趨勢 SBTi金融業淨零準則草案發布

近年來金融業已陸續設定SBTi短期目標，安永建議企業宜儘早瞭解金融業淨零
準則內容。欲進一步瞭解SBTi金融業淨零目標設定，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
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金融機構應針對其範疇一、二及範疇
三類別十五投融資排放量進行碳盤
查，並建議進行第三方查證。而在公
司達成SBTi淨零標準中的深度減碳要
求之前，金融機構不應納入計算被投
資公司因購買碳權而抵銷的排放量。

 金融機構應檢視其投融資組合與1.5°C
路徑之一致程度，並設定目標。

 金融機構應隨著SBTi 最新手冊定期進
行目標更新，擴大納入新增需設定目
標之資產類別，並考量於手冊發布後
12、18個月或5年需根據最新內容更
新目標。

 金融機構的碳淨零目標範圍應至少包含
其90%以上的投融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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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新知 ( 二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團執業會計師 曾��、
協理 林��、資深經理 ���、經理 �天�、高�翔、高�澤、林��

安永洞悉 IRENA 提出1.5oC情境，工業部門應持續推動電力化

依據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分
析，2020年全球終端能源消耗仍以化石燃料為主，占了63%，這對於實現<巴黎
協定>目標將帶來巨大挑戰。IRENA於今(2023)年6月20日發布<INNOVATION 
LANDSCAPE FOR SMART ELECTRIFICATION>，提出1.5oC情境，預估2030年
電力於終端能源消耗的占比將達到29%，於2050年達到51%，並指出未來電力價
值鏈（從發電端到使用端）應實現「電力智慧化」以面對大幅提升的電力需求。

電力智慧化是指在既有的電網系統中，加入大量再生能源，並透過系統化整合各
項創新技術（基礎技術與設施、市場設計與框架、系統估化與營運、商業模
式），以提升電網穩定性與靈活性。IRENA彙整全球電力化相關技術，將電力智
慧化分為三個類別，分別為運輸電力化、供熱製冷電力化、氫能，並提出100項
關鍵創新技術其中，供熱製冷的能源消耗占了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超過
40%，因此達到工業製冷電力化的目標尤為重要。安永認為，雖然工業部門高溫
製程目前電力化技術仍有限制，然而根據IRENA 1.5oC情境，未來電力化仍是能
源部門脫碳的主要策略，且相關創新技術皆已積極展開研發。

安永建議

► 企業應關注各製程技術之電力化發展情
形，並持續改善能源效率。

欲進一步了解更多關於企業減碳策略，請聯繫
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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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趨勢
UNGC人權盡職調查指南，協助企業全面性人權管理

聯合國全球盟約（UNGC）調查澳洲企業的人權管理，指出澳洲企業已因應現代
奴役法案發展出管理措施。然而，人權議題並不僅止於現代奴役（Modern
Slavery）議題，根據調查，僅有56%的企業公開承諾尊重人權原則，且僅38%企
業揭露現代奴役以外的人權議題衝擊，而揭露顯著人權評估的企業更僅占24%。
因此，UNGC整合其十大原則，與《OECD責任商業行為盡職調查指南》、《聯合
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出版「澳洲人權盡職調查的業務整合：現代奴役
與其他」，提供企業人權盡職調查導入指南，協助澳洲企業從現代奴役議題管
理，拓展到議題範圍更具全面性的人權管理，提升接軌GRI與未來強制盡職調查法
規趨勢。

人權盡職調查指南，主要包含以下四點：

安永建議，企業導入全面性人權盡職調查，有助對焦和管理營運過程的重要人權議
題，以及回應新版GRI框架對人權承諾與盡職調查的揭露要求。欲進一步了解人權
管理諮詢服務，請洽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一、評估企業價值鏈實際與潛在的負面人權影響
二、將人權評估結果整合到內部組織與管理，並採取適當行動
三、追蹤執行情形，掌握負面人權影響是否已有效處理
四、採取適當形式對外溝通，說明公司如何回應實際和潛在的人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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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觀點 企業的風險應變能力產業趨勢
鋼鐵部門行業科學基礎減量目標方法學將促進原物料轉型

全球鋼鐵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占工業部門將近三成比例，主要生產路徑分為一貫
作業煉鋼與電弧爐煉鋼，下游鋼品生產又會再細分為軋鋼、鑄造、合金製造、
終端消費等，因此在考量該部門的減量方法學時，需圈定合適的範疇。而SBTi
於2023年9月將該產業去碳化法（Sectoral Decarbonization Approach,
SDA）定稿，主要有兩點可以注意:

綜上所述，鋼鐵部門如欲設定科學基礎減量將可能面臨原物料成本變動，以及
不同製程拆分之困難，安永建議鋼鐵部門如欲設定SBTi目標，應優先盤點預期
減量措施與檢視範疇是否與SDA一致，完成確認後再進行設定。如欲進一步了
解「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i」設定，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
詢服務。

1
鋼鐵部門減碳方法路徑將以廢鋼使用（Scrap-Input-Dependent）做為近期目標之主
要減量方法學，SBTi對於目標年預計使用的廢鋼比例將提供不同的減碳目標。但對
於長期目標將牽涉到更大不確定性，需公開揭露用於突破性技術之研發支出等具體規
劃才能符合SBTi淨零目標規定。

2
為要求鋼鐵部門需有一致的邊界且符合該部門之碳預算，該SDA規定，如企業範疇包
含核心製程，須以其設定目標；如包含非核心製程（如冷軋等），則以絕對減量法
（Absolute Contraction Approach, CA）設定。另外值得討論的是，本次SDA採用
的排放強度單位將採用tCO2e/t-hot rolled steel進行設定，進而避免因邊界不同，而
造成各家鋼鐵廠排放強度難以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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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Agreement Capital Transition Assessment（PACTA）是由2° Investing 
Initiative（2DII）與多家學術單位、銀行和非營利組織共同合作開發的評估工具，
目的是協助投資人、銀行或金融監理單位檢視公司債、貸款與上市股票與國際氣候
目標（例如巴黎協定）的符合度；未來其使用目的與適用性將進一步擴大至日常的
投資決策與協助資訊揭露規範中。

由於不同產業的溫室氣體減排需倚賴不同的技術，因此PACTA以產業或技術為基礎
來衡量投資組合是否符合巴黎協定。PACTA目前涵蓋的評估對象產業包括：電力、
煤礦、石油與天然氣上游產業、汽車製造、水泥、鋼鐵與航空業，未來亦將納入航
運業。PACTA透過使用投資組合中實體資產相關的數據，對照金融資產（例如：貸
款、債券）並連結氣候情境，產製出特定產業的生產軌跡、技術組合或排放強度等
指標，進而檢視該投資組合與巴黎協定目標的符合度。

目前國際間主要的方法學、規範、原則，如PCAF、TCFD、SFDR、PRB等，都可以
使用PACTA協助分析。以TCFD而言，PACTA可以協助分析不同情境下所需要擬定的
策略，並產出指標或目標協助管理。欲進一步了解永續最新趨勢，請聯繫安永氣候
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國際觀點巴黎協定資本轉型評估 PACTA 簡介

圖片來源：https://pacta.rm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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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新知 ( 三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團執業會計師 曾��、
協理 林�� 、資深經理 ���、經理 �天�

安永洞悉 2023 GIIN Insights –
全球影響力投資市場最新調查

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 (GIIN) 近期發布最新報告，調查資產管理規模 (AUM) 截
至2022年底合計3,710億美元、全球308個影響力投資人顯示，全球影響力投
資市場過去五年年複合成長率達18%，於住房、資訊科技與製造業有顯著成
長，其中，投資額前三高產業為能源(17%)、金融服務(13%)及健康照護(9%)，
而投資人聚焦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前三高則為8 (良好工作及經濟成
長)、13 (氣候行動)與5 (性別平權)。

報告指出，投資人平均至少使用兩種以上的架構與工具，建構影響力投資策略
與進行影響力衡量/管理，前者如SDGs (76%)、影響力管理營運原則(OPIM,
43%)、聯合國影響力標準(SDG Impact Standards, 19%)，後者則大多使用
GIIN推出的衡量與管理影響力系統(IRIS+)；而為追蹤與衡量投資標的的影響力
表現，近五成投資人至少每半年進行一次影響力評估，並出版影響力報告、整
合於財報/年報內。

欲進一步了解「影響力管理與衡量」服務，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
與ESG諮詢服務。

安永建議

► 投資人可以導入合適的影響力管理與
衡量工具，逐步納入業務開發、投資
決策中，掌握投資標的的影響力表
現，並定期發布影響力報告，向利害
關係人展現影響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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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趨勢永續供應鏈五大關鍵

安永與聯合國全球盟約合作針對已發展永續供應鏈實務作為的澳洲企業進行調
查，將其供應鏈管理發展方向分類成以下五個關鍵要點：

安永建議，企業應深化對供應商的議合程度、與內部系統協作、設定目標，並
與高層的策略連結，以建立能夠提升永續成果的供應鏈管理方式。欲進一步了
解永續供應鏈諮詢服務，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 一、從風險管理轉移至價值創造

► 二、運用系統和資料創造供應鏈的能見度

► 三、與利害關係人建立夥伴關係

► 四、展現領導力與當責性

► 五、追蹤永續報告與規範的更新趨勢

採取「超越合規」的心態和關注為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的機會，與關鍵供應鏈夥
伴合作，達成社會和環境永續目標。

使用數位平臺和資料掌握供應鏈網絡，為稽核和改善方案等計畫提供更清楚的
資訊。
企業與供應商、顧客、員工、同業等利害關係人合作建立共享目標的產業夥伴關
係，共創正向的永續成果。

永續與供應鏈管理的推動者必須建立由上而下的支持系統、治理架構、能力提
升、資源配置和財務投資。

全球永續報告框架和規範的進展，展現出利害關係人對企業的當責性、提升盡職
調查、影響力管理實務和相關揭露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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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觀點 企業的風險應變能力永續趨勢
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SFDR）強化以ESG為名的產品揭露要求

歐盟自2021年3月開始實施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並自2023年1月起適用Article 8和9的產品揭
露標準，以下說明本年度實施的SFDR規範：

適用SFDR的金融市場參與者（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若要在歐盟銷售
適用SFDR的產品，皆須滿足「組織層級（Entity Level）」和「產品層級
（Product Level）」的揭露要求。在「組織層級」中，公司需揭露永續風險政
策、員工薪酬政策如何考量ESG因子和主要不利影響（Principal Adverse
Impacts, PAIs）指標，PAIs包含14項強制揭露指標，並分別從環境面和社會面
選擇至少1項自願揭露指標，項目包含投資標的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營運據點
/活動涉及生物多樣性敏感區域比例等。

在「產品層級（Product Level）」，公司則另須依據產品分類至Article 6、8或
9，對應至不同的揭露要求。

欲進一步了解公司如何符合歐盟SFDR規範，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
ESG諮詢服務。

資料來源：Greenomy, 2023/01/01, The Essentials of SFDR: a Complete Guide to Accelerate Your Green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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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為基礎建設重要元素，舉凡交通、建築、消費產品及機械，其中52%鋼鐵用
於基礎建設、17%為交通運輸，除在傳統產業的應用，鋼材在永續發展相關領域
也占有重要地位，包含風電、光電、電動車等終端應用。

然而，檢視我國2023年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臺灣能源部門約占全臺排放
量的95%，工業部門約占7%次之，而占2.5%的鋼鐵業為工業部門中的最大排放
源，顯示鋼鐵業已是國內重大的排放產業別之一。因應全球淨零轉型浪潮，鋼鐵
業未來將面臨沉重的減排壓力。

國際再生能源總署 (IRENA)於2023年7月發布《Towards a Circular Steel
Industry》報告，針對鋼鐵業提出4大循環經濟模式，包含：

國際觀點再生能源為鋼鐵業長期轉型目標提供解方

鋼鐵業在短中期的減排策略應以提升原料使用效率、推動製程廢棄物回收並最大
化提升製程效率為主，然而欲實現淨零轉型仍須透過再生能源生產，其中再生能
源(綠氫)的使用為鋼鐵業轉型之長遠目標，將與傳統的製程相比能減少80-95%二
氧化碳排放。

安永建議，因應國內外氣候相關法規加嚴與國際供應鏈低碳轉型壓力，企業應儘
早利用TCFD框架分析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公司的財務影響，並擬定相關轉型計
畫(Transition Plan)在淨零轉型浪潮中保持競爭力。欲進一步了解更多最新永續趨
勢，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01 02 03 04

提升製程效率廢棄物回收提升原料
使用效率

再生能源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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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臺灣壽險業於 2026 年接軌 IFRS17 後，壽險
公司將面臨重大的挑戰與實務作業的變革，相
較於 IFRS4 的規定與實務處理，新制下的保
險負債與財務報表編製都變得更加複雜。

壽險業在實務上必須同時面對三個重要的面
向，第一個是對保戶的責任，也就是保險負
債的適足性，IFRS17 下將透過最佳估計負債
(Best Estimate Liability; BEL)、非財務風險之
風險調整 (Risk Adjustment; RA) 與保險合約
服務邊際 (Contract Service Margin; CSM) 三
個部分進行衡量。第二個是監理的要求，也就
是清償能力的要求，實務上目前的作法為自有
資本對風險資本額 (Risk Based Capital; RBC)
的比例必須大於 200%，而規劃上在 2026 年
後將採用 ICS(International Capital Standard)
作為清償能力的監管手段，雖然規劃上會有過
渡與在地化措施，但新制的要求仍是壽險業的
一大挑戰。第三個則是對股東的責任，也就是
投資的績效，這也是依公司投資目標而執行其
投資策略的成果。

同時考慮上述三個面向時，其治理上的落實方
式就是制定適合公司的資產負債管理策略與執
行方式，透過公司對於資產配置策略的制定、
買賣策略的制定、負債的特性與清償能力的限
制等要求，在綜合權衡下�到一個平衡點，以
滿足不同利害關係人之要求。

現行的資產管理作法

在目前 IFRS4 下，由於保險負債是透過固定
公式與參數所計算之責任準備金進行認列，資
產負債管理的主要目標，是要確保壽險公司能
夠在既有的監理限制下，有效地管理其資產的
投資，進而實現長期的財務報表穩定性與公司
獲利。也因此保險公司對於資產的管理策略，
包括目前所持有的各種資產及未來預期購買
的資產部位，必須達到兩個目標，第一個是必
須滿足負債端的理賠給付需求，也就是要有效
地管理流動性風險，第二個則是必須極大化資
產報酬，並同時有效地控制投資風險。現行壽
險業資產負債管理的相關考量如下：

• 保險公司的負債特性與實現對保戶的承諾

資產負債管理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確保壽險
公司能夠實現其對於保戶的承諾，也就是
公司能完整地支付未來對保戶的給付和理
賠，這意�著必須將資產與負債的現金流
量進行時點和金額的�配。同時，也必須
確保保險公司能夠有效地管理其資產和負
債，以實現公司的長期財務穩定性和獲利
目標。不同類型商品的負債特性將會影響
公司的資產配置策略，舉例而言，不分�
終身壽險與利變型壽險的投資策略預期會
有較大的差異，利變型壽險在同業的宣告
利率水準要求下，就必須採用較為積極的
投資策略，以符合保戶的期待。

壽險業接軌 IFRS 17 後之資產負債管理
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王�、 
資深協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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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的資產部位及其會計分類

依照臺灣對於保險業的規定，衍生性金融
商品只能作為避險目的而持有，若保險公
司以投資為目的而持有資產時，必須同時
考慮風險承受的能力與其長期負債的特
性，決定其持有之資產類別與配置比例，
壽險公司所持有的資產類別通常包含權益
類資產、固定收益資產、不動產和現金等。

• 資產配置策略

為了達到資產負債管理的目的，壽險公司
必須同時考慮權益類資產、固定收益資
產、不動產與現金的持有部位，以及負債
端的現金流量支出�配之考量，以降低壽
險公司所面臨的流動性風險。

• 壽險業的風險考量

資產負債管理除了對於資產與負債的管理
外，同時也必須考慮對於風險的管理，以
確保公司能夠在面對資產風險與負債相關
風險時，有一定的風險承受度，進而規避
或降低這些風險所帶來的影響，實務上可
考慮採用金融工具避險或透過商品銷售策
略來處理。

• 監理的清償能力要求與持續性監控

臺灣壽險業對於清償能力，目前是要求
壽險公司之資本適足性比率必須達到
200%，若低於 200% 時，將面臨不同程度
的監管需求，也因此在資產負債管理上必
須同時考量監管要求。除了資產負債管理
的策略制定外，隨著時間的經過與市場環
境的變動，預期與實際的資產負債管理一

定會有不同程度上的差異與�離，也因此
對於資產負債管理結果的持續性監控與調
整將是公司治理上的重點，以避免預期與
實際的�移持續擴大，進而影響公司財務
的穩定性。

IFRS17 接軌後，資產負債管理的作法需有相
對應調整

IFRS17 之保險負債係採現時利率對最佳估計
現流折現後進行衡量，其保險負債的決定與未
來利率的變動及現流假設的變動息息相關，原
則上未來的保險負債將由以下三個部分所組
成，包括

• 最佳估算負債 (Best Estimate Liability; 
BEL)：代表壽險公司對於保戶的承諾之最
佳估算，其金額將受到折現率、統計資料
與費用假設的重大影響，這些因素都將影
響帳上 BEL 的金額。

• 非財務風險之風險調整 (Risk Adjustment; 
RA ) ：由於 BEL 是採用最佳估計所計算的
結果，未考慮非財務假設的實際預期差異
所形成的風險，所以在負債的衡量時會額
外計算 RA，以反應非財務假設的實際預
期差異所形成的風險。

• 合約服務邊際 (Contract Service Margin; 
CSM)：在 IFRS17 的規範下，壽險公司無
法於收到保費時就認列收入，必須透過未
來提供服務時逐步認列，也因此保險負債
端在保險合約�組的層級建立了 CSM，其
意義為未來預期�取的利潤現值，並於未
來財報揭露時逐步認列到損益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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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 IFRS17 的保險負債衡量方式變動，壽險
業的資產負債管理必須作出對應的調整，預期
的調整方向如下：

• 調整壽險公司的資產負債管理指標

考量壽險業的監理要求、長期財務穩定性
與公司利潤目標，壽險公司必須於 IFRS17
的保險合約組合層級進行資產負債管理，
依公司選用之管理指標，例如損益波動
度、淨值比、淨值波動度、清償能力指標
與流動性分析等，以決定各保險合約組合
層級的戰略資產配置比例。常見之管理指
標與應用如下

• 損益波動度主要用於觀察壽險公司的財
務穩定度，當波動度越小時，代表壽險
公司的財務穩定度越佳，這個部分與公
司對於資產的會計分類跟對於負債的財
務效果是否選擇在 OCI 與損益表間細分
是有很大程度的關聯性，必須合併測試
與綜合考量。

• 淨值比的定義為公司的淨值除以扣除分
離帳戶資產後的資產價值，代表了公司
淨值 (股東權益 )對於公司資產的比例，
這個比例在某個程度上也代表了公司財
務的穩定度，當淨值比越大時，代表公
司吸收未來損失波動的能力越佳，財務
結果越穩定。

• 淨值波動度則主要評估淨值因為利率變
動所造成的影響，利率的變動將使得資
產與負債的評估值同步增加或減少，但
由於兩者的存續期間並不相同，所以會

造成淨值的變動，也因此淨值波動度也
是必須考量的重點。

• 清償能力指標代表了監理機構對於保險
業履行承諾要求的規範，以確保對社會
大眾的保障，實務上無論以何種制度衡
量壽險公司的清償能力，當公司所投資
的資產類別具有較高的投資風險時，雖
然可以有較佳的投資報酬，但同時也會
損害公司的清償能力，所以資產負債管
�上必須考慮清償能力指標的結果。

• 流動性分析對於保險公司也是非常重要
的考量，尤其是外在利率環境發生重大
的變動時，例如外在利率突然地上升
時，可能造成類投資保險商品或利變型
商品的大量解約，此時壽險公司將面臨
大量的資金需求，若無法有效地管理流
動性議題時，會對保險公司的現金流管
理造成很大的影響，也因此流動性分析
與管理會是資產負債管理必須同步考量
的重點。

• 考量未來負債與資產的特性，決定資產之
會計分類

由於 IFRS17 下的保險負債衡量方式與假
設不同於 IFRS4 的衡量，資產端於 IFRS9
的會計分類方式將會受到保險負債組成的
影響，相關考量點如下

• 由於 CSM 的特性較不會受到利率波動
的影響，所以在資產端會以「攤銷後成
本法 (Amortized Cost; AC）」類的資產
進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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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端對於保險財務收入或費
用 (Insurance Financial Income or 
Expense; IFIE) 選擇在損益表與其他綜
合損益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CI) 之間拆分的保險合約組合，其 OCI
的部位則應該配置「透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FVOCI）」的資產以
降低 OCI 的波動度。

• 對於提供不保證給付的保險合約組合，
例如分�商品與利變型商品，因為必
須透過資產報酬以維持一定的�利水
準或宣告利率，必須有一定程度的部
位配置於「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FVTPL）」的資產�

• 考量以上的實務限制後，必須依公司的
整體營運策略與投資策略，例如投資報
酬與投資風險的權衡、風險的考量與監
管的要求等，決定其他金融資產的配置
比例。

• 未來資產負債管理對於策略的決定及風險
的測試

IFRS 17 下由於保險負債以現時資訊進行
衡量與揭露，壽險業所關注的利率風險將
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資產負債表上的資
產與負債會一致性地受到利率變動的影
響，舉例而言，由於壽險業的長期負債特
性，一般而言會投資在長年期的債券以確
保資產與負債的存續期間不致有太大的差
異，同時因為臺灣所發行的債券期間相對
較短，所以臺灣壽險業的資金有很大比例

投資在美國的債券上，在近兩年美元的大
幅升息影響下，壽險業的美元資產大幅縮
水而使得部分壽險公司的淨值比，由以往
的 8%到 10%下降到監理要求的 3%左�，
進而觸發監管上的需求，但若保險負債的
衡量由 IFRS4 轉為 IFRS17 時，負債也會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這個變動會使得壽險
公司的淨值比回升，也免除了監管上的相
關動作。

這也突顯了壽險公司在進行資產負債管理
時，必須對於利率�線進行�感度測試以
觀察利率變動所造成的影響。除了利率風
險外，負債端的保險風險也是壽險公司所
面臨的重要風險，其�感度也是相當重要
的考量，也因此未來的資產負債管理時，
為了決定公司的戰略資產配置 (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 SAA)，必須對於各類風
險所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測試，以確保公
司的財務穩定性。

• 清償能力要求的改變

未來監理上對於清償能力的要求預期
會由 RBC(Risk Based Capital) Ratio 轉
為 ICS(International Capital Standard) 
Ratio，由於 ICS Ratio 主要是對於跨國且
公司規模大的保險公司所設計的要求，所
以對於資本的要求非常�格，雖然監管上
會參考�國的經驗而提供臺灣壽險業過渡
與在地化措施，但對於壽險業仍是一個極
大的挑戰，加上淨值比的要求，都會是未
來壽險業在資產負債管理時必須考量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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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管理資料需求增加

在同步考量資產評價、負債衡量與清償能
力要求時，未來資產負債管理的資料需求
將大幅增加，以下列示了可能的資料需求

• 資產端數據

• 存量金融資產的未來現流預估

• 存量金融資產之現時與未來的市場價
值與帳面價值衡量

• 存量金融資產之投資報酬率的衡量與
會計分類

• 新錢預計投資的金融資產標的與現流
預估及於各時點的價值評估

• 公司資產買賣限制

• 負債端數據

• 負債評估所需的預期現金流量

• 各評估時點之現時無風險利率與�定
無風險利率與流動性貼水

• 未來新業務的預期現金流量

• ICS 數據

• 負債端的分�判斷與預期現金流量

• 各評估時點之現時無風險利率

• ICS 流動性貼水的分�結果 (Three-
Bucket Approach)

• 資產端的市價評價

• 測試風險加�前後的預期現金流量

• 利率風險衡量時之利率情境

• 第一級資本與第二級資本的資料

• 資產再平衡數據

• 戰略資產配置比例

• 資產買賣策略與限制

• 其他

• 隨機情境模擬工具 ESG（Economic 
Scenario Generator)

未來資產負債管理需注意事項

IFRS 17 實施後，在資產負債管理時，除了上
述影響外，仍應考慮下列潛在因素，包括但
不限於

• 壽險公司的保險負債存續期間相對資產存
續期間較大，也就是保險負債的利率�感
度是相對高於資產的利率�感度。

• 未來保險負債衡量所採用的折現率 ( 加計
流動性貼水 ) 與資產評價所採用的折現率
( 加計流動性貼水與信用貼水 ) 是不同的。

• 資產負債管理必須需考量資產與負債幣別
不同所造成的影響，例如新臺幣計價的保
險負債將以新臺幣利率�線折現，而其對
應的資產為美元資產，則資產端將以美元
利率�線評價，若新臺幣利率�勢與美元
利率�勢不同調時，不同幣別的利率變動
將會對於資產負債管理的後續管理造成一
定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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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臺灣的壽險業於 2026 年將面臨 IFRS17 與
ICS 的同步接軌，同時還必須處理 IFRS9 的資
產重分類，其影響層面除了資產負債表與損益
表的揭露方式改變外，清償能力的變革也會
是重大的挑戰，目前壽險業對於 IFRS17 的系
統建置與測試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完整度，
2024 年也將進入平行測試的階段，而 ICS 的
部分也配合國際時程進行試算，提供結果供監

理機構參考，並討論在地化與過渡措施以降
低增資�力。資產負債管理必須同步考量會
計與監理的要求，配合公司的營運策略，在
保戶、監理機構與股東間的利益與要求間取
得平衡，對於壽險公司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所以對於資產負債管理的框架與系統規劃，
乃至系統建置與測試，都是壽險公司的當務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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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國 111 年，許多財險公司經歷了成立以來
的最大虧損，過去在波克�·海�威（Berkshire 
Hathaway）�立的保險產業經營�範，促使
全球保險公司極大比例重心著重於保險資金
的投資與風險管理，而保險業務營運與 IT 數
位化投入資源相對有限；近年來標示著數位
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專案本質
上更多僅是輔助資訊化（Digitization）的系
統並未體現 IT 投入報酬（ROI：Return On 
Investment），在過去四年臺灣保險業保費整
體收入連續下降，同時地緣政治與通貨��等
�觀環境對保險資金的投資與風險管控級數上
升，促使數位轉型不能繼續停留在「流程與系
統優化」的資訊化（Digitization）層面，應該
深入融合數位生態，促成業務轉型升級數位化
（Digitalization），明確「轉型」成什�；不
僅管理層，所有為公司創造收入的一線人員都
要能說清楚講明白，��做，做什�，以及明
確什�是公司的「數位轉型力」才能開創新
局。

本文就臺灣保險產業的數位轉型力提供定義、
相關方法框架、全球領先案例，以及我們的觀
察與建議：

1. 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定義

• 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在
各行各業討論十餘年，不同產業與公司
也有不同的理解，至今尚未有一個明確
的定義，我們以資訊化（Digitization）
與數位化（Digitalization）兩個維
度構成的數位轉型矩陣（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trix）說明。

保險產業數位轉型力
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佳�、資深經理 �應�   

圖表1-數位轉型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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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化（Digitization）(1)：從類比形
式轉變為數位形式的過程，或稱為 E
化。舉例來說，資訊化指的是將過去
一張一張的實體保單關鍵資訊以及條
款，逐一輸入到保險核心系統；將實
體的紀錄在系統設計出一個一個表單
結構紀錄以及形成 IT 系統業務流程。

• 數位化（Digitalization）(2)：利用數
位技術改變商業模式並提供新的收入
和價值創造機會，或稱智慧化。以中
國大陸電子商務平臺的運費險（退貨
運費險）為例，當消費者在購物結帳
時電商平台根據商品種類、賣家信用、
雙方退貨歷史等上�種風險因子透過
模型自動定價；消費者進行退貨程序，
平臺根據消費特徵、物流資訊以及交
易異常等大量風險因子自動核賠或�
賠。承保的保險公司在整個過程中完
全沒有人工介入去處理每日數千萬張
保單量，將運費險整個價值�抽象數
位化成模型，並賦予智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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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探索：我們以保險價值�（Value 
Chain；市場研究�保險產品設計�費
率釐定�通路選擇�保險銷售�售後
服務與理賠）觀察，不管是純網路保險
公司（簡稱：純網保）在線上（On-line）
商業模式探索或是非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傳統保險公司從大量線下
（Off-line）書面作業流程尋求提升管
理效能，處於資訊化（Digitization）與
數位化（Digitalization）程度都相對低
時，在數位轉型矩陣定義為「數位探
索」階段。

• �資訊化（E 化）：傳統保險公司導入
保險 IT 核心系統涵蓋了人身保險、財
產保險、投資型保險以及再保險等領
域，透過流程的�理與優化，進而完
善規模化管理保險產品與保單交易，
同時滿足 IFRS17 等金融管理要求的能
力；在數位轉型矩陣�定位為可以更
高效率的規模化發展與管理，保險業
務達到「資訊化（E 化）」的水準。

• �智慧化：對於純網保公司，由於起
步就是高度的數位化，透過技術以及
主要的純網保產品特性，抽象與疊代
保險價值�的每一個過程實現於數位
化，加速保險產品設計與推廣以及優
化用戶的數位旅程體驗，保險價值�
以數位的演算法（Algorithm）與模型
自動化處理；不同於傳統保險公司在
價值�每個節點都需要大量業務人員

的投入，領先的案例顯示每日全自動
處理的保單量達千萬量級。數位轉型
矩陣�達到「智慧化」水準的保險公
司，特徵是深入了解保險產品的業務
意義以數位化手段抽象成可以高效自
動執行的智慧化流程。

• ④數位轉型力：當保險公司業務具備
成�的資訊化與數位化能力，特點是
透過數位工具快速設計與開發保險產
品，並以極低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配合不同的通路推廣業務、反
應市場不斷疊代數據模型提�出可以
快速決策的資料數據、客戶可以透過
不同通路的全通路（Omnichannel）不
間斷旅程滿足需求等，發揮數位轉型
力綜效。

2. 臺灣保險公司的數位現狀

• 目前臺灣保險公司的核心系統大多數
為老一代使用 COBOL 語言的系統，但
現在資深同仁相繼退出又缺乏新人補
進，面臨市場的新需求往往無法快速
響應，同時加上資訊安全、監管要求
以及用戶對數位體驗需求等，保險公
司數位現狀如履��。

• 傳統 COBOL 主機的核心系統在安全性
明顯缺乏，也無法滿足不同通路與移
動端的需求，需要不斷疊加外圍系統
來滿足業務需求；同時 IT 專案缺乏頂
層規劃，長久下來的疊床架屋造成整
體營運隱�，也消�了 IT 團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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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T人才培育，懂複雜保險業務產品、
流程與監管規範業務，又掌握數位 IT
能力的資源，大多投入在維持營運以
及補強系統（��）。此外保險公司
並非市場上優秀的 IT 人員�選，新成
員的��、培養與留任對 IT 部門充滿
挑戰，�有不甚就會造成人才斷層。
保險數位人才的培育難度大，並且許

多 IT 專案的成本與時間資源限制的背
景下，只能依靠外部的系統整合供應
商補充人力資源。

• 在 IT 治理的基礎，臺灣的 IT 人員具備
彈性優勢，對於像保險複雜性的系統
設計與開發在程式編碼規範（Coding 
Standard）以及系統設計的紀錄標準
不一的現象都會增加維運成本與風險。

圖表2- 臺灣保險公司數位發展現狀觀察

現況 說 明

架構

IT
治理

人力
資源

需要保障業務合規以及系統的穩定安全，又需要面對業務彈性迅速可擴展要求，傳
統單體主機系統架構無法滿足

1

保險公司併購歷史及IT發展過程疊床架屋的歷史背景，有不同的技術路線（程式語
言、服務器、網路架構等），IT團隊忙於排除複雜的IT表象問題

2

疲於應付來自市場通路（保險業務員、銀行保險代理、保險經紀代理、網路線上）、
行銷推廣、內部管理、運營模式、公司經營需求以及監管合規要求

3

缺乏被臺灣產險與壽險面對市場充分驗證可行的「業務架構解決方案」與「技術架
構解決方案/產品」實踐

4

缺乏頂層設計，「重構」業務與技術架構的科學方法框架、風險管理工具以及解決
方案決策依據

5

壽險與產險核心系統許多還是架構在大型主機系統，市場新COBOL開發與維護的人
員補充匱乏

1

懂保險業務與規範且掌握IT技術的人員斷層，多靠系統整合供應商人力與時間堆疊2

市場採用的新技術（如：雲原生Cloud Native、微服務等）與架構經驗缺乏（評估
與建置）

3

缺乏IT標準與審查（Review）的機制或是執行力；如Code Standard，Code Review，
Solution Review等

1

缺乏企業級別的規劃原則，產品與方案選型建置重複投入資源或造成資訊孤島2

IT缺乏體現企業數位價值專案，保險公司IT領頭人頻繁履新3



 

107

• 臺灣保險公司多是經過數次的合併且
缺乏 IT 頂層設計與規劃，現有系統有
著不同的技術路線（程式語言、服務
器類型、網路架構等），IT 團隊忙於
排除複雜的 IT 表象問題，近幾年保險
公司的 IT 專案或是數位轉型專案幾�
多是流程的優化、IT 系統（含保險核
心系統）切換與外圍系統導入；此外，
在十數年來的保險產品、保單資訊與紀
錄、保戶資訊等眾多資訊定義與結構
不一致的數據資料，也需要投入大量
的資源進行資料�點與�理，才能完成
系統遷移與平行驗證。從數位轉型角度
只是完成了資訊化（E 化）的程度，即
數位轉型矩陣完成���的路徑；也就
是很大資源投入資訊化（Digitization）
能力進行「存量」市場的維持，接下
來必須對數位化（Digitalization）持續
投入與變革才能以數位轉型力挑戰增
量市場機�。

3. 成功的數位轉型實踐

• IT 領域在技術的驅動下有許多
名詞與術語，如，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大數據（Big Data）、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等；
然而數位轉型的成功來自於數位技術
與業務的深度協同帶來的商業價值，
�有明確商業價值目標以及實際經驗
案例，可以幫助保險公司降低學習�
線，以下透過我們合作夥伴在�洲成
功落地的數位轉型實踐說明。

a. 保險產品工廠

• 傳統保險產品設計需要跨部門的
合作協調：包括市場信息分析、
保險產品設計、責任與條款、精
算、定價，IT 部門根據保險產
品內容轉化為保險產品 IT 規格
（Spec），包括保險條款內容、
承保流程、核保流程、定價、保
戶前端頁面以及後端產品管理功
能等，最終需要完成一系列的測
試（包括相關通路）；整個過程
涵蓋核心系統與外圍系統需要費
時數個月才能夠上線一款保險產
品，往往無法快速滿足市場需
求，錯失商業機會。

資訊化(Digitization)

數
位
化

(D
ig

it
al

iz
at

io
n)

智慧化 數位轉型力

資訊化(E化)數位探索

高

高

低
低





④



圖表3-臺灣保險公司數位轉型發展多處於資訊化（E化）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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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需求

產品上線周期長

業務
需求

特點 技術價值/業務價值

1 模組化
抽象特性拆解保險產品到最小元素（原子
化），可透過配置的方式快速完成保險產品

保險產品研發需要
跨多個部門

IT需要針對產品做
系統開發與測試 2 產品疊代 透過分析市場反饋，對保險產品進行疊代

可複用模組的標準化管理，縮短上線週期

圖表4-保險產品工廠的設計縮短保險產品上線週期

• 傳統保險業務已經非常成�，目
前產品已經能夠根據市場上的保
險產品（人身保險、財產保險、
投資型保險與再保險）以數位化
的手段拆解產品基本屬性、通用
規則、費率算法、基礎責任等
關鍵參數內容到資訊的最小��
度（原子化），形成標準與通用
的保險工廠功能（保險產品、保
險種類、標的範圍是個人或是團
體、條款、業務規則、責任、服
務內容、索賠流程等）實現產品
開發通用模塊的靈活調用，透過
產品配置完成封裝保險產品，縮
短 IT工作周期達到1~3天上線。

a. 機器人應用

• 保險公司對於客戶服務人員、業
務員、保險代理、保險經紀以及

保險經紀業務員的教育訓練，內
容已經非常��；目前 AI 技術
已經在語�、語意（Semantics）
與圖�等資訊的辨識能力以及
大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LLMs）/ 多模大語
言模型（Large Multimodal 
Models，LMMs）下的生成
式 AI（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實際商業應
用浪潮背景下已經有許多的保險
公司使用機器人與業務員進行
「對練」或「陪練」強化教育訓
練的效果。透過場景（Scenario）
設計人機互動模擬訓練，機器人
能夠模擬保險客戶進行文字、語
�交流，從而對保險專業知識與
用戶的話術提供修改建議，並針
對話術合規檢測及時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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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於普通業務單位，客服中心
在機器人輔助教育訓練的陪練與
模擬銷售外，輔助客戶問答、保
險產品諮詢、產品推薦，語�機
器人結合語�辨識（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SR）以
及文字轉語�（Speech To Text 
,STT）等，都大幅提高業務效
果與客戶體驗。例如，保險業務
與客戶每次真實溝通過程的對話
數據（非結構化）進行轉寫，根
據公司或是產品的業務策略，快
速生產與業務指標相關的所有語
意標簽，亦或補充對話缺乏該保
險產品的注意事項或是增值服務
內容，從而對保險業務與客戶的
溝通對話內容進行結構化分析洞
察，輔助業務人員成為更優秀的
工具。

c. 全通路（Omnichannel）打通生態
�

• 新加�領先的數位保險公司數據
顯示 (3)，客戶僅有不到 12.5%
是完全通過線上的方式了解保險
產品且最終完成交易，多數客
戶在保單成交的旅程中會由不
同通路與接觸點了解信息或是
獲取服務直到最終完成交易；
透過數據分析，在完成數位全
通路（Omnichannel）後相對於
先前的銷售整體轉化提高 10%
（Leads-to-Cash，該案例以
19,000 位對保險有��的潛在
客戶為基礎），此外以數據打通
生態的全通路能力，對於無有效
保單的潛在客戶再次投保，優於
傳統營業員經營模式達 2 倍以
上。

對象\功能

業務員

客服人員

業務代理

保險經紀

陪練&對練 知識問答 合規檢測 產品推薦 保單諮詢輔助

圖表5-機器人在保險業務的應用



 

110

• 臺灣傳統保險公司的業務銷售
主要是透過代理人、經紀人與
銀行等通路進行推進，保險公
司在面對於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世代需要重新評估各種
通路中介定位與作用，保險產業
的數位轉型如何透過數位轉型力
賦能（Empower）保險公司快
速響應市場需求，以及保險公司
的數位能力需要支持各種�直領
域實現線上、線下和混合業務模
式。全通路的實踐已經不限於傳
統保險公司的直銷、保險經紀公
司或是銀行代理等銷售方式，而
是以數據為基礎，保險為載體與
生態融合，如：購買機票時加保
旅遊平安險，「��多」保費省
�多的外�健康險等都是新一代
的保險系統應具備的基礎能力。

• 綜合案例：合作夥伴在新加�與
共享出行平臺的生態案例，在司

機與�客使用服務時同時保險保
障，司機可獲取：重大疾病險、
商業�險以及個人意外�害險等
保障；�客則可以取得：人身意
外險、旅遊平安險、重大疾病
險、行程延誤險、嵌入式運輸物
品保障險等，若是透過此服務訂
購外賣可以涵蓋配送延誤險等。
這些創新的保險生態已經產生數
億張保單，目前 MAU（Monthly 
Active Users, 月活�用戶數）達
數�萬（新加�人口約為 592
萬人 (4) ）。

• 此案例的商業價值可以增加平臺
與保險公司的 ESG 觀感，同時
擴展了保險公司以及平臺公司的
用戶，住�、零售、理財與保障、
健康、出行、旅行與��住宿、
數位平臺等生態�合作夥伴對於
臺灣的��化保險與小額保險提
供了跨產業共營生態的參考。

線上， 嵌入式 線下

融入客戶的生活
方式，活動作為
觸發事件輕鬆積
累保障支持使用
量基礎(Usage 
Based)的保險
產品

直接向消費者
提供保險產品
（D2C）或通過
合作夥伴/ 銀行
提供完全數字
化的旅程

線上直銷

通過代理商、
銀行保險銷售
全面的全通路
功能和工具

通過傳統線下
通路，以數字
化、自動化後
端流程進行高
效的保險銷售

全通路與
O2O客戶旅程 傳統線下銷售

將保險無縫嵌入
任何合作夥伴的
產品和服務，做
為新的綜合建議

嵌入式保險 微型保險

旅遊/活動 電子商務/零售 共享出行/外賣 數位支付 銀行 休閒育樂
生態整合

參考：合作夥伴產品能力

圖表6-數位轉型力構築全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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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數據連結生態�新加�領先的數位

• 數據是��數位生態與保險業
務增長的關鍵資產，金融產業
由於監管要求相對於其他行業
數據具備一定程度的完整性與
標準化，目前數據應用普遍用
於客戶的簡易版 KYC（Know 

Your Customer），其中數據的
完整性、品質以及技術尚未達見
到以數據驅動業務增長的標�
（Benchmark）案例，很大程度
是未能用數據打�過去僅限於資
訊化的��。

圖表7-數據驅動與數據洞見是業務增長的數位轉型力

數位
轉型力

核心

總帳

IFRS17

外圍

子帳

安全

客戶
體驗

決策
治理

商品
設計

增長

服務
增值

打通資訊化

Data Driven

全通
路

創新
業務

人才
增長

客戶
價值

Data Insight

• 借�領先的保險公司執行核心現
代化策略（Core modernization 
Strategy），專注業務增長以
及客戶體驗優化，以數據驅動
（Data Driven）模式對大量
數據相關性（Correlation）資
料��具備決策的數據因果性
（causation）關鍵，才能體現真
正數據分析價值。我們也觀察到
臺灣保險公司在探索數據應用，

採取一連�的 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方法，探索較
低風險又快速的��數據價值
模式，以及驗證數據平臺與工
具支援完整度；這樣的方式可
以在過程中避免建置�來�多
無法說明商業意涵的數據或複
雜指標構成似是而非的�表板
（Dashboard）��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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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數據經緯：Data Fabric;  (2) MarTech：Marketing + Technology；(3)PII：Personal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圖表8-數據應用平臺常見與可預期的成效

• 以我們的合作夥伴在新加�
上線的 CDP（Customer Data 
Platform）案例來說明數據價值：
潛在客戶在不同通路的觀點、參
與不同的數位行銷活動、分別表
達過對潛在產品意圖、一系列互
動歷史記錄以及現有政策等，透
過接入搜尋引�的流量與行為分
析、社交資訊與內部的客戶資訊
匯集於 CDP 系統，自動標記和
細分以提取潛在客戶洞察。當在
潛在客戶與保險公司，不管是線
上或是線下實際接觸時，CDP 根
據這些洞察幫助業務顧問了解客
戶需求與考量，在保障客戶良好
體驗前提下促進保險產品銷售。

• 綜合案例：針對習�數位產品的
年輕族�，我們需要以符合他們
數位體驗的方式來吸引和經營。
然而，這個細分市場存在著一些
獨特的障礙。�先，這�年輕人
面臨著大量多樣的選擇，這使得
品牌��度較低。其次，他們多
�持著抗�傳統保險業務員的心
態。要解決這些問題，前期的�
樂化和體驗建設顯得尤為重要，
因為族�習�使用數位產品，也
離不開日常生活相關的應用程式
（APP）；新加�的一家保險公
司針對這個年輕族�推出了小額
微型保險品牌與獨立數位平臺，
提供了符合他們需求的新一代保
險產品，涵蓋人壽、意外、重大
疾病、投資等多種保險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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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數位平臺與特定的商家、移
動支付平臺、信用卡發卡機構等
合作，提供消費者取得保險保
障，對保險公司帶來超過 90 萬
DAU （Daily Active User，日活
量）、每日新增�萬保單、主
要用戶都是 30 歲以下、打通超
過 45 類不同數位平臺交互流量
與回饋給消費者折扣以及消費掛
�的免費保險金。保險公司以此
為新的客戶提機更多的產品，或
透過數據洞察�醒已經��的客
戶。

• 這樣的方式，幫助該保險公司成
功地打入了這個數位世代的市
場，滿足了年輕人對於保險的需
求，同時也克服了市場上的一些
�難。數據結果證明了對於不同
細分市場，我們可以採取特定的
策略來經營和吸引特定客戶。

4. 數位轉型技術支撐

• 核心現代化策略（Core Modernization 
Strategy）代表企業需要建立足夠強大
的 IT 基礎架構，才能夠因應保險公司內
部經營、客戶需求及法規監管的挑戰。
在數位轉型的實例中，我們必須具備處
理複雜需求的能力。內部經營管理需要
高效率、高靈活性的系統來協助企業實
現業務目標，確保資源的有效運用。與

此同時，外部客戶的需求變得更加多元
化，企業需要提供個性化、迅速、精確
的服務，以保持客戶滿意度和��度。

• 此外，法規監管也是企業必須正視的重
大挑戰之一。企業需要確保運營符合相
應的法規要求，以避免可能的法律風險
和處罰。這需要一個�固的 IT 基礎架
構來支持企業的監管和合規工作。

• 核心現代化策略的目的在於提升企業整
體競爭力。它不僅關係到業務增長，
也包括保障穩定持續的服務營運能力。
IT 基礎架構需要能保證企業系統的穩
定運行，確保客戶能夠隨時獲得所需的
服務。在面對未來業務增長、確保穩
定服務運營，以及支援多通路不同場景
（Scenario）下用戶與客戶體驗時，我
們總結出五個 IT架構建設的關鍵議題：
�高性能、�高可用、�彈性易擴展、
④低成本、�安全。

• （1）高性能：系統架構的高性能需求
考慮時效性（現在的高性能與五年後的
高性能），高性能可以帶來比較好的用
戶體驗以及業務增長，避免系統過載問
題；IT 系統中高性能帶來的複雜度主要
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單機內部為了
高性能帶來的複雜度；另一方面是多臺
電腦叢集（Cluster）為了高性能帶來的
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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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技術方案：投資增加機器（算力
與 buffer 緩衝）、非同步作業、多工
（Multi-Process 多進程 或 Multi-Thread
多線程）以及優化資料結構。

• （2）高可用：主要面對 IT 系統中斷地
執行其功能的能力，代表系統的可用性
程度，主要體現在系統業務邏輯處理高
可用以及資料存儲能力高可用兩個層
面。

• a.) 業務邏輯處理高可用：無論在哪
個服務器上進行計算，相同演算法和
輸入資料，產出的結果必須是一樣
的，所以將業務處理從一臺服務器遷
移到另外一臺服務器，對業務不會產
生結果不同的影響。

• b.) 資料存儲能力高可用：將數據資
料從一臺服務器移動到另一臺服務
器，這個過程需要透過網路傳輸，如
果服務器在不同的機�通常傳輸耗時
需要幾十甚至上� ms（millisecond, 
��），這可能發生用戶讀取資料不
一致的狀況（如客戶交完保費，但是
系統資料尚未同步完成，會造成業務
投訴），在實際業務中存儲高可用的
難點不在於如何備份資料，而在於如
何減少或規避資料不一致（一致性）
對業務造成的影響。

• 成�技術方案：單機�高可用 + 資料分
區，雙中心等；本質上都是通過「�餘」

來實現高可用，但這樣的方案同時帶來
了複雜性。

• （3）彈性可擴展：IT 系統為了應對將
來需求變化而提供的一種擴展能力，�
望新的需求出現時，系統不需要或者僅
需要少量修改就可以支援，無須整個系
統重構或重建。實際業務中，對於未來
業務的需求或是技術的演進都難以預
測，業界在考慮系統的彈性通常基於兩
種思考方向：

• a.) 從業務維度深入理解，對可能的
業務變化進行預測，如參考公司發展
策略評估業務量、保險產品等在業務
�得遠一點，但是需要��過度設計
造成資源投入浪費。

• b.)從技術維度利用擴展性佳的技術，
實現對變化的封裝。

• b.1.) 將「變化」較多的程式邏輯
封裝在一個「變化層」，將不變
的程式邏輯封裝在一個獨立的「穩
定層」。

• b.2.) 在程式邏輯架構，提�出一
個「抽象層」和一個「實現層」。

• 成�技術方案：分層架構、雲原生
+ 微服務（Microservice）架構、微
內核架構、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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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低成本：IT 架構方案選型涉及大
量硬體資源，硬體成本也是 IT 架構需
要考慮的重點。通過一個架構方案的設
計，就能輕鬆節約成本與體現技術的強
大力量，是數位架構設計的價值。像是
職場社交巨頭為了處理每天 5 千億的
訊息傳輸，開發了高效的 Kafka �流系
統，明顯節省了軟硬體資源。

• （5）安全：保險公司存有大量�感客
戶資料，包括個人身分、財務狀況等，
若安全漏洞，可能導致客戶隱私�露，
損害企業信譽。其次，保險業經營模式
密切依賴資訊科技系統，如保單管理、
理賠處理等程序皆以資訊化為基礎。若
系統遭受�擊或病�感�，可能造成業
務中斷，影響到客戶的保單效力與理賠
權益，對公司經營造成�重損失。此外，
保險業需要遵守相關法規與監管機構的
合規要求，如個資保護法規等，保證客
戶資料的安全與隱私。若未能確保資訊
安全，將面臨法律風險與罰款。

• 從技術的角度來講，安全可以分為兩類：

• a.) 功能安全：要是利用系統或公司
不完善的地方潛入��或著�取，
可以形象的說「功能安全」 =「防�
�」。

• b.) 架構安全：主要是故意��，對
系統的影響巨大，傳統的架構安全

主要依靠防��隔離網路，通過將
網路劃分成不同的區域，制定出不
同區域之間的存取控制策略來控制
不同信任程度區域間傳送的資料流
程。架構安全可以比�為「防強
�」。

• 其他像是資料安全，資料加密解密（資
料傳輸與存儲），資料備份都是安全
必須考慮的議題範疇。

• 金管會今年（民國 112 年）8 月鬆�
金融業委外辦法，保險產業可以進行
雲端儲存及 AI 運算、取用應用程式，
如果只是單純的 IT 應用，我們測算公
有雲的成本高於自建機�，但在充分
考慮上述五個 IT 架構建設的關鍵議
題，以及金融集團的規模化應用與維
運管理需求條件下，採購雲端服務在
成本與效率將會體現雲端計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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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性能

2 高可用

單機：

叢集：

計算高可用，業務高可用，儲存高可用

SMP(Symmetric Multi-Processor
，對稱多處理器結構)

雙(多)中心AA等

面對的挑戰

業務
需求

技術議題 解決方案領域

DNS Loading Balance，硬體
Loading Balance ，軟體Loading 
Balance

Partition, Cluster

面對高負載(併發)的業務需求，如防疫險銷
售銷售初期爆量情況

保障服務不中斷，確保可用性

架構方案涉及大量伺服器資源，成本就會變
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架構設計考慮點。通過一
個架構方案的設計，就能為客戶節省成本

技術的角度，安全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功
能上的安全，另一類是架構上的安全

分層架構：N層架構，像是C/S，B/S，
MVC架構等

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使
用ESB產品為主要特徵
微服務

微內核： Plug-in Microkernel 
Architecture流程管理系統、調度系統、監
控系統；如，Chrome的擴充外掛程式

系統為了滿足「將來需求變化」能力，當有
新需求出現時，系統不需要或僅需要少量修
改就可以支援，無須整個系統重構或重建

我們如何建立
正確的支持體系?

通用 (系統/維運)

NUMA (Non-Uniform Memory 
Access，非一致存儲訪問結構)
MPP(Massive Parallel 
Processing，巨量並行處理結構)

3 彈性
擴展

4 低成本

5 安全

我們如何讓
用戶友好的體驗?

體驗

我們如何
強化服務營運?

供應

我們該如何面對
新業務與增長?

需求

圖表9-卓越的IT架構是支撐保險公司增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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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數位轉型建設策略

• 我們的觀察與實踐歸納，臺灣的數位轉
型建設策略主要可分為兩類型。第一類
是根據公司業務發展策略，進行整體的
頂層數位規劃。透過�理過去的系統和
經驗，明確了需求與未來建設�圖，並
以自行開發系統為主，採購產品為輔
助。

• 另一類是在完成數位頂層規劃後，以
現有 IT 資源為基礎，逐步引入市場
上的 IT 產品。在這過程中，以 MVP
（Minimum Viable Product）或 POC
（Proof Of Concept）的方式來驗證產
品的可行性與功能完整性。這種策略以
採購產品為主，而訂製化開發則為輔
助。

• 這兩類策略的選擇取決於保險公司的業
務規模以及其在 IT 資源和能力方面的
狀況，造成差異是在建置過程中的效率
與效果差異。

• 由於臺灣保險產業尚未出現明確的數位
轉型標�案例，因此借鑑國外同業的 IT
架構與實踐是最常見的做法。在建設過
程中，「中台」討論得最為��，這
個術語（Terminology）源自中國且沒
有標準的英文術語，常見使用�Middle 
Platform�或是�Middle Office�表示；它
指的是在多個部門之間共用的開發資
源，提供企業共用的業務、資料和計算
能力，強調的是「企業級」的可複用能
力。雖然在 2020 年中國電子商務巨頭
提出「拆中台」，但在金融行業（銀行，
保險）建置業務中台與數據中台已被證
明具備業務價值，對於臺灣保險公司主
要的借鑑價值在於「中台」可以作為保
險核心系統切換的一種策略，可以建置
業務中台服務新的保險產品，將核心數
據拋轉到核心系統以中台做為重構保險
數位架構基礎策略。

面對的挑戰

我們該如何面對
新業務與增長?

需求

我們如何
強化服務營運?

供應

我們如何讓
用戶友好的體驗?

體驗

我們如何建立
正確的支持體系?

通用 (系統/維運)

新
產
品

組
合

1

新
業
務

模
块

1

後台核心&總帳 創新業務組合

業務中台

核心
能力

通用
能力

按需服務
後台 中台 前台

單體系統

經代

微服务A

行動模塊
理
賠
申
請

微服
務X

確
認
要
保

保
費
計
算

業務
員

統一規格
主數據操作

核心資料

保險
核心

總帳
系統

統一規格
交易批次資料

子帳系統

服務
管理

領域
管理

數據中台 報表BI

圖表10-保險中台概念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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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保險業務中台來說明，保險業務中台
是整合各項業務運作，包括但不限於保
險產品設計、核保、理賠等流程以及數
據處理，不僅是提升 IT 交付效率、降
低成本，同時也提供了更好的數據分析
基礎和客戶服務等功能；業務中台設計
步驟：

• （1）分解業務流程或是業務功能。

• （2）分析並�取可複用的能力；通常
會用業務的確定性，以及業務可通用程
度等可以定量的方法做分析。

• （3）拆解成最小單元，完成原子化組
件設計成為業務中台功能之一。

圖表11-業務中台設計方法

展業

電子商務

客戶資訊（CIF）

保險經紀代理

保險經紀人

BI平台

保險核心系統

承保 收付

理賠保全

特殊 Specificity

通用可複用 Generality

高確定性
Predictability

不確定性
Volatility

業務中台

前台

核心系統、總帳系統，…

數據中台

業務中台

通用能力 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如以DDD
設計「可複用」能力
與架構

保險產品

險種大類

標的型別

條款

保險責任

自負額

限額



 

119

• 在業務中台的規劃上，我們又常常會
區分核心能力與通用能力，核心能力
是指與保險業務價值�相關；通用
能力則為像是用戶雙重認證（Two-
Factor Authentication, 2FA）、�件
發送、SMS（Short Message Service,
簡訊服務）發送等通用的功能。

• 現代化的保險核心（Core system 
modernization）系統架構，在回應
五個 IT架構建設的關鍵議題前提下，
大多採取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系統架構，其中為了
滿足彈性可擴展通常採用雲原生
（Cloud native）架構、微服務以及
容器化開發與部署，所以不論是在公
有雲、混合雲或是自建機�都會採用
大量的開源（Open Source）軟體以
及框架，這對於 IT 維運保障安全性
充滿挑戰，特別是在發現開源產品未
即時修復安全隱�，將會給企業造成
非常大的損失。如，雲端原生運算基
金會CNCF（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認證的 Kubernetes（簡
稱 K8S）是微服務架構都會採用開源
容器管理應用程式，一般的 IT 人員
或是產品供應商是沒有能力在不影響
業務運行背景下快速修補，造成保險
公司風險隱�。

• 面向未來的現代化核心系統，需要
滿足業務應用場景，將核心系統作
為競爭優勢，實現增長並節約成本，
具備以下特點：

• a.) 完整業務產品： 壽險 / 產險、
投資型保險與再保險。

• b.) 端到端（End to end）： 完整
的保險價值�。

• c.) 可配置： 從後台到前端，完全
集成。

• d.) Low-Code（低程式碼）／ No-
Code（無程式碼）： 完全可 配置
和模板化的產品。

• e.) 可升級： 定期升級保障系統安
全、業務功能與性能。

• f.) 模組化： 微服務架構。

• g.) 可擴展： 雲原生和多租戶
（Multi-Tenant）。

• h.) 可互操作： 開放式應用程序接
口（API）。

EY Nexus for insurance 在日本的實踐
或是我們合作夥伴在泰國壽險的案例，
Low-Code（低程式碼）／ No-Code（無
程式碼）受到保險公司的歡迎，不管是
針對保險產品的配置或是用戶頁面的配
置以及業務需要時常調整的功能，如保
險公司提供銀行銷售的網頁或是透過短
影�平臺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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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數位轉型力 - 不為尋�試�力，�能�上
背雲�

• 在整體保費下降，公司治理與監管單位
要求、全球通貨���力、經濟的不確
定性以及現有系統維護成本增加，臺
灣保險產業在創新業務以及保費增速
放緩、產品利潤空間逐步�縮的大環境
下，我們相信，臺灣保險機構將比任何
時�都更需依托數位轉型力進行產業升
級創新、控本增收。

• 在當前數位科技��發展的趨勢下，臺
灣大多數保險公司��達到數位轉型的
資訊化階段。目前保險價值�中的保單
核保和理賠等重要工作已經非常依賴系
統，但從前�保險公司的案例證實核保
和理賠已經可以智慧自動化，例如系統
掌握業務邏輯與外部認證資訊（如，�
院數位記錄）；中國保險公司在數位系
統方面的演進也清楚地顯示了保險數位
轉型的趨勢。

圖表13- 中國保險產業系統演進路徑

中國新致軟件招股說明書，《中國保險科技報告》瑞士再保險管理公司與中國復旦大學資料參考：

保費收入統計

來源： 金管會保險局《保險市場重要指標，中華民國112年07月》

單位：十億元(TWD)

圖表12-保險業保費收入趨勢已經連續五年下降，壽險尤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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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保險公司如果�望在這個數
位化的浪潮中保持競爭力，就需要
�早發揮其數位轉型的能力。然而，
實現智慧化基礎並非單純地依賴技
術的引入，而是需要對業務的深刻
理解。只有透過深入了解業務運作
的本質，才能夠將其拆解成系統和
技術可以理解並應用的邏輯，進而
達到真正的智慧化水準，才能夠發
揮數位轉型力帶動業務增長與經營
效益。

度和規模化方面仍然存在著挑戰；
特別像是在高額壽險和理賠等領
域，中介人員（例如保險業務員）
的參與仍然是推進業務的有效�
徑。

• 此外，對於像是終老險這樣的保險
產品 (5) ，由於目標族�的習�，
他們更�向接受來自銀行通路的推
薦。因此，純網保公司需要注意如
何在這樣的情境下建立信任和提供
價值。

• 總體而言，純網保公司和傳統保險
公司在數位轉型的發展路徑上可能
存在著差異，但他最終目標是一致
的：提供更�捷、高效和價值有保
障的保險產品和服務，以滿足不同
客戶�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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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14- 中國保險產業系統演進路徑

• 對於純網保公司而言，早期的保險
產品設計已經實現全流程自動化與
極低比例的人為介入，這代表著他
們在數位化轉型方面已經取得了顯
著的進展。然而，相較於傳統保險
公司，純網保公司在業務的��程

圖表15-純網保公司的數位轉型路徑與傳統保險公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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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是指企業或組織在面對市場變
化、技術進步或經濟環境變動等情
況下，通過調整策略、結構和流程，
以適應新的營運模式或業務模式的
過程。這可能包括改變產品或服務
的定位，開發新的市場，引進新的
技術或創新等；數位轉型亦然，保
險公司必須避免華而不實與�盾的
數位轉型�述，如：「我們將打造
數字優先組織，融入我們的夥伴生
態系統，在任何地方�捷地提供以
客戶�中心的創新。」、「高價值低
成本」或「安全又彈性」等。

• 成功的數位轉型力，是一線同仁能
夠使用業務語言清晰�述數位轉型
的「業務價值」並積極參與。

本文的實際案例充分顯示，保險公司透
過數位轉型力成功地融合了不同產業生
態，充滿活力地�動東南��億美元的
保險市場 (6)。臺灣保險公司應當立即
行動，加速�實數位轉型力助力業務發
展。

備註說明

1. Digitization 《 Gartner 》：Digiti-
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from analog to digital form, also 
known as digital enablement. Said 
another way, digitization takes an 
analog process and changes it to a 
digital form without any different-
in-kind changes to the process 
itself.

2. Digitalization 《 Gartner 》：
Digitalization is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change a business 
model and provide new revenue 
and value-producing opportuni-
ties; it is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 
a digital business.

3. BCG, Distribution-X Global Custom-
er Insight Study 2022

4. Singapore Population and Tal-
ent Division, 2023 年 9 月 29 日
《Population in Brief 2023：Key 
Trends》

5. McKinsey & Company, 2023 年 8
月《擁�老齡化時代：保險機構參
與中國養老保障的整合式探索》

6. BCG, 2021 年 7 月《Digital Part-
nerships –Unlocking the $10 Bil-
lion Opportunity in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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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應 ESG 強調商業道�，及臺美 21 世紀貿易
�議之簽訂可能改變未來法令環境，企業可考
慮透過取得 ISO 37001( 反賄賂管理系統 ) 或
ISO 37301( 合規管理系統 ) 驗證，以應付經
營環境之挑戰。

S&P Global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CSA) 評鑑

S&P Global CSA評鑑是常見的ESG評鑑之一。
本國企業適用之商業道� (Business Ethics)
題組中之評鑑項目包含行為準則 (Code of 
Conduct)、賄賂貪腐 (Corruption & Bribery)、
行為準則之系統或程序 (Code of Conduct: 
Systems/Procedures) 及違反事項之報告。各
評鑑項目之內容如下：

運用 ISO 37001 及 ISO 37301 因應 ESG 趨勢及臺美
21 世紀貿易�議
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高��、
協理 吳仁芳、副理 高�君   

以本國企業現況而言，大企業或其關係企業為
依循「上市上�公司�信經營守則」，多已具
備行為準則，亦已就賄賂、政治獻金、慈善捐
贈及贊助設有基本規範，因此通常可以�利�

到「行為準則」及「賄賂貪腐」政策規範面之
分數。惟就「行為準則之系統或程序」一項，
多數企業之法令遵循制度尚未經外部第三方
檢視，故於此項存在落差。

行為準則 賄賂貪腐 行為準則之系統
或程序

具備適用於全集團，涵蓋下
列議題之行為準則：

• 賄賂貪腐
• 歧視
• 營業秘密
• 利益衝突
• 反托拉斯/反競爭實務
• 洗錢及/或內線交易
• 環境、健康及安全
• 檢舉

具備涵蓋以下事項之集團反
賄賂貪腐政策：

• 任何形式之賄賂
• 政治獻金
• 慈善捐贈及贊助

確保行為準則可有效實施之
機制 (例如法令遵循制度)：

• 責任、問責及匯報線
• 專門聯絡方式
• 法令遵循與員工薪酬之

連結
• 員工績效考評與合規/行

為準則之整合
• 違反規定時之懲戒行動
• 經第三方驗證

(Certified)/查核
(Audited)/查證(Verified)
之法令遵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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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 21 世紀貿易�議

今年 6 月 1 日本國與美國簽訂「臺美 21
世紀貿易�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 之�批協定 (First 
Agreement)，將「反貪腐」列入議題。雙方
政府承諾採取立法及其他必要手段，將影響國
際貿易及投資之賄賂及貪腐行為�刑化，推動
防制及打擊賄賂貪腐措施之實施及執法，並強
化對檢舉人之保護。

�於此協定之簽訂，有可能使我國法令環境增
設商業賄賂相關規範，可以預期未來企業將須
配合法令環境改變，增加具體之賄賂貪腐防制
機制。

ISO 37001 及 ISO 37301 簡介與比較

一、核心要素

ISO 37001( 反賄賂管理系統 ) 及 ISO 
37301( 合規管理系統 ) 同屬國際標
準 Annex SL 之高階架構 (High Level 
Structure)，其章節皆作如下安排：

( 一 )  範圍

( 二 )  參考規範

( 三 )  名詞與定義

( 四 )  組織背景

( 五 )  領導

( 六 )  規劃

( 七 )  支持

( 八 )  作業

( 九 )  績效評估

( 十 )  改善

兩標準之核心部分為第 4 至 10 章，從下
方章節對照表可略�兩者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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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37001 ISO 37301

4 組織背景 4 組織背景
4.1 瞭解組織及其文本 4.1 瞭解組織及其文本
4.2 瞭解利害關係人之需求及期望 4.2 瞭解利益相關人之需求及期望
4.3 決定反賄賂管理系統之範圍 4.3 決定合規管理系統之範圍
4.4 反賄賂管理系統 4.4 合規管理系統
4.5 賄賂風險評估 4.5 合規義務

4.6 合規風險評估
5 領導 5 領導

5.1 領導及承諾 5.1 領導及承諾
5.1.1 治理主體 5.1.1 治理主體及高階管理層
5.1.2 高階管理層 5.1.2 合規文化

5.2 反賄賂政策 5.1.3 合規治理
5.3 組織角色、責任及授權 5.2 合規政策

5.3.1 角色與責任 5.3 角色、責任及授權
5.3.2 反賄賂合規功能 5.3.1 治理單位及高階管理層
5.3.3 代理決策 5.3.2 合規功能

5.3.3 管理階層
5.3.4 人員

6 規劃 6 規劃
6.1 處理風險及機會之行動 6.1 處理風險及機會之行動
6.2 反賄賂目標及達成目標之規畫 6.2 合規目標及達成目標之規劃

6.3 異動之規劃
7 支援 7 支援

7.1 資源 7.1 資源
7.2 能力 7.2 能力

7.2.1 通則 7.2.1 通則
7.2.2 聘僱流程 7.2.2 聘僱流程

7.3 認知及教育訓練 7.2.3 教育訓練
7.4 溝通 7.3 認知
7.5 文件化資訊 7.4 溝通

7.5.1 通則 7.5 文件化資訊
7.5.2 創建及更新 7.5.1 通則
7.5.3 文件化資訊之控管 7.5.2 創建及更新文件化資訊

7.5.3 文件化資訊之控管
8 作業 8 作業

8.1 作業規劃及控制 8.1 作業規劃及控管
8.2 盡職調查 8.2 建立控制及程序
8.3 財務控制 8.3 提出疑慮 (檢舉)
8.4 非財務控制 8.4 調查流程
8.5 由受控制組織及商業夥伴實施反賄賂控制
8.6 反賄賂承諾
8.7 禮物、款待、捐贈及類似利益
8.8 管理不恰當的反賄賂控制
8.9 提出疑慮 (檢舉)
8.10 調查及賄賂之處理

9 績效評估 9 績效評估
9.1 監控、衡量、分析及評估 9.1 監控、衡量、分析及評估
9.2 內部稽核 9.1.1 通則
9.3 管理審查 9.1.2 合規績效意見回饋之來源

9.3.1 高階管理層審查 9.1.3 發展指標
9.3.2 治理主體審查 9.1.4 合規陳報

9.4 反賄賂合規功能審查 9.1.5 紀錄保存
9.2 內部稽核

9.2.1 通則
9.2.2 內部稽核計畫

9.3 管理審查
9.3.1 通則
9.3.2 管理審查投入
9.3.3 管理審查結果

10 改善 10 改善
10.1 不符合事項及改正行動 10.1 持續改善
10.2 持續改善 10.2 不符合事項及改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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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異點

• 議題：ISO 37001 針對特定合規議題
─反賄賂，強調實施各類財務或非財
務之具體方法以管理賄賂風險，例如
商業夥伴�職調查；ISO 37301 針對
整體合規架構，強調辨識企業各項合
規義務，並建立良好的治理及合規文
化。兩者相輔相成。

• ESG 評鑑效益：ISO 37001 可因應賄
賂貪腐題組、ISO 37301 可因應系統 /
程序題組，皆有利於 ESG 評鑑。

三、共通點

• 屬合規 (Compliance) 範疇之 ISO 37 系
列。

• 屬較近期發布之國際標準：ISO 37001
為 2016 年�次發布，新版研議中；
ISO 37301 為 2021 年發布。

• 以風險角度�待合規議題，兩者皆須
定期辦理風險評估，作為風險管理之
一環。

• 強調總公司治理主體、高階管理層及
合規功能之參與，無法僅驗證特定單
位。

• 屬高階架構，方�與其他同屬高階架
構之 ISO 標準整合，故企業可分別建
置 ISO 37001 及 ISO 37301，並予以
整合。

• 以 PDCA 循環持續改善。

導入 ISO 37001 及 ISO 37301 之效益

ISO 37001 是反賄賂議題之國際標準，可協
助企業證明自身於反賄賂之作為，有利於跨
足國際市場，與國外商業夥伴 ( 包括供應商、
策略合作對象等 ) 建立往來關係。對內，ISO 
37001 之建置可協助企業全面檢視現行反賄
賂機制不足之處，以積極手段降低賄賂類型之
行為風險，減少因賄賂貪腐而導致之支出或浪
費，並提高營運效率。

ISO 37301 是合規議題之國際標準，可協助企
業建立整體合規管理制度，與會計及內控制度
同屬企業內部基礎建設的重要一環。所有的合
規議題，包括反賄賂貪腐、資訊安全、洗錢防
制、個人資料保護等，都需要透過一套有效的
合規制度去實施及管理，因此導入 ISO 37301
有利於建立企業�信、治理及合規管理文化，
降低因不合規而導致之聲譽、業務及金錢損
失。

結語

商業道�之落實，須建立在一套有效的合規管
理機制之上。各國政府日益重視 ESG 之趨勢
下，ESG 各項要求已逐漸融入各國法令規範、
跨國協定、各類評比、資訊揭露等項目，自各
角度影響企業策略規畫、日常營運、融資成本、
對投資人及客戶之吸引力。企業除持續精進
外，可考慮導入�如 ISO 37001或 ISO 37301
等能�應 ESG 相關要求之國際標準，協助以
系統化方式建立管理機制，並透過第三方驗證
以佐證其內部作為符合國際標準，促進企業與
客戶、商業夥伴及公部門之合作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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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二在歐洲國家將陸續上路。�聲已�，歐
洲各國正��密鼓地在最近幾個�期完善修法
程序，�上這班國際列�。超過 7.5 億歐元營
收規模的臺商，將�當其衝。面對支柱二，管
理階層應有以下五大新思維：

1.	 租稅天堂優勢不再，繳納15%以上的營
所稅已成新趨勢：原公司稅稅率 0% 的�
�達�島，預計從 2025 年１月１日起，
對年營收超過 7.5 億歐元，且在該島設立
公司的跨國企業，課徵 15% 的營利事業所
得稅稅率。巴�多、��蘭、��利、�
普�斯、模里西斯等國家，在同��力下，
也將在 2023 年 12 月底啟動支柱二。�
洲的香港、新加�、馬來西�等臺商�用
的區域總部，也預計在 2025 年上路支柱
二。臺商在上述地點如果有貿易所得、資
金調度或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利益，��
將不再能享有免稅或低稅率。至於開曼、
英屬維��島及���等常見租稅天�的
未來立法動向，值得密切觀察。

2.	 善用兩年UTPR避風港規定，進行業務與
利潤調整：最終母公司所在地若沒有實施
支柱二，而且名目稅率超過 20% 者，將有
兩年 UTPR（Undertaxed Payment Rule）
避風港（2025 年及 2026 年）。代表以
臺灣為�的跨國企業，在臺灣本國有效稅
率低於 15％的超額利潤，將爭取到兩年�
息機會，不用擔心被其他國家啟用 UTPR
規定�分補稅，但 OECD 也說明，此避風

港規定預計不會延長。臺灣金融業及高科
技業，因個別享有 OBU 免稅及研發投抵
等優惠，多有稅率低於 15％者，建議業者
應善用這兩年時間，思考集團利潤配置，
將利潤合理分配在功能風險�配的地方，
避免到時其他國家以 UTPR 對臺灣利潤補
稅，造成重複課稅。

3.	 善用補助型及超額扣除型租稅優惠：未來
租稅假期或特殊稅率（如 5%/10%）型的
租稅優惠，將不再�香，因為稅率差額最
後將被當地國施行的國內最低稅負制補
�。建議企業應著�在跟當地政府爭取財
政補貼，或爭取以費用支出為獎勵對象的
租稅優惠（例如研發費用加成扣除）。因
為這類型的獎勵雖然對於有效稅率略有衝
擊，但衝擊沒有租稅假期或低稅率型優惠
來的高，因此財政補貼可能成為未來各國
爭取企業投資的新�器。但是此類的租稅
優惠，各國都要求以增加就業人口或投資
為籌碼，預計可適用該優惠的臺商，應擬
定財務預測並掌握跟各國政府�判時機。

4.	 委託顧問進行資料蒐集及評估對於財報的
影響：IAS12 要求企業應該在 2023 年財
報，揭露支柱二對其稅務負擔的影響，並
從 2024 年財報將影響數入帳。因此，公
司財務人員及董事會應該要�悉支柱二的
規定，並委請專家對影響數進行試算與評
估。由於此稅務影響數涉及財務報表入帳
議題，公司在委任前應該注意此項服務對
於審計獨立性的影響。

面對支柱二，企業應有的五大新思維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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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著手資料蒐集，以免措手不及：無論是適
用避風港法則，以國別報告（CbCR）資
料來計算有效稅率，或適用相對複雜的
Globe Rule 來計算有效稅率及應補稅額，
計算過程中許多資料來源並非現有財、稅
資料，例如退休金繳納資訊、員工獎酬計
畫、員工人數等，企業應委請有經驗的顧
問，協助釐清�理及整合組織內、外部資
訊。雖然各國都參考 OECD 框架來立法，
但因各國的原有稅制不同，實際上在採行
支柱二計算時對於同一參數可能有不同解
釋，公司應該隨時留意各國法規變遷及掌
握當地實務。

雖然臺灣政府並未公布任何與支柱二有關政
策，但是臺灣廠商營運的歐洲市場、東��
（日�）、澳洲、東南�等經濟體，都��上
陣準備�稅，連美國也在今年修改許多國內稅
法以利�接支柱二。這項稅改不再只是空�，
而是管理人員即將面臨的挑戰，每個公司營運
狀況及國家都不同，別人的因應模式不見得可
以完全複製。2024 年是變遷的一年，�公司
是否已準備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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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來�價節節�升，買�這件事逐漸成為
許多年輕人�不可及的��，政府也陸續推出
一些政策來維護居住正義，包括從 110 年開
始實施的�地合一 2.0，以及 112 年立法院
�出的《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案，也被外界認
為是打擊�價的一記重�，特別是限制私法人
購屋的部分，是主要對不動產傳承造成一大衝
擊的變革。

在一般不動產傳承上，最常見的三種方式是
「生前贈與」、「死後繼承」，以及「有價買
賣」，使用不同方式帶來的稅賦效果及後續的
影響都會有差異。如果贈與或繼承的方式傳承
不動產，在價值認定上，以�屋評定現值與�
地公告現值來衡量，通常會低於市場上真正買
賣的市價。贈與目前的免稅額為新臺幣 244
萬元，超過免稅額的部分則依累進稅率課徵
10~20% 不等；繼承方式的免稅額則為新臺
幣 1,333 萬元，超過的部分依累計稅率課徵
10~20% 區間。這兩種不動產傳承方式，除了
免稅額及稅率不同之外，另贈與還需繳納�地
增值稅及契稅，但繼承則不用。而假如是買
賣，105 年之後取得的�地價值認定，用實
際交易價格來計算獲利，課徵�地合一稅，依
持有年數規範課徵稅率，持有年數越短稅率越
高，稅率區間為 15~45%。

日後出售時，若是透過贈與或繼承方式取得不
動產，會以取得時的「�地現值」按照物價指
數調整後作為交易成本，由於通常與成交價有
較大的落差，相減後的所得很高，稅賦也會比
較高。相反地，如果是買賣取得，�之後出售
的成本認定就是以「實際取得金額」計算，相

比起來是高成本、利得較低，繳稅相對也較
低。

另外有些人由於有家族的傳承規劃，透過投資
公司以法人持有不動產，一方面統一管理資
產，以股權平均分配資產給子女，避免因為個
人驟�而造成產權被多人繼承的��情景；另
一方面若不動產有出租收益，與營業相關的稅
捐、修繕等支出也能列為法人費用，適用營利
事業所得稅率 20%，相較之下節省稅費。

但 112 年《平均地權條例》的部分條文修正
案中，其中一條規定將私法人購屋納入管制，
避免私法人�積住��，防�後續轉為短期�
作的用�，使得這條路幾�直接被�斷。修法
後，私法人購屋可以分成兩個區塊：「免經內
政部許可」跟「須經內政部許可」。免經許可
的項目例如金融機構依法行使抵�權或承受
不良資產、依�地法優先購買共有住�等九種
情形。

如果是須經許可的部分，私法人需要提出使用
計畫來評估必要性及正當性，比如說公司購買
住�作為宿�，或是具規模性的出租，來供居
住使用、還有做為都更危老整合使用的等等情
況，而且私法人在取得�屋後五年內都不得移
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以防止短期�作。可以
�出這兩項都注重在不動產買賣目的必要性
及正當性，必須為營業上需要，所以直接會對
以法人持有不動產進行傳承規劃造成影響。

由於不動產傳承本來就是一門複雜的學問，建
議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目的去與會計師或專
家探討最適合的做法。

政府打�� 不動產傳承也受影響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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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跨國交易變得日益頻繁，企業時時需面臨
跨境交易可能需支付扣繳稅款的情形，也�望
能在合規範圍內減輕其稅務成本，因此，各種
租稅優惠申請�然已成為大家考量的重點，而
除了適用租稅優惠之條件外，申請退稅之期限
也至關重要。

我國現行退稅期間規定於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該條文於 110 年進行修正，對於因適用
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
�繳稅款者，退稅期間由原本的 5 年修正為
10 年，此修正係為了配合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有關人民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因 10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之規定。

因應上開申請退�期間之修正，財政部於今年
也開始針對各項審查或是認定原則中，部分租
稅優惠之申請期限，由原訂 5 年改為 10 年，
值得大家多加留意，以下為主要常見的租稅優
惠請求權時效修正之規定：

• 「外國營利事業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計算所得額案件審查原則」
第 6 點 (112 年 5 月 29 日修正並自當日
生效 )：其申請期限 ( 申請日與取得收入之
日 ) 由原本 5 年延長為 10 年。如生效日
案件請求權時效已超過 5 年但未滿 10 年
者，仍可適用該修正後之規定期限提出申
請。

• 「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認定原則」第 15 點 (112 年 10 月 13 日
修正並自當日生效 )：在我國境內無固定
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
取得我國來源所得（即所得稅法第 8 條之
勞務報酬、租賃所得、營業利潤、競技、
競�、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及其他收益
等），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
扣繳率扣繳稅款部分，該外國營利事業可
自取得收入之日起算 10 年內 ( 修正前為
5 年內 )，檢附帳簿文據等證明文件，向
稽徵機關申請減除該收入之相關成本、費
用，以核實計算其所得額並退還�扣繳稅
款。但需提醒，修正生效時取得收入尚未
逾 5 年者，始可適用此修正後 10 年之規
定；故若修正生效時外國營利事業取得收
入已逾 5 年者，仍須適用修正生效前 5 年
之規定。

司法實務多認為有關退還�繳稅款之規定具
有公法上不當得利性質，故賦予公法上之請求
權為 10 年，納稅義務人除多留意租稅優惠之
適用外，亦必需留意時效規定，以避免權益之
�失。

租稅優惠申請退稅期限延長為 10 年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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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們越來越重視保養、健康，現在出現許
多連��所品牌，提供�美、健檢、遠距�療
等各式各樣的�療服務。在這樣的趨勢下，有
些投資人�準商機，�要投資或擁有自�的�
所品牌，但是�療產業與國民健康有高度關聯
性，為了確保�療服務品質，國家對於�所的
設立、營運，都設定了法規限制，投資人一個
不小心，很可能被課以行政罰，甚至負擔刑事
責任。

依照現行�療法規定，�所只能以獨資或合夥
形式經營。如果以合夥形式經營，根據�療法
第 13 條，只承認具有�師資格的人各自申請
開業成為負責�師後，以聯合�所的形式聯合
經營。合夥�師雖然在同一個場所使用共同設
施，但分別執行門�業務，依�療法第 18 條
規定，就�療業務負督導責任。所以「�所」
跟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架構有著本
質上的不同，投資人實際上無法藉由企業併購
的概念，來「買下」一間�所，且不具有�師
資格的投資人，也無法名正言�地跟�師「合
夥」開一間�所。

�麼市面上這麼多的�所品牌，究�如何經
營 ? 實務上，投資人會成立一間�療顧問公
司，與�所的負責�師簽訂框架契約，在法律
允許範圍內，約定�所的某些財務、行政事
項，由顧問公司負責處理。投資人成立的顧問
公司，會與�所的負責�師簽訂場地、�器設
備的租賃契約，向負責�師收取租金；或藉著
提供財務顧問、資訊處理顧問類的服務，收取

委任或報酬。用這樣的合作模式，能避免大多
數違反�療法令的疑慮，確保�療服務的專業
與品質。

但是若負責�師在框架的契約存續期間，轉頭
同時跟其他顧問公司合作，或在契約�期終止
後，�離品牌體系，在原地點繼續開業跟品牌
競爭，又該如何處理？通常顧問契約與�所負
責�師簽訂的框架契約中，約定競業�止條
款，即約定框架契約存續期間，甚至框架契約
結束後一段期間內，負責�師不得在某個區域
內，從事、提供相同類型的�療服務。但提醒，
此類競業�止條款的內容，有很多前提需要注
意，需諮詢律師以免被法院認定違反公序良�
而無效。

法律對於�所負責人，更設有�格的資格限
制。有些�所業務事項的決定權限，專屬負責
�師所有；顧問公司不能透過任意約定，架空
這些權限，例如�療法第 12 條第 3 項、�療
機構設置標準第 21 條之 1 規定，�療機構提
供�療服務，原則上應以自行進用之�事人員
為之，不得委外辦理。此外，框加契約如果
約定�所的人事權限，例如聘請或解僱�師、
�師、護士等，都要經過顧問公司同意，這樣
的約定很有可能因為違反強行規定，依民法第
71 條規定被認定為無效；�所也可能依�療
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項第 2 款規
定，受有連續遭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甚至
停業處分的法律上風險。

連��所品牌的法律架構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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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法令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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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第 10 條、第 23 條（112.11.10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5231 號）

本次修正要點如下：

1. 擴大上市上�公司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之範圍條件：

01. 為循序擴大對公司治理評鑑結果採差異化管理，及提升董事酬金資訊透明度，爰將現
行上市上�公司於最近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屬最後一級距者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之
條件，擴大為最後二個級距。（修正條文第 10 條及附表 1 之 2）

02. 為引導獲利公司適度與員工分享經營成果，透過資訊揭露之市場監督機制強化企業履
行其社會責任，爰增訂稅後淨利增加達一定程度之上市上�公司，倘非擔任主管職務
之全時員工年度薪資平均數未增加者，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修正條文第 10 條及附
表 1 之 2）

03. 為強化上市上�公司董事酬金發放之合理性及與公司獲利之關聯性，爰增訂公司損益
衰退達一定程度及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增加達一定程度者，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以提
升公司治理品質。（修正條文第 10 條及附表 1 之 2）

2. 為促進公司提升消防安全管理，及配合「上市�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推動上市上�公
司揭露減�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爰修正相關附表內容。（修正第 10 條附表 2 之
2 之 2、附表 2 之 2 之 3）

3. 配合「上市�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推動提早揭露股東會年報資訊措施，循序漸進要求
資本額新臺幣 20 億元以上之上市上�公司年報申報期限，由現行股東會�開日 7 日前提
早至 14 日前。（修正條文第 23 條）

金管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應行記載
及遵行事項辦法」第 6 條。(112.12.08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5664 號令 )

為配合金管會 112 年 3 月 28 日發布之「上市�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使投資人儘早知悉
上市上�公司股東常會之議案內容，鼓勵股東參與股東會行使其權利，爰修正本辦法第 6 條，擴
大應於股東常會 30 日前揭露議事手�等相關資訊之上市上�公司適用範圍至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幣 20 億元以上或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 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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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公司應依下列時程揭露公司（含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之減�目標、策略及具體行
動計畫：

1.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之上市上�公司、��業及水泥業，應自 114 年起
完成揭露。

2.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50 億元以上且未達 100 億元之上市上�公司，應自 115 年起完成
揭露。

3.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 50 億元之上市上�公司，應自 116 年起完成揭露。

上市上�公司應揭露公司（含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減�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之時程（112.11.13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52314 號）

我國將自 115 年起適用 IFRS 17「保險合約」，保險商品須依其性質分別依據 IFRS 17 規
範計算保險合約負債、IFRS 9「金融工具」規範計算金融負債、IFRS 15「客戶合約之收入」
規範計算服務合約負債，且綜合損益表將區分為保險服務結果及財務結果，使保險業財務報
告表達更貼近保險業經營實質，顯現保險業實質經營績效，適用 IFRS 17 後，保險負債衡量
及保險收入認列方式與現行規定不同，爰修正本準則，施行日期為 115 會計年度。

金管會修正「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112.11.08 
金管保財字第 112049371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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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
各界的永續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
審計服務建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
團隊提出更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
決方案。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
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單獨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於英國的一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務，不擁
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
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
利的�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步了解安永，請
��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
台�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 ey.com/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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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料是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編製，並非旨在成為可依賴的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意
見。請向您的顧問獲取具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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